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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為 了 解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大

陸 之 進 入 模 式 ， 以 期 提 供 產 、 學 界 了 解 本 產 業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的 進 入 模 式 與 概 況 。 研 究 方 法 採 問 卷 調 查 及 深 度 訪 談 法 ， 研

究 對 象 係 針 對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行 研 究 ，

以 問 卷 為 工 具 ， 寄 出 213 份 問 卷 ， 回 收 103 份 ， 其 中 有 效 問

卷 為 40 份。統 計 方 法 為 描 述 統 計、卡 方 檢 定、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經 由 SPSS Ver.12.0 for Windows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研 究 發 現 主 要 為 ： 1.業 者 進 入 以 獨 資 型 態 為 主 。 2.主 要 以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和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為 主 、 其 他 因 素 包 含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 資 金 為 主 、 勞 力 密 集 、 技 術 創 新 快 速 、 政 治 風 險 及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等 。  

 

關 鍵 字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 進 入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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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 章 節 共 分 四 節 呈 現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論 述

目 前 臺 灣 與 中 國 之 經 貿 發 展 概 述 和 運 動 產 業 之 連 帶 發 展 關

係 ， 遂 引 發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目 的 ， 了 解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 即 為 本 研 究 欲 達 成 之 目

的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問 題 ， 影 響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之 情 形 即 為 本 研

究 之 問 題 。 第 四 節 為 本 研 究 之 章 節 架 構 。  

 

第 ㄧ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鮑 明 曉 （ 2 0 0 2） 指 出 體 育 市 場 是 國 民 經 濟 市 場 體 系 的 有

機 組 成 部 分 。 考 察 體 育 市 場 的 投 資 機 會 不 能 就 體 育 市 場 論 體

育 市 場 ， 而 必 須 把 它 放 在 宏 觀 經 濟 背 景 中 來 分 析 。 在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背 景 下 ， 產 業 發 展 有 四 大 趨 勢 ： 產 業 發 展 科 技 化 ， 重

視 國 際 環 保 規 範 ， 區 域 整 合 日 趨 深 化 ， 以 及 全 球 貿 易 與 投 資

自 由 化（ 朱 延 智 ， 2 0 0 3）。 大 型 企 業 紛 紛 朝 全 球 企 業  ( G l o b a l  

B u s i n e s s )  發 展 ， 著 眼 於 全 球 市 場 ， 希 望 在 不 同 的 生 產 階 段

上 選 擇 最 適 合 的 生 產 地 點 以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 並 選 擇 最 適 當 的

行 銷、 財 務 策 略，以 獲 取 最 大 的 全 球 利 潤（ 吳 景 勝， 2 0 0 1）。 

隨 全 球 化 之 發 展 趨 勢 中 國 大 陸 挾 以 眾 多 優 勢 成 為 國 際 企

業 爭 相 前 往 之 地 ， 並 為 全 球 化 佈 局 下 的 重 要 據 點 ， 從 吸 收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即 可 證 明 ，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8 0 年 代 年 均 僅 2 0 億 美

元 ， 到 9 0 年 代 年 均 增 加 到 3 2 8 億 美 元 ， 2 0 0 2 年 時 中 國 居 全

球 吸 收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第 一 位 ，達 到 5 2 7  億 美 元（ 劉 世 錦 、楊

建 龍 ， 2 0 0 5）。 此 情 勢 下 中 國 對 臺 灣 的 重 要 性 ， 由 累 計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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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至 1 1 月 ， 我 國 對 中 國 貿 易 總 額 為 8 0 4 . 0 3 億 美 元 ， 占 同

期 對 外 貿 易 總 額 比 重 為 2 0 . 6 %，貿 易 出 超 額 為 3 5 0 . 7 9 億 美 元

可 得 知 （ 臺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 2 0 0 7）。  

而 臺 灣 與 中 國 大 陸 政 治 經 貿 向 來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臺 灣 製

造 類 業 及 電 子 類 業 等 多 數 廠 商 紛 紛 西 進 設 廠 或 成 立 分 公 司 以

各 種 形 式 投 資 行 之 有 年 。 范 惟 翔 （ 2 0 0 5） 指 出 台 商 在 海 外 經

營 的 形 態 ， 關 注 的 市 場 競 爭 可 分 為 代 工 廠 、 品 牌 廠 與 零 件 廠

三 種 ， 此 三 種 市 場 競 爭 能 力 皆 不 同 ， 例 如 代 工 廠 重 視 全 球 化

生 產 及 供 貨 能 力（ 全 球 運 籌 ）。品 牌 廠 重 視 以 大 量 生 產 培 養 高

價 位 商 品 的 開 發 及 行 銷 能 力（ 以 量 養 價 ）。零 件 及 材 料 廠 重 視

接 近 客 戶 ， 提 供 一 次 購 足 的 服 務 。  

運 動 用 品 屬 於 消 費 性 產 業 ， 其 產 銷 易 受 市 場 潮 流 趨 勢 影

響 。 伴 隨 國 際 情 勢 轉 變 、 中 國 自 身 發 展 及 臺 灣 總 體 經 濟 環 境

等 影 響 ， 對 於 以 外 銷 為 導 向 的 運 動 用 品 業 也 因 應 趨 勢 不 斷 變

化 ， 相 關 業 者 對 於 西 進 發 展 趨 之 若 鶩 。 我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技 術 達 世 界 級 水 準 ， 並 為 多 項 國 際 知 名 運 動 品 牌 之 代 工 廠 商

紛 紛 至 大 陸 投 資 設 廠 ， 舉 例 如 ： 為 亞 洲 第 一 、 世 界 第 五 大 的

國 際 專 業 運 動 器 材 集 團 公 司 ─ 喬 山 健 康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臺 灣 三 大 自 行 車 組 車 廠 巨 大 機 械、美 利 達 工 業、愛 地 雅 工 業；

為 全 球 運 動 鞋 代 工 龍 頭 的 寶 成 鞋 業，於 2 0 0 5 年 製 鞋 雙 數 約 達

四 千 二 百 萬 雙 ， 其 中 有 9 5 %為 運 動 知 名 品 牌 N I K E 代 工 等 ，

各 領 域 之 製 造 業 者 均 西 進 設 廠 經 營 。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發 現 臺 灣 整 體 產 業 與 中 國 經 貿 互 動 密 切 ，

運 動 產 業 也 不 乏 到 中 國 投 資 者 。 在 臺 灣 隨 著 經 濟 結 構 之 改

變 ， 初 級 產 業 以 資 源 導 向 之 海 外 投 資 ， 逐 漸 移 轉 以 生 產 、 行

銷 導 向 之 製 造 業 和 以 資 訊 、 技 術 、 服 務 為 重 心 的 服 務 業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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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吳 青 松， 2 0 0 2）。而 運 動 產 業 可 依 產 業 結 構 分 為 服 務 業

與 製 造 業 ， 其 中 囊 括 業 別 之 多 ， 當 中 廠 商 對 於 進 入 中 國 的 模

式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遂 引 起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 欲 研 究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即 分 別 研 究 兩 岸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 調 查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選 擇 ， 以 期 本 研 究 提 供

業 者 與 學 界 全 面 性 地 了 解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的

進 入 模 式 與 概 況 。  

  據 此 ， 本 研 究 目 的 有 三 項 ， 即 以 條 列 式 說 明 之 ：  

一 、  研 究 兩 岸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  

二 、  了 解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現 況 。  

三 、  探 討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的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動 機、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及 地 主 國 特 性 之 影 響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發 現 運 動 產 業 領 域 同 時 涵 蓋 工 業 （ 製 造 業 ） 與 服

務 業 ， 隨 現 今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趨 勢 ， 臺 灣 業 者 至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從 1 9 8 0 年 代 至 今 也 已 3 0 餘 年 ， 此 期 間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的 情 形 ， 即 為 本 研 究 欲 探 究 之 問 題 ， 如 下 ：  

一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情 形 為 何 ？  

二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為 何 ？  

三 、 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者進入中國投資所考量之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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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論 文 架 構  

 

以 下 謹 以 圖 1 - 4 - 1 呈 現 本 研 究 論 文 之 章 節 架 構 ：  

 

 

 

 

 

  
 

 

 

 

 

 

 

 

 

 

 

 

 

圖 1 - 4 - 1  論 文 架 構 圖  

緒 論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研 究 目 的 研 究 問 題  

文 獻 探 討

運 動 產 業
理 論  

對 外 投 資
理 論  

產 業 現 況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兩 岸 經 貿  

研 究 方 法 與 設 計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進 入 模 式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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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以 兩 部 分 ， 共 分 六 節 進 行 探 討 。 第 一 部 分 為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 先 了 解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 第 二 節 則 為 對

外 投 資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 第 三 節 為 進 入 模 式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 第 二 部 分 則 著 重 於 現 況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現 況 分 析 ； 第 五 節 為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現 況 分 析 ， 第 六 節

則 為 兩 岸 經 貿 發 展 現 況 。  

 

第 一 節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一 、 產 業 定 義  

產 業（ I n d u s t r y）係 指 生 產、提 供 某 產 品 或 服 務 給 消 費 者，

以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企 業 單 位 （ 或 稱 廠 商 ） 之 集 合 ， 而 這 些 廠 商

彼 此 所 生 產 或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可 以 相 互 替 代。謝 劍 平（ 2 0 0 3）

認 為 由 許 多 生 產 具 有 相 關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一 群 廠 商 所 組 成 的 群

體 ， 稱 為 產 業 。  

有 學 者 是 由 兩 個 效 標（ C r i t e r i a）來 界 定，即 產 品 的 相 似

性（ S i m i l a r i t y  o f  P r o d u c t s）和 經 濟 活 動 的 相 似 性（ S i m i l a r i t y  

o f  E c o n o m i c  A c t i v i t i e s）。 若 依 前 者 來 定 義 ， 所 謂 的 產 業 即 指

提 供 相 似 的 、 完 整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一 群 商 行 或 公 司 所 組 成  

( L i p s e y ,  C o u t a n t  &  R a g a n ,  1 9 9 9 ;  S h i m  &  S i e g e l , 1 9 9 5 )  ； 若 就

經 濟 活 動 的 相 似 性 來 定 義 ， 所 謂 產 業 係 指 一 群 相 類 似 的 經 濟

活 動 而 言 ， 即 某 一 特 定 產 業 中 的 產 品 單 位 具 有 相 同 的 生 產 程

序 ， 且 使 用 相 近 的 生 產 技 術 來 生 產 該 類 產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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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運 動 產 業 定 義 與 範 疇  

  在 論 運 動 產 業 前 ， 應 先 對 此 產 業 之 分 類 範 疇 有 所 了 解 ，

而 眾 多 學 者 對 此 定 義 略 有 不 同 ， 即 以 提 出 者 之 類 型 分 四 方 面

呈 現 ， 如 下 ：  

（ 一 ）  在 國 外 學 者 方 面  

C o m t e  a n d  S t o g e l  ( 1 9 9 0 )  將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為 休 閒 及 參 與

運 動 、 運 動 商 品 、 廣 告 、 合 法 性 賭 博 營 利 、 門 票 收 入 、 食 品

與 商 品 販 賣 部、轉 播 權 利 金（ 電 視 與 廣 播 電 臺 ）、企 業 贊 助 費

用 、 高 爾 夫 與 滑 雪 場 建 築 費 用 、 保 險 、 雜 誌 訂 閱 收 入 、 授 權

產 品 版 稅 、 贊 助 個 人 運 動 員 金 額 、 運 動 卡 及 飾 品 、 運 動 書 籍

銷 售 、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費 用 、 美 國 奧 會 與 單 項 協 會 費 預 算 、 青

少 年 隊 伍 報 名 費 、 名 人 堂 （ 黃 煜 、 林 房 儹 ， 2 0 0 0）。 匹 茲  

( P i t t s )  、費 爾 丁  ( F i e l d i n g )  與 米 勒  ( M i l l e r )  ( 1 9 9 4 )指 出 運 動

產 業 是 提 供 購 買 者 運 動 、 體 適 能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相 關 商 品 如

活 動 、 產 品 、 人 員 、 地 點 或 創 意 等 的 企 業 皆 屬 之 ； 其 分 類 為  

1 .運 動 表 現 ： 競 技 運 動 （ 職 業 與 業 餘 ）、 私 人 企 業 運 動 、  

公 益 性 運 動、會 員 制 運 動 組 織、非 營 利 性 運 動 組 織、運

動 教 育 、 體 適 能 及 運 動 公 司 。  

2 .運 動 製 造 ： 外 在 產 品 （ 運 動 服 裝 、 裝 備 ）、 運 動 表 現 製  

造 產 品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 醫 藥 護 理 、 運 動 設 施 ）。  

3 .運 動 促 銷 ： 計 畫 促 銷 的 產 品 /活 動 、 媒 體 、 單 一 /多 元 賽  

會 、 團 隊 、 個 人 、 巡 迴 聯 盟 或 者 聯 合 贊 助 、 個 人 /團 隊 /  

組 織 /非 特 定 運 動 用 途 之 代 言 。  

在 1 9 9 6 年 P i t t s 和 S t o t l a r 曾 為 運 動 產 業（ S p o r t  I n d u s t r y）

下 定 義：「 運 動 產 業 是 一 個 市 場，它 提 供 給 消 費 者 的 產 品 包 括

運 動 、 體 適 能 、 娛 樂 或 休 閒 相 關 的 活 動 、 貨 品 、 服 務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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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地 及 觀 念 」（ 鄭 志 富 、 吳 國 銑 、 蕭 嘉 惠 等 人 ， 2 0 0 0）。 也 有

學 者 將 前 述 觀 念 加 以 引 申 ， 所 謂 運 動 產 業 係 以 「 運 動 行 為 」

為 前 提 而 生 產 或 提 供 某 些 產 品 或 服 務 給 消 費 者 ， 以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廠 商 集 合 ， 而 這 些 廠 商 所 生 產 或 提 供 之 產 品 、 服 務 彼 此

可 以 相 互 替 代 者 。 M e e k  ( 1 9 9 7 )  提 出 運 動 娛 樂 （ 職 業 運 動 比

賽 、 運 動 旅 遊 、 媒 體 ）、 運 動 產 品 （ 設 備 、 器 材 、 服 裝 ）、 運

動 支 援 組 織（ 職 業 ）或 業 餘 組 織。此 外，學 者 L i ,  H o f a c r e ,  a n d  

M a h o n y  ( 2 0 0 1 )  提 出 分 類 ：  

1 .運 動 行 為 生 產 部 門 ： 包 括 職 業 運 動 /準 職 業 運 動 團 隊 、

大 專 /中 學 校 際 聯 賽 推 動 部 門 、 都 會 /郡 休 閒 部 門 、 運 動

/體 適 能 中 心 、 個 人 項 目 職 業 運 動 員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員 /

指 導 員 /競 速 運 動 業 主 、 其 他 賽 會 活 動 服 務 生 產 者 ；  

2 .外 圍 支 援 部 門 共 6 類 包 括：運 動 單 項 協 會、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批 發 /零 售 業 者 、 運 動 設 施 建 築 營 造 業 者 、 運 動 傳 播

媒 體 、 運 動 管 理 顧 問 行 業 、 州 /都 會 /郡 運 動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局 。  

而 日 本 通 商 產 業 省 運 動 產 業 研 究 會 將 分 類 為 運 動 用 品 販

售 業 、 製 造 業 、 運 動 專 用 設 施 業 、 情 報 關 聯 業 及 週 邊 設 施 業

（ 池 田 勝、守 能 信 次， 1 9 9 9）。之 後，日 本 通 商 產 業 省 政 策 局

認 為 運 動 產 業 包 含 硬 體 與 軟 體 ， 因 此 分 為 運 動 服 務 業 、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及 運 動 場 地 業 等 三 個 範 疇 （ 王 宗 吉 ， 2 0 0 1）。  

 

（ 二 ）  在 中 國 大 陸 學 者 方 面  

張 發 強 （ 2 0 0 0） 指 出 體 育 產 業 是 指 為 滿 足 人 們 日 益 增 長

的 體 育 需 求 而 使 體 育 產 品 （ 包 含 物 質 、 非 物 質 形 態 ） 進 入 生

產 、 流 通 、 消 費 和 服 務 的 產 業 門 類 。 鮑 明 曉 （ 2 0 0 0） 從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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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發 展 觀 點 指 出 體 育 產 業 就 是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下 運 行

的 體 育 事 業 ， 是 體 育 事 業 由 傳 統 的 計 畫 經 濟 體 制 轉 到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的 稱 謂 。 李 明 （ 2 0 0 1） 指 出 以 體 育 為 支 撐 點

形 成 的 基 本 產 業 ， 和 圍 繞 著 推 廣 體 育 的 活 動 過 程 ， 推 銷 企 業

產 品 或 企 業 服 務 或 企 業 知 名 度 而 形 成 的 體 育 相 關 產 業 。  

 

（ 三 ）  在 國 內 學 者 方 面  

 高 俊 雄 （ 1 9 9 7） 提 出 分 類 為 有 形 運 動 用 品 批 發 零 售 、 運

動 資 訊 大 眾 傳 播、運 動 設 施 服 務、運 動 顧 問 服 務、職 業 運 動 。

黃 煜 及 林 房 儹 （ 2 0 0 0） 則 將 範 疇 分 為 四 大 類 ：  

 1 .參 與 性 運 動 產 品 ： 業 餘 運 動 組 織 、 民 間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運 動 夏 令 營、公 家 單 位 主 管 運 動 事 務 的 相 關 組 織 ； 

 2 .觀 賞 性 運 動 商 品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運 動 員 ；  

 3 .運 動 技 術 產 品 ： 運 動 場 館 、 裝 備 、 運 動 醫 療 人 員 /用 品 /

執 法 人 員 ；  

4 .運 動 贊 助 服 務：企 業 投 入 資 源 促 銷 運 動 或 者 本 身 的 產 品

/服 務 。  

 而 昝 家 騏 與 劉 榮 聰 （ 2 0 0 0） 將 運 動 產 業 區 隔 成 運 動 商 品

市 場（ 實 體 產 品 ）：運 動 服 裝、運 動 鞋 類、運 動 設 備；及 運 動

服 務 市 場 ： 包 含 1 .主 要 市 場 ： 參 與 者 、 觀 賞 者 、 志 工 ； 2 .衍

生 市 場 ： 媒 體 、 贊 助 與 招 待 、 運 動 附 屬 。 學 者 林 建 元 、 楊 忠

和 及 周 慧 瑜 （ 2 0 0 4） 將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為 運 動 用 品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 運 動 旅 行 業 、 運 動 及 娛 樂 用 品 租 賃 業 、 運 動 休 閒 管 理 顧

問 業、運 動 休 閒 教 育 服 務 業、運 動 傳 播 媒 體 業、體 育 表 演 業 、

職 業 運 動 業 、 運 動 場 館 業 、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 其 他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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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房 儹 等 人 （ 2 0 0 4 ） 提 出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 S p o r t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I n d u s t r y）係 指 可 提 供 消 費 者 參 與 或 觀 賞 運 動 的

機 會 及 可 提 升 運 動 技 術 的 產 品 ， 或 為 可 促 進 運 動 推 展 的 支 援

性 服 務 和 可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的 身 體 性 休 閒 活 動 之 市 場 ； 其 分 類

為 服 務 性 運 動 休 閒 商 品 、 觀 賞 性 運 動 休 閒 商 品 、 實 體 性 運 動

休 閒 商 品 、 支 援 性 運 動 休 閒 商 品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 周 嫦 娥 與

林 洋 導 （ 2 0 0 5） 所 提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範 圍 為 運 動 用 品 、 器 材

批 發 業；運 動 用 品、器 材 零 售 業；職 業 運 動 業；運 動 場 館 業 ；

管 理 顧 問 業 ； 運 動 及 娛 樂 用 品 租 賃 業 ； 運 動 傳 播 媒 體 業 ， 以

及 其 他 運 動 服 務 業 。  

 

（ 四 ）  在 政 府 方 面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第 三 局 （ 2 0 0 1）則 以 N 類 （ 文 化 、 運 動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為 主 。 其 中 ： N 8 4 7 運 動 服 務 業 涵 蓋 ： N 8 7 4 1 職

業 運 動 業 、 N 8 7 4 2 運 動 場 館 業 、 N 8 7 4 3 其 他 運 動 服 務 業 ； 其

餘 的 運 動 相 關 產 業 則 散 見 於 A - M； O - P 類（ 林 全， 2 0 0 1）。而

行 政 院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2 0 0 4 年 8 月 2 日 開 始 適 用 的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分 類 則 以 J 類（ 文 化、運 動、休 閒 及 其 他 服 務 業 ）

為 主 ， 其 中 ： J 8 為 運 動 服 務 業 分 為 J 8 0 1 運 動 場 館 業 、 J 8 0 2

運 動 訓 練 業 、 J 8 0 3 職 業 運 動 業 ，其 餘 的 運 動 相 關 產 業 則 散 見

於 J 7 休 閒 娛 樂 服 務 業。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2 0 0 4）則 分

觀 光 及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 觀 光 服 務 業 ： 提 供 觀 光 旅 客 旅 遊 、

食 宿 服 務 與 便 利 及 提 供 舉 辦 各 類 型 國 際 會 議 、 展 覽 相 關 之 旅

遊 服 務 。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 運 動 用 品 批 發 零 售 業 、 體 育 表 演

業 、 競 技 及 休 閒 體 育 場 館 業 、 運 動 訓 練 業 、 登 山 嚮 導 業 、 高

爾 夫 球 場 業 、 運 動 傳 播 媒 體 業 、 運 動 管 理 顧 問 業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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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上 述 各 方 專 家 學 者 之 定 義 與 分 類 範 疇 ， 可 得 知 大 陸

所 謂 體 育 產 業 （ S p o r t  I n d u s t r y） 的 概 念 ， 如 同 西 方 國 家 所 謂

的 運 動 產 業 （ S p o r t  I n d u s t r y）。 同 時 也 從 理 論 發 展 中 觀 察 出

以 下 現 象 ： 1 .運 動 產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逐 漸 納 入 休 閒 領 域 ， 可

見 運 動 與 休 閒 未 來 發 展 關 係 將 越 密 不 可 分 、 2 .將 運 動 服 務

業 、 運 動 賽 會 視 為 本 產 業 中 分 類 的 一 部 分 ， 可 反 映 出 臺 灣 服

務 業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並 開 始 重 視 運 動 賽 會 所 帶 來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各 方 效 益 。  

 

第 二 節  對 外 投 資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私 人 投 資 按 投 資 種 類 通 常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為 直 接 投 資

（ D i r e c t  I n v e s t m e n t）， 又 稱 股 本 投 資 （ E q u i t y  I n v e s t m e n t）；

一 為 間 接 投 資（ I n d i r e c t  I n v e s t m e n t），又 稱 證 券 投 資（ P o r t f o l i o  

I n v e s t m e n t）， 二 者 實 際 區 別 在 於 投 資 者 有 無 營 業 上 之 控 制

權 。 海 外 直 接 投 資 （ F o r e i g n  D i r e c t  I n v e s t m e n t， F D I）， 即 為

某 國 居 民 從 另 一 國 獲 取 實 質 資 產 的 方 式 ， 廠 商 將 生 產 、 行 銷

作 業 ， 由 母 國 擴 充 至 地 主 國 ， 因 此 除 了 資 本 的 投 入 外 ， 還 包

括 人 力 、 生 產 技 術 、 經 營 管 理 等 企 業 功 能 要 素 的 投 入 。 簡 言

之 ， 係 指 本 國 的 個 體 或 廠 商 將 資 本 直 接 投 資 於 國 外 事 業 並 實

際 從 事 經 營 活 動 ； 而 對 外 間 接 投 資 （ F o r e i g n  P o r t f o l i o  

I n v e s t m e n t） 係 指 將 資 金 投 入 外 國 資 本 市 場 ， 著 眼 於 投 資 報

酬 的 取 得 而 非 實 際 從 事 經 營 活 動 。  

相 較 於 對 外 間 接 投 資 僅 指 資 金 的 流 失 ，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其

目 的 在 於 參 與 國 外 企 業 之 經 營 與 管 理 ， 以 取 得 企 業 之 控 制

權 ， 從 而 擴 張 國 外 之 市 場 ， 取 得 原 料 與 技 術 ； 非 僅 單 純 地 將



 11

資 金 轉 移 於 國 外 ， 以 獲 取 股 利 或 利 息 ， 故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對 於

投 資 母 國（ S o u r c e  C o u n t r y）所 造 成 的 影 響 一 般 較 為 人 關 切 ，

因 此 本 文 就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進 行 探 討 ， 而 文 中 所 提 之 對 外 投

資 ， 均 指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 徐 小 波 、 陳 民 強 ， 1 9 9 0； 彭 瑋 珊 ，

2 0 0 0； 吳 青 松 ， 2 0 0 2； 陳 碧 玉 ， 2 0 0 5）。  

 

一 、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理 論  

  對 外 投 資 理 論 隨 時 代 演 變 各 家 學 者 眾 說 紛 紜 ， 以 下 茲 就

相 關 理 論 分 別 予 以 介 紹 ， 並 整 理 以 表 2 - 2 - 1 呈 現 之 。  

 

表 2 - 2 - 1  對 外 投 資 理 論 一 覽 表  

理論  重點  
產品週期理論

（ produc t  cyc le  
theory），Vernon
（ 1966）提出。  

強調技術的創新與生產要素可以在國際間互

相移動，當一個新產品在一個國家被開發後，開

發該產品的多國籍企業可享有一段時期的利潤。

但等到該產品逐漸邁向成熟期，大家都會生產，

且生產成本要素因價格提升而變得昂貴時，多國

籍企業便會考慮將該產品移往生產要素仍然較低

廉的其他國家去生產（高希均、林祖嘉、李誠及

周行一， 2002）。  
產業組織理論

（ indus t ry  
o rgan iza t ion  
approach），Hymer
（ 1976）提出。  

海外投資發生的原因在於市場結構的不完全

而造成寡占，廠商和產業以其特有優勢，經由不

完全競爭市場的控制來增加利潤，此項理論強調

市場之不完全性與技術之不同性質；因此該理論

也稱為「寡占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 ional  
ol igopoly）。  

內部化理論

（ in te rna l i za t ion  
theory），Buckley & 
Casson（ 1976）提
出。  

將交易成本概念應用在內部化理論上。認為

廠商所擁有的特定優勢，並不能給予廠商帶來任

何利潤。唯有將這些優勢「內部化」於企業體中，

才能獲取該項優勢的利益。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

區位選擇，將考慮其在特定地區從事生產、採購、

行銷或研發成本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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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理論（ ec lec t i c  
theory），Dunning
（ 1988）提出。  
 

提供一個「整合」的觀點，指廠商國際化的

運作模式受到三群變數的影響，分別為廠商自有

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區位特定
優勢（ 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及內部化優
勢（ Internal izat ion Advantages）。  

企業須在下列三項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才

會進行對外投資：  
1 .廠商自有優勢即本身企業的優勢或國外企業所
沒有的無形資產（技術、管理知識等），這些將使

企業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競爭優勢。  
2 .內部化優勢即透過將企業優勢內部化以獲取更
大利潤。  
3 .區位特定優勢即利用海外資源、廉價勞力與原
料等，來分析跨國企業國際生產行為，確定這些

優勢與地主國的一些生產因素（如天然資源等）

相結合後，會比在母國生產還來得有利，否則對

外投資將會被母國出口取代。  
第 1、 2 項可說明為何及如何進行國際生產，

而第 3 則決定其生產區位之分佈。  
產業網絡理論  
（ indus t r ia l  ne twork  
theory）   

Johhanson & Mattsson（ 1987）提出此概念。
產業系統是由一群從事製造、配銷，以及使用產

品及服務廠商所組成。此系統為廠商間之關係網

絡，也就是所謂的產業網絡。廠商的海外投資會

牽動廠商的網絡關係，一家廠商進行對外投資，

往往帶領其他上下游廠商一齊行動。因此廠商的

海外投資不再是單獨的個體行動，而是牽一廠而

動全網的行動。實證中發現產業系統內的廠商，

會去建立、發展及維持與其他企業成員間持續的

關係。經由產業網絡的建構和維繫，企業將可以

群體的力量達成單一企業所無法達到的目標而獲

得優勢的產業網絡 (Chen & Chen ,1998；Chen,  
Chen & Ku ,2004；Hoesel  ,199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表 2 - 2 - 1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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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對 外 投 資 之 因 素 探 討  

經 整 理 各 家 學 者 之 對 外 投 資 理 論 研 究 後，可 歸 因 引 發 對 外

投 資 時 所 應 考 量 之 因 素 ， 陳 述 如 下 列 三 點 ：  

（ 一 ） 進 入 模 式  

企 業 在 臺 灣 面 臨 生 產 成 本 不 斷 上 漲 之 壓 力 下 ， 將 難 以 透

過 改 變 產 品 的 產 量 或 價 格 之 方 式 提 升 獲 利 空 間 ， 臺 灣 廠 商 因

而 赴 海 外 投 資 之 情 形 越 來 越 多 。 對 於 這 些 海 外 投 資 企 業 而

言 ， 所 有 權 策 略 選 擇 是 投 資 成 功 與 否 的 重 要 關 鍵 ， 實 務 上 直

接 投 資 形 態 可 分 為 創 立 新 事 業（ g r e e n f i e l d）、購 倂（ m e r g e r  &  

a c q u i s i t i o n） 及 合 資 經 營 （ j o i n t  v e n t u r e） 等 三 種 。  

學 者 H e n n a r t（ 1 9 8 8） 指 出 ， 當 資 源 具 有 公 共 財 性 質 ，

自 己 複 製 比 向 外 購 買 昂 貴 時 ， 不 會 另 外 創 立 新 事 業 ； 又 當 所

獲 得 的 資 源 不 可 分 割 ， 會 買 下 許 多 不 必 要 的 部 份 時 ， 不 會 採

取 併 購 方 式 ， 此 時 企 業 會 選 擇 合 資 方 式 。 然 而 就 合 資 的 所 有

權 結 構 而 言 ， 又 可 分 為 多 數 股 權 、 對 等 股 權 或 少 數 股 權 等 方

式 的 選 擇（ 高 長、陳 威 如， 1 9 9 8）。因 此 進 入 模 式 可 能 是 影 響

台 商 投 資 所 有 權 進 入 策 略 的 考 量 因 素 。  

 

（ 二 ） 投 資 區 位  

台 商 大 陸 投 資 區 位 佈 局 與 調 整 ， 主 要 考 量 成 本 、 利 潤 、

便 利 性 與 產 業 的 群 聚 效 應 。 楊 永 妙 （ 2 0 0 5） 調 查 發 現 廠 商 最

重 視 的 區 位 要 素 為 產 業 群 聚 及 上 下 游 供 應 鏈 形 成 的 「 葡 萄 效

應 」。企 業 在 大 陸 進 行 製 造 工 廠 的 區 位 決 策 時，以 產 業 群 聚 效

應 為 首 要 考 量 ， 其 次 ， 依 序 為 經 營 環 境 、 政 府 效 能 、 人 力 資

源 、 物 流 支 援 系 統 及 生 活 環 境 。 此 外 ， 投 資 環 境 的 良 窳 、 政

策 的 偏 好 與 地 方 政 府 作 為 亦 有 關 聯 性 。 換 言 之 ， 台 商 投 資 區



 14

位 的 選 擇 與 佈 局 ， 是 一 動 態 變 遷 與 風 險 管 理 之 考 量 ， 只 要 存

在 比 較 利 益 差 距 ， 一 旦 主 客 觀 環 境 與 條 件 變 化 ， 抑 或 分 散 風

險 管 理 之 策 略 考 量 ， 皆 可 能 促 使 台 商 投 資 區 位 佈 局 進 行 調 整

（ 陳 德 昇 ， 2 0 0 5）。  

而 中 國 經 濟 改 革 開 放 ， 中 央 把 權 力 下 放 地 方 ， 各 省 份 基

於 經 濟 利 益 的 考 量 ， 彼 此 間 處 於 競 爭 的 關 係 ， 為 求 經 濟 發 展

各 自 招 商 ， 制 訂 重 點 方 向 ， 構 築 省 份 間 的 差 異 性 ， 因 此 提 供

給 外 商 企 業 的 優 惠 待 遇 不 同 ， 可 能 是 影 響 台 商 投 資 所 有 權 進

入 策 略 的 考 量 因 素 。  

 

（ 三 ） 投 資 工 段 與 規 模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所 涵 蓋 之 行 業 別 種 類 繁 多 且 企 業 所 屬 工

段 （ 上 中 下 游 ） 也 不 一 ， 因 此 其 選 擇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工 段 之 因

素 會 依 其 屬 性 不 同 而 有 所 分 別 。 此 外 ， 廠 商 資 源 條 件 如 投 資

規 模 大 小 （ s i z e） 代 表 廠 商 可 動 用 資 源 大 小 ， 直 接 影 響 其 風

險 承 受 能 力 與 進 入 模 式 選 擇（ 戴 國 良， 2 0 0 4），所 以 兩 者 皆 可

能 是 影 響 台 商 進 入 策 略 的 考 量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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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進 入 模 式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企 業 國 際 化 為 企 業 成 長 策 略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對 於 四 面 環

海 、 易 飽 和 的 臺 灣 市 場 而 言 ， 國 際 化 成 為 企 業 成 長 的 重 要 策

略 （ 陳 碧 玉 ， 2 0 0 5）。 而 國 外 學 者 R o o t  ( 1 9 8 7 )  認 為 ：「 國 際

市 場 進 入 模 式 （ E n t r y  M o d e） 是 廠 商 在 國 外 所 採 行 的 一 種 機

構 性 安 排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a r r a n g e m e n t）， 以 助 於 移 轉 其 產 品 、

技 術 人 才、管 理 或 其 他 資 源 」，劉 惠 民（ 2 0 0 2）也 指 進 入 模 式

為 企 業 為 求 將 其 營 運 活 動 與 業 務 功 能 成 功 推 展 至 海 外 的 一 種

最 適 經 營 型 態 或 機 構 性 安 排（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a r r a n g e m e n t）。 因

此 ， 進 入 模 式 對 於 欲 進 入 國 際 市 場 的 企 業 而 言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議 題 ， D a v i d s o n  ( 1 9 8 0 )  指 出 此 為 企 業 對 外 投 資 時 之 首 要 考

量 ， 其 他 策 略 則 以 此 為 基 礎 而 衍 生 。  

 

一 、 進 入 模 式 之 分 類  

學 者 對 進 入 國 際 市 場 的 策 略 類 型 有 相 當 多 探 討 ， 以  

1 .  A n d e r s o n  &  G a t i g n o n  ( 1 9 8 6 )  依 「 市 場 進 入 者 的 控 制 程 度

（ T h e  e n t r a n t ’ s  l e v e l  o f  c o n t r o l）」， 認 為 控 制 力 大 小 左 右

獲 利 及 風 險 高 低 ， 並 成 正 向 關 係 ， 其 區 分 模 式 為 （ 表

2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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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依 市 場 進 入 者 控 制 程 度 區 分 進 入 模 式  

進 入 模 式  內 容  
高度控制模式（主要股權利益） A.  獨資（ whol ly-owned  subs id ia ry）  

B .  與多人合資之主要股權（ dominan t  
shareho lder）  

C .  與少人合資之主要股權  
D .  與只有一人合資之主要股權  

中度控制模式（平衡股權利益） A.  與多人合資之多數股權（ plura l i ty  
shareho lder）  

B .  與少人合資之主要股權  
C .  等量股權（ equa l  pa rne r :50 /50）  
D .  契約合資（ con t rac tua l  jo in t  

ven tu re）  
E .  契約管理（ con t rac tua l  managemen t）
F.  限制性排外（ res t r ic t ive  exc lus ive）
G.  特許權契約即授權契約
（ f ranch is ing）  

H .  非排外限制式契約（ res t r ic t ive  
exc lus ive）  

I .  排外式非限制契約（ nonres t r i c t ive  
nonexc lus ive  ）  

低度控制模式（擴散股權利益） A.  非排外非限制契約（ nonexc lus ive  
nonres t r ic t ive  ）  

B .  多人合資之少數股權（ sma l l  
shareho lder）  

C .  少人合資之少數股權  
D .  多單一人合資之少數股權  

資料來源：Anderson  ,  Er in  & Huber t  Gat ignon(1986) .  “Modes  o f  Fore ign  En t ry :  A 
Transac t ion  Cos t  Ana lys i s  & Propos i t ions” ,  Journa l  o f  in te rna t iona l  bus iness  
Stud ies ,  Vo l .17 ,  p .1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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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R o o t  ( 1 9 8 7 )  就 管 理 觀 點 區 分 為 三 種 進 入 模 式 ： 茲 就 表 格

方 式 呈 現 如 表 2 - 3 - 2。  

 

表 2 - 3 - 2  國 際 企 業 進 入 模 式  

類 型  可 採 行 方 式  

出口模式  

（ Expor t  En t ry  Modes）  

A .  間接出口（ ind i rec t  expor t ing）  

B .  代理商 /經銷商（ di rec t  agen t /d i s t r ibu to r）  

C .  利用分支機構 /子公司出口（ d i rec t  

b ranch /subs id ia ry）  

D .  其他  

契約合作  

（ Contrac tua l  En t ry  Modes）  

A .  授權（ l i cens ing）  

B .  特許權（ f ranch is ing）  

C .  技術合作（ t echn ica l  ag reemen ts）  

D .  服務合約（ se rv ice  con t rac t s）  

E .  管理合約（ management  con t r ac t s）  

F .  工程 /整廠輸出（  cons t ruc t ion / tu rnkey）  

G .  合約製造（ con t r ac t  manufac tu re）  

H .  共同生產合作（ co-produc t ion  agreemen ts）  

I .  其他  

投資模式  

（ inves tment  En t ry  Modes）  

A .  獨資 :創新公司（ new es tab l i shment）  

B .  獨資 :購併（ acqu is i t ion）  

C .  合資：新創或購併（ jo in t  ven tu re）  

D .  其他  

資 料 來 源 ： R o o t  ( 1 9 8 7 )  , p . 2 2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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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K i m  ＆  H w a n g  ( 1 9 9 2 )  、 H i l l  e t  a l  ( 1 9 9 0 )  ： 主 張 控 制 程

度 、 資 源 承 諾 及 風 險 等 三 構 面 ， 屬 於 「 市 場 進 入 模 式 」 策 略

之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 根 據 全 球 策 略 整 體 環 境 之 折 衷 架 構 來 決 定

進 入 模 式 ， 並 分 為 技 術 商 標 授 權 或 特 許 （ l i c e n s i n g  o r  

f r a n c h i s i n g）、 合 資 （ j o i n t  v e n t u r e） 及 獨 資 （ w o l l e y - o w n e d  

s u b s i d i a r y） 此 三 種 。  

基 本 上 ， 各 學 者 各 種 進 入 模 式 分 類 之 比 較 如 表 2 - 3 - 3。  

 

表 2 - 3 - 3  Root、Anderson etc .及 Hill  etc .學 者 對 各 種 進 入 模 式 分

類 之 比 較 表  

Root  Anderson etc .  Hil l  e tc .  學者

分類

構面  
出口式 契約式 投資式

主要股

權利益

平衡股

權利益

擴散股

權利益
契約式 合資  獨資

控制  低  中  高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風險  低  中  高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資源

承諾  
低  中  高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資 料 來 源 ： 蔡 登 旭（ 1 9 9 0）國 際 市 場 進 入 策 略 型 態 之 研 究 ─ 以 本 國 企
業 進 入 1 9 9 2 年 單 位 化 歐 市 為 例 。 輔 仁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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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 青 松 （ 2 0 0 2） 指 出 各 類 型 之 國 際 市 場 進 入 策 略 依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 資 本 投 入 多 寡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以 下 即 以 圖 2 - 3 - 1 示 之 。  

 

 

 

 

 

 

 

 

 

 

 

 

 

 

 

圖 2 - 3 - 1  國 際 進 入 模 式 總 分 類  

資 料 來 源 ： 吳 青 松 （ 2 0 0 2）。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理 論 與 實 務 ， 第 1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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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低  

低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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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戴 國 良（ 2 0 0 4）將 海 外 市 場 進 入 模 式 整 理 以 圖 2 - 3 - 2 示 之 。 

 

 

 

 

 

 

 

 

 

圖 2 - 3 - 2  海 外 市 場 進 入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戴 國 良 （ 2 0 0 4） 國 際 行 銷 管 理 ： 台 商 進 軍 國 際 市 場 寶 典 ，
第 1 0 1 頁 。  

 

 趙 郁 文 （ 2 0 0 0） 歸 納 進 入 模 式 選 擇 因 素 分 別 為 1 .廠 商 資

源 條 件（ 規 模 大 小 、 跨 國 營 運 經 驗 ）、 2 .產 業 特 性（ 產 業 成 長

性 、 全 球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策 略 性 的 密 集 度 、 廣 告 密 度 ）、 3 .

地 主 國 因 素（ 國 家 風 險 、 文 化 差 異 、 產 業 政 策 ）、 4 .事 業 本 身

特 質（ 契 約 風 險、投 資 規 模 ）暨 全 球 考 量（ 全 球 策 略 的 動 機 、

全 球 綜 效 ） 等 。 在 選 擇 上 考 量 則 依 五 種 不 同 層 次 ， 競 爭 優 勢

之 選 擇 、 經 營 疆 界 之 選 擇 、 契 約 進 入 與 股 權 投 資 之 選 擇 、 股

權 比 例 之 選 擇 、 購 併 或 自 力 設 廠 之 選 擇 （ 劉 惠 民 ， 2 0 0 2）。  

 

二 、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大 陸 模 式 之 探 討  

外 商 在 大 陸 直 接 投 資 的 形 式 主 要 有 1 .合 資 經 營 （ j o i n t  

v e n t u r e）為 雙 方 集 合 資 金 ， 一 般 而 言 合 資 方 式 為 大 陸 方 面 出

進 入 策 略  

出 口 模 式  

合 約 性 管 理 模 式

投 資 進 入  

直 接 出 口 （ 不 透 過 國 內 貿 易 商 ）
間 接 出 口 （ 透 過 國 內 貿 易 商 ）  

技 術 授 權  
特 許 經 營  
管 理 合 約  
合 約 製 造 （ OEM 代 工 合 約 ）  
整 廠 輸 出  
技 術 支 援 協 議  
服 務 合 約  
研 發 合 作 協 定  
協 助 生 產 協 議  

海 外 直 接 投 資  

海 外 投 資 組 合 （ 純 財 務 投 資 ）  

獨 資 設 廠  
合 資 設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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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與 廠 房 ， 臺 方 出 機 械 與 資 金 、 2 .合 作 經 營 （ c o n t r a c t u a l  

v e n t u r e）則 是 由 一 方 出 資 金 ， 另 一 方 出 人 員 、 機 械 等 負 責 生

產 、 3 .獨 資 經 營 （ s o l e  p r o p r i e t o r s h i p） 即 完 全 由 外 資 投 資 設

廠 ， 此 三 種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企 業 形 式 ， 在 大 陸 上 簡 稱 為 三 資 企

業。依 1 9 6 8 年 聯 合 國 工 業 發 展 組 織 所 述，合 營 企 業 可 分 為 兩

種 基 本 類 型 ， 即 股 權 式 合 營 企 業 與 契 約 式 合 營 企 業 。 大 陸 將

股 權 式 合 營 企 業 稱 為 中 外 合 資 經 營 企 業（ 簡 稱 為 合 資 企 業 ），

把 契 約 式 合 營 企 業 稱 作 為 中 外 合 作 經 營 企 業 （ 簡 稱 為 合 作 企

業 ）（高 長、陳 威 如， 1 9 9 8；簡 南 山、王 健 安 與 嚴 永 森， 1 9 9 8）。 

黃 景 輝（ 1 9 9 0）指 出，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的 主 要 動 機 包 括 ：

1 .利 用 當 地 廉 價 勞 工、 2 .確 保 並 開 發 大 陸 市 場、 3 .避 免 匯 率 損

失 、 4 .利 用 當 地 廉 價 土 地 、 5 .開 拓 第 三 國 市 場 ， 及 6 .利 用 地

緣 優 勢 ， 確 保 原 料 來 源 。 據 高 長 、 陳 威 如 （ 1 9 9 8） 研 究 指 出

投 資 動 機 、 對 當 地 文 化 熟 悉 程 度 、 企 業 的 技 術 密 集 度 、 及 行

銷 管 道 之 提 供 、 主 導 購 置 機 器 設 備 等 廠 商 專 屬 優 勢 ， 對 大 陸

台 商 的 所 有 權 進 入 模 式 之 選 擇 並 無 顯 著 的 影 響 。  

早 期 赴 大 陸 投 資 項 目 以 勞 力 密 集 產 業 為 主 ， 在 加 工 出 口

形 態 佔 多 數 ，「 臺 灣 接 單 、 大 陸 加 工 、 香 港 轉 口 、 國 外 銷 售 」

為 主 要 營 運 方 式 ， 產 品 外 銷 比 例 高 。 而 企 業 平 均 規 模 為 中 小

型 ， 投 資 計 畫 以 中 小 型 為 多 ， 計 畫 金 額 大 多 數 每 件 在 1 0 0 萬

美 元 以 下，且 建 廠 至 投 資 生 產 營 運 期 間 短（ 范 惟 翔， 2 0 0 5）。

而 中 小 型 企 業 之 定 義 根 據 行 政 院 核 定 頒 行 「 中 小 企 業 輔 導 準

則 」以 2 0 0 5 年 5 月 定 義 為 標 準，製 造 業 的 實 收 資 本 額 為 新 台

幣 8 , 0 0 0 萬 元 以 下 ， 在 人 數 部 分 經 常 僱 用 員 工 未 滿 2 0 0 人 者

為 中 小 企 業 （ 王 素 彎 ， 2 0 0 6）。  

早 期 的 投 資 事 業 多 採 合 資 經 營 型 態 ， 獨 資 經 營 者 較 少 ，



 22

採 合 作 經 營 者 更 少 ， 原 因 可 能 與 大 陸 政 府 的 政 策 引 導 及 廠 商

投 資 規 避 風 險 的 策 略 考 量 有 關 。 近 年 來 台 商 採 獨 資 經 營 形 式

者 越 來 越 多 ， 而 採 合 資 經 營 者 所 佔 比 重 則 逐 漸 降 低 （ 高 長 、

蔡 依 帆，2 0 0 7）。從 大 陸 1 9 7 9 年 採 行 對 外 開 放 政 策 以 來，1 9 9 9

年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方 式 的 結 構 ， 顯 示 在 合 同 金 額 方 面 ， 是 以 獨

資 方 式 占 最 大 比 例，合 資 經 營 方 式 次 之。台 商 自 1 9 8 0 年 代 中

期 後 ， 赴 海 外 投 資 金 額 急 遽 增 加 ， 至 於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的 規 模

則 呈 現 顯 著 增 加 的 趨 勢 。 就 投 資 產 業 結 構 來 看 ， 在 大 陸 的 投

資 主 要 為 紡 織 成 衣 、 化 學 製 品 、 基 本 金 屬 、 電 子 電 機 等 產 業

（ 陳 德 昇 ， 2 0 0 5）。  

根 據 2 0 0 4 中 共 年 報 可 知 台 商 到 大 陸 投 資 基 本 情 況 為 1 .

投 資 集 中 五 項 產 業 ， 依 序 為 電 子 及 電 器 產 品 製 造 業 （ 佔

3 9 %）、 基 本 金 屬 及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 9 . 4 %）、 化 學 品 製 造 業

（ 7 . 1 % ）、 精 密 器 械 製 造 業 （ 6 . 5 % ） 及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 5 . 9 %），合 計 佔 年 總 投 資 額 的 6 7 . 9 %。 2 .投 資 傾 向 由 合 資 轉

為 獨 資 發 展，以 自 主 掌 控 企 業 經 營 權， 1 9 9 4 年 受 訪 台 商 中 獨

資 者 佔 5 0 . 5 %， 至 2 0 0 3 年 調 查 比 例 已 上 升 至 7 2 . 8 %。 3 .投 資

規 模 向 大 型 化 發 展 ， 據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統 計 ， 台 商 平 均 投 資 規

模 自 1 9 9 4 年 後 超 越 百 萬 美 元 門 檻 。 4 .投 資 地 區 形 成 輻 射 發

展 ， 早 期 台 商 多 投 資 以 開 放 較 早 、 交 通 較 為 便 利 的 沿 海 地 區

為 主 ， 近 年 受 到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逐 漸 開 放 影 響 ， 即 開 始 由 華 南

往 華 北 擴 散 。 5 .上 市 上 櫃 成 為 主 流 、 6 .服 務 市 場 投 資 案 件 比

重 提 高、 7 .產 業 群 聚 現 象 明 顯、 8 .從「 兩 頭 在 外 」漸 進 向「 就

地 採 購 與 銷 售 本 土 化 」 發 展 、 9 .高 科 技 產 業 赴 大 陸 建 立 研 發

中 心 漸 成 趨 勢 。  

台 商 赴 大 陸 長 期 投 資 與 深 耕 將 無 可 避 免 面 臨 當 地 化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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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化 ） 的 思 考 與 佈 局 。 當 地 化 策 略 ， 是 指 跨 國 經 營 的 企 業 為

所 在 國 或 所 在 地 區 獲 得 最 大 化 的 市 場 利 益 ， 充 分 滿 足 本 地 市

場 需 求 ， 適 應 本 地 區 文 化 ， 利 用 本 地 經 營 人 才 和 經 營 組 織 生

產 、 銷 售 適 應 特 定 地 域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 而 實 行 一 系 列 生 產 、

經 營 、 決 策 的 總 和 （ 參 見 圖 2 - 3 - 3）。 隨 著 大 陸 台 商 投 資 當 地

化，「 以 投 資 帶 動 貿 易 」的 效 果，以 及 臺 灣 對 大 陸 經 濟 主 導 將

持 續 弱 化 ， 並 衝 擊 臺 灣 貿 易 順 差 表 現 （ 陳 德 昇 ， 2 0 0 5）。  

 

 

 

 

 

 

 

 

 

 

 

 

 

 

 

圖 2 - 3 - 3  台 商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當 地 化 趨 勢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區 電 機 電 子 同 業 公 會 （ 2 0 0 5）。 內 貿 內 銷 領 商 機 。 電
工 資 訊 ， 1 7 8， 頁 2 8。 臺 北 ： 商 周 編 輯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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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進 入 模 式 之 構 面 探 討  

 經 文 獻 探 討 可 歸 納 出 下 述 影 響 進 入 模 式 之 構 面 ：  

（ 一 ） 投 資 動 機  

綜 合 各 對 外 投 資 理 論 可 得 知 ， 廠 商 對 外 投 資 之 動 機 有 大

致 三 項 ： 1 .自 然 資 源 取 向 （ n a t u r a l  r e s o u r c e - o r i e n t e d）， 投 資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以 尋 求 國 外 豐 富 且 廉 價 的 原 料 為 主 ， 以 確 保 原

料 取 得 的 穩 定 與 低 廉 供 應。 2 .勞 工 取 向（ l a b o r - o r i e n t e d），由

於 生 產 因 素 中 ， 勞 力 的 無 法 自 由 轉 移 性 ， 為 了 利 用 廉 價 勞 力

以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 則 勢 必 將 轉 赴 國 外 投 資 以 提 升 該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 3 .市 場 取 向 （ m a r k e t - o r i e n t e d）， 為 確 保 並 擴 展 國

外 市 場 及 降 低 關 稅 與 規 避 各 國 之 貿 易 障 礙 ， 進 而 提 升 市 場 競

爭 力 ， 企 業 通 常 選 擇 赴 當 地 設 廠 製 造 與 行 銷 ， 以 獲 取 市 場 佔

有 率 （ 林 嘉 琪 ， 2 0 0 3）。   

所 以 投 資 動 機 包 含 ， 以 下 四 點 ： 1 .降 低 成 本 、 2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3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4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 二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技 術 可 視 為 與 生 產 程 序 與 產 品 設 計 攸 關 之 廠 商 特 定 資 訊

（ f i r m - s p e c i f i c  i n f o r m a t i o n），包 括 機 器，設 備 與 完 成 目 標 之

知 識 與 方 法 ， 所 以 技 術 不 僅 為 個 別 公 司 之 競 爭 基 礎 條 件 ， 亦

為 國 家 發 展 的 原 始 動 力（ 吳 青 松， 2 0 0 2）。另 一 方 面，股 權 持

有 比 例 確 實 與 該 跨 國 公 司 本 身 所 擁 有 的 技 術 水 準 、 產 品 差 異

性 及 外 銷 市 場 通 路 等 優 勢 ， 對 談 判 力 量 的 提 升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面 影 響 。 而 影 響 合 資 雙 方 談 判 力 量 的 廠 商 專 屬 優 勢 因 素 很

多 ， 涵 蓋 技 術 能 力 、 管 理 能 力 、 融 資 能 力 、 對 當 地 環 境 的 瞭

解 與 行 銷 能 力 等 （ 高 長 、 陳 威 如 ， 1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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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添 枝 、 顧 瑩 華 （ 2 0 0 5） 指 出 從 網 路 觀 點 言 之 ， 台 商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策 略 以 鞏 固 既 有 的 網 路 關 係 為 首 要 ， 再 進 一 步 提

升 自 己 在 網 路 中 的 地 位 。 為 鞏 固 既 有 地 位 ， 重 點 在 原 有 夥 伴

關 係 的 維 持 和 本 身 功 能 的 確 立 ， 工 作 重 點 在 移 轉 生 產 據 點 和

複 製 網 路 關 係；為 提 升 網 路 的 地 位，必 須 取 得 新 的 網 路 資 源，

工 作 重 點 在 利 用 地 主 國 的 資 源 和 夥 伴，突 破 舊 有 的 網 路 關 係。 

可 分 為 不 同 面 向 1 .海 外 子 公 司 和 國 內 生 產 網 路 的 關 係 ： 除 了

大 型 廠 商 之 外 ， 台 商 在 投 資 初 期 並 沒 有 能 力 要 求 其 供 應 商 隨

之 共 赴 海 外 投 資 ， 因 此 需 母 公 司 統 籌 辦 理 採 購 ， 但 隨 時 間 過

去 ， 海 外 生 產 規 模 因 同 業 聚 集 而 逐 漸 擴 大 ， 投 資 者 增 多 ， 海

外 台 商 乃 向 這 些 本 地 台 商 採 購 ， 或 找 到 新 的 供 貨 源 ， 因 此 本

地 採 購 比 例 增 加 。  

 2 .海 外 子 公 司 和 當 地 網 路 的 關 係 ： 早 期 台 商 大 陸 投 資 以

外 銷 為 主 ， 後 來 內 銷 中 國 的 比 例 漸 增 ， 主 要 即 是 這 種 供 應 外

銷 需 求 的 材 料 及 零 組 件 供 應 商 的 投 資 ， 但 此 種 投 資 型 態 與 第

一 波 到 中 國 投 資 的 外 銷 型 中 小 企 業 並 不 相 同 ， 是 跟 隨 大 型 組

裝 廠 一 起 前 往 投 資 ， 迄 今 為 止 ， 這 些 產 業 聚 落 中 ， 中 國 本 地

的 廠 商 甚 少 ， 因 此 可 說 是 臺 灣 產 業 聚 落 的 移 植 。  

 3 .對 外 投 資 企 業 和 國 際 客 戶 的 關 係 ： 在 台 商 的 國 際 經 營

策 略 中，最 具 關 鍵 性 的 網 路 關 係，首 推 其 與 國 際 客 戶 的 關 係。

幾 乎 大 多 數 台 商 在 進 行 海 外 投 資 之 前 都 必 須 與 主 要 客 戶 溝

通 ， 得 到 其 支 持 與 承 諾 ， 才 會 進 行 ， 當 海 外 設 廠 後 ， 訂 單 就

能 移 轉 過 來 。 台 商 除 了 利 用 對 外 投 資 以 鞏 固 既 有 的 客 戶 關

係 ， 而 且 利 用 對 外 投 資 以 建 立 新 的 客 戶 ； 當 然 新 客 戶 的 建 立

也 有 助 於 其 在 既 有 客 戶 關 係 上 增 加 談 判 籌 碼 。 新 客 戶 的 建

立 ， 大 抵 是 利 用 接 近 客 戶 的 地 理 優 勢 達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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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以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包 含，以 下 四 點：1 .  技 術、管 理 知 識、

2 .  外 銷 通 路 、 3 .  營 運 資 金 、 4 .  關 係 網 絡 。  

 

（ 三 ） 產 業 特 性  

國 際 市 場 進 入 策 略 之 選 擇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包 含 相 對 競 爭

力 ， 而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在 海 外 投 資 之 產 業 組 織 理 論 中 扮 演 關 鍵

性 的 因 素 ， 亦 為 投 資 者 所 有 權 優 勢 之 替 代 指 標 （ 吳 青 松 ，

2 0 0 2）。  

所 以 產 業 特 性 包 含，以 下 四 點： 1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2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3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4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 四 ） 地 主 國 （ 資 本 輸 入 國 ） 特 性  

一 國 政 府 為 了 保 護 其 國 家 利 益 所 採 行 的 管 制 及 限 制 措 施

即 形 成 海 外 投 資 者 所 關 切 之 國 家 與 政 治 風 險 。 另 一 方 面 ， 為

刺 激 景 氣 、 引 進 技 術 ， 並 提 高 就 業 ， 一 般 立 地 國 政 策 多 偏 好

國 外 直 接 投 資 等 股 權 式 進 入 策 略 ， 且 常 為 吸 引 僑 外 投 資 而 設

立 許 多 優 惠 措 施 ， 在 此 狀 況 下 ， 為 順 應 當 地 國 要 求 與 享 受 政

策 優 惠 ， 多 國 企 業 大 多 傾 向 直 接 投 資 。  

進 入 文 化 差 異 高 的 國 家 ， 迫 使 企 業 必 須 仰 賴 當 地 夥 伴 ，

此 時 企 業 會 以 授 權 /特 許 或 行 銷 合 作 等 合 約 式 進 入 模 式 克

服，因 此 兩 地 文 化 相 容 性 也 是 需 要 考 量 的 要 點 之 一（ 吳 青 松，

2 0 0 2；戴 國 良， 2 0 0 4）。從 孫 祖 培（ 2 0 0 5）可 知 儘 管 兩 岸 在 價

值 觀 、 社 會 觀 、 政 治 理 念 等 方 面 各 異 ， 但 因 為 同 一 文 化 、 語

言 的 背 景 ， 因 而 台 商 在 大 陸 投 資 ， 擁 有 他 國 投 資 者 沒 有 的 獨

特 優 勢 。 所 以 地 主 國 特 性 包 含 ， 以 下 四 點 ： 1 .政 治 風 險 、 2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3 .政 策 限 制 、 4 .文 化 差 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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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現 況 分 析  

 

考 察 體 育 市 場 的 投 資 機 會 不 能 就 體 育 市 場 論 體 育 市 場，而

必 須 把 它 放 在 宏 觀 經 濟 背 景 中 來 分 析（ 鮑 明 曉， 2 0 0 2），可 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與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此 節 先 論

及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 再 針 對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進 行 研 究 。  

 

一 、 臺 灣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臺 灣 產 業 發 展 的 主 軸，由 1 9 4 0 年 代 的 農 業、1 9 5 0 及 1 9 6 0

年 代 的 輕 工 業 、 1 9 7 0 年 代 的 重 化 工 業 、 到 1 9 8 0 年 代 及 1 9 9 0

年 代 以 後 的 高 科 技 工 業 ， 產 業 政 策 從 保 護 、 獎 勵 到 以 市 場 競

爭 政 策 為 主 ， 產 業 政 策 的 重 點 也 從 生 產 轉 為 研 究 發 展 ， 乃 至

於 全 球 市 場 佈 局 ， 希 望 藉 由 提 供 全 球 競 爭 力 及 創 新 力 ， 奪 得

全 球 市 場 及 全 球 科 技 主 導 權 （ 拓 墣 產 業 研 究 所 ， 2 0 0 6）。  

而 產 業 結 構 變 動 可 由 產 值 或 就 業 的 比 例 變 動 呈 現 （ 張 清

溪、許 嘉 棟、劉 鶯 釧 及 吳 聰 敏， 1 9 9 8）。從 臺 灣 近 年 來 產 業 結

構 的 演 變 發 現 製 造 業 的 產 值 比 率 逐 漸 萎 縮，在 1 9 8 7 年 以 前 ，

服 務 業 產 值 G D P 比 例 一 直 維 持 在 4 5 到 5 0 %， 此 後 服 務 業 比

例 則 呈 現 持 續 成 長，而 製 造 業 比 例 則 一 路 下 滑 至 2 0 0 5 年 服 務

業 比 例 達 到 7 3 . 5 6 %， 製 造 業 則 衰 退 至 2 4 . 6 4 %（ 許 勝 雄 ，

2 0 0 6）。  

由 於 製 造 業 仍 為 現 階 段 我 國 經 濟 成 長 之 動 力 ， 在 其 G D P  

比 重 下 降 之 際 ， 若 服 務 業 部 門 未 能 及 時 接 替 ， 恐 將 影 響 我 國

未 來 之 經 濟 成 長 。 在 相 關 策 略 措 施 之 推 展 下 ， 期 許 可 藉 此 延

伸 產 業 之 價 值 鏈 ， 將 我 國 原 以 製 造 為 主 的 產 業 ， 挹 注 創 新 構

想，並 發 展 出 屬 於 我 國 之 品 牌，並 可 加 強 在 營 運 方 面 之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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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產 業 價 值 ， 可 由 圖 2 - 4 - 1 呈 現 之 （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2 0 0 6）。  

 
圖 2 - 4 - 1  價 值 創 造 ， 延 伸 價 值 鏈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2 0 0 6）。 臺 灣 經 濟 結 構 的 轉 型 與 願 景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九 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  

 

在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不 斷 發 展 與 轉 型 下 ， 產 業 政 策 方 面 ，

要 維 持 核 心 競 爭 優 勢 ， 不 僅 要 設 法 提 升 製 造 部 門 的 附 加 價

值 ， 也 要 發 展 知 識 密 集 的 服 務 業 ， 將 微 笑 曲 線 往 上 提 升 ； 同

時，也 要 走 向 兩 端 創 新 研 發 與 運 籌 管 理 的 高 附 加 價 值 階 段（ 見

圖 2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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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 - 2  臺 灣 產 業 未 來 發 展 願 景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部 （ 2 0 0 6年 1月 2日 ）。 產 業 政 策 與 展 望 簡 報 。  
h t t p : / / w 2 k d m z 1 . m o e a . g o v . t w / i n d e x . a s p ? P 1 = s e a r c h & P 2 = a c t i o n  

 

 如 何 提 高 臺 灣 產 業 附 加 價 值 ， 朝 微 笑 曲 線 的 兩 端 前 進 ，

根 據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中 針 對 我 國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 在 以 達 到 「 微 笑 臺 灣 」 為 首 要 目 標 下 ， 根 據 我 國 既

有 之 利 基 ， 規 劃 出 五 個 主 要 發 展 願 景 ， 分 別 為 「 高 附 加 價 值

臺 灣 」、「 創 新 研 發 臺 灣 」、「 營 運 總 部 臺 灣 」、「 國 際 品 牌 臺 灣 」，

以 及「 知 識 服 務 臺 灣 」。其 中 前 四 項 願 景，主 要 朝 向 使 我 國 成

為 高 附 加 價 值 生 產 基 地 、 亞 洲 最 佳 研 發 基 地 、 最 佳 營 運 總 部

基 地，以 及 創 造 出 國 際 級 臺 灣 品 牌 等 發 展 方 向（ 見 圖 2 -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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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 - 3  創 造 微 笑 臺 灣 之 產 業 發 展 願 景  

資 料 來 源 ：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2 0 0 6）。 臺 灣 經 濟 結 構 的 轉 型 與 願 景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九 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  

 

最 後 根 據 產 業 發 展 面 臨 之 環 境 ，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等 問 題 ，

以 及 欲 達 到 所 研 擬 之 發 展 願 景 ， 再 以 整 體 及 前 瞻 之 思 維 ， 建

構 我 國 製 造 業 發 展 整 體 政 策 之 架 構 ， 以 「 多 元 產 業 結 構 調

整 」、「 重 建 產 業 群 聚 效 益 與 動 能 」、「 整 合 國 內 外 產 學 研 發 資

源 ， 橋 接 創 新 缺 口 」、「 推 動 品 牌 臺 灣 ， 創 造 價 值 」、「 兼 顧 深

度 及 廣 度 的 人 才 培 養 」、「 永 續 發 展 的 環 境 塑 造 」、「 建 構 兩 岸

產 業 良 性 互 動 ， 維 持 產 業 競 優 勢 」、「 加 強 產 業 機 制 運 作 效 能

與 國 民 溝 通 」 等 策 略 發 展 之 八 大 主 軸 。 此 外 針 對 服 務 業 發 展

政 策 架 構 ， 主 要 以 創 新 型 服 務 業 加 速 扶 植 ， 並 且 著 重 帶 動 製

造 業 高 值 化 為 目 的 ， 提 出 各 策 略 相 關 規 劃 及 建 議 措 施 。  

藉 由 相 關 策 略 措 施 之 推 展 下 ， 延 伸 產 業 之 價 值 鏈 ， 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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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原 以 製 造 為 主 的 產 業 ， 挹 注 創 新 構 想 ， 並 發 展 出 屬 於 我 國

之 品 牌 ， 並 可 加 強 在 營 運 方 面 之 能 力 ， 創 造 產 業 價 值 ， 朝 向

「 創 新 研 發 臺 灣 」、「 高 附 加 價 值 臺 灣 」、「 營 運 總 部 臺 灣 」、「 國

際 品 牌 臺 灣 」、「 知 識 服 務 臺 灣 」，以 及「 永 續 發 展 臺 灣 」之 產

業 發 展 方 向 邁 進 ， 達 到 「 永 續 微 笑 臺 灣 」 的 願 景 （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2 0 0 6）。  

 

二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 一 ） 臺 灣 運 動 產 業 概 況  

根 據 中 華 徵 信 社 所 表 示：臺 灣 在 2 0 0 1 年 的 運 動 產 業 生 產

毛 額 為 8 0 2 . 6 億 元 新 臺 幣 。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產 值 （ 2 0 0 1） 約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0 . 9 5 %。從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資 料 得 知 2 0 0 5 年 文 化

運 動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實 質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達 1 7 5 , 5 5 0 百 萬 元 ， 占

服 務 業 的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分 配 比 重 2 . 8 4 %， 在 整 體 產 業 結 構 中

占 1 . 7 4 %， 其 附 加 價 值 率 為 4 9 . 0 4 %。  

而 周 嫦 娥 、 林 洋 導 （ 2 0 0 5） 對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之 研 究 發

現 ， 以 主 計 處 之 工 商 及 服 務 業 普 查 報 告 和 財 政 部 財 稅 資 料 中

心 之 營 業 稅 籍 資 料，推 估 2 0 0 5 年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之 一 般 經 營

概 況 ， 結 果 為 企 業 單 位 數 1 2 , 5 5 8 家 ， 員 工 人 數 5 2 , 4 7 1 人 ，

產 值 5 9 9 . 8 4 億 元 以 及 附 加 價 值 4 0 8 . 2 億 元。而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指 出 每 年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產 值 為 1 , 5 0 2 億 元 新 臺 幣 ， 國 家 發 展

也 將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列 入 挑 戰 2 0 0 8 國 發 計 畫「 產 業 高 值 化 計 畫

的 細 項 計 畫 」， 預 計 在 六 年 後 增 加 到 3 , 8 0 0 億 元 新 臺 幣 。 因

此 ， 從 各 項 數 值 發 現 相 較 於 其 他 產 業 之 比 重 雖 輕 ， 但 本 產 業

實 質 G D P  占 產 業 比 重 皆 呈 現 逐 年 上 升 ， 另 一 方 面 可 知 國 家

產 業 發 展 政 策 上 亦 逐 漸 重 視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之 發 展 。  



 32

從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模 型 與 範 疇 之 探 討 ， 本 研 究 即 以 較 符 合

臺 灣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的 分 類 模 型，即 為 黃 煜、林 房 儹（ 2 0 0 0）

之 四 P 模 型 為 主 ， 分 為 四 類 ：  

1 .  參 與 性 運 動 商 品 ( S p o r t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意 指 提 供 消 費 者

參 與 運 動 機 會 之 商 品 。  

2 .  職 業 或 半 職 業 性 運 動 商 品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o r  

S e m i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  即 為 提 供 消 費 者 觀 賞 運 動 活

動 及 表 演 之 商 品 。  

3 .  運 動 技 術 商 品  ( S p o r t  P r o d u c t i o n s )  即 為 提 供 消 費 者 改

善 運 動 環 境 以 提 升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之 商 品 。  

4 .  運 動 活 動 促 進 商 品  ( S p o r t  a c t i v i t i e s  P r o m o t i o n )  即 為

提 供 消 費 者 溝 通 媒 介 以 促 銷 運 動 或 公 司 產 品 之 商 品 ，

或 與 運 動 管 理 服 務 有 關 之 商 品  

 

本 研 究 即 針 對 運 動 技 術 性 商 品 中 所 包 含 的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進 行 研 究 。  

 (二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現 況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自 1 9 7 9 年 起 快 速 發 展，傳 統 經 營 模

式 屬  O E M  ( o r i g i n a l  e q u i p m e n t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  或 O D M  

( o r i g i n a l  d e s i g n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  的 代 工 方 式 ， 業 者 先 後 引 進

國 外 先 進 生 產 技 術， 1 9 8 0 年 代 初 期 起，以 光 男 企 業 為 首 的 球

拍 製 造 商 ， 不 斷 引 進 各 種 複 合 材 料 應 用 在 運 動 用 品 的 製 造 技

術 上。在 1 9 8 9 年 時，臺 灣 運 動 用 品 外 銷 金 額 超 過 1 8 億 美 元，

成 為 世 界 最 重 要 運 動 用 品 輸 出 國 ， 在 國 際 間 贏 得 網 球 拍 製 造

王 國 美 譽 。 在 接 獲 多 家 國 際 著 名 運 動 用 品 品 牌 業 者 委 託 製 造

O E M 之 訂 單，於 累 積 豐 富 製 造 經 驗 同 時，亦 著 重 研 發 設 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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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之 並 進 ， 配 合 國 際 潮 流 持 續 開 發 新 產 品 及 新 式 樣 ， 奠 定 了

臺 灣 後 於 國 際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上 重 要 供 應 國 地 位 （ 葉 公 鼎 ，

2 0 0 3；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3 a； 相 子 元 ， 2 0 0 3）。  

體 育 用 品 產 品 範 圍 甚 廣 ， 包 含 各 種 球 具 、 健 康 器 材 、 運

動 用 品、遊 樂 器 材、漁 獵 用 品 等 項 目，都 屬 於 體 育 用 品 範 圍 ，

而 生 產 廠 商 可 能 又 散 佈 在 不 同 的 行 業 裡 ， 例 如 ， 佔 我 國 體 育

用 品 最 大 出 口 金 額 的 高 爾 夫 球 頭 及 球 具 ， 其 主 要 生 產 廠 商 如

復 盛 工 業 公 司 、 明 安 國 際 公 司 、 大 田 精 密 工 業 公 司 等 ， 行 業

分 類 上 均 被 歸 屬 於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此 外，若 干 遊 樂 器 材（ 如

直 排 輪、滑 板 車 ）則 可 能 由 玩 具 製 造 業 或 文 具 製 造 業 所 生 產。

因 此 ， 在 廠 商 生 產 的 產 品 已 多 元 化 且 個 別 廠 商 行 業 歸 屬 並 不

明 確 的 情 況 下 ， 欲 依 照 行 業 別 統 計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產 銷 規

模 並 不 容 易 （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 2 0 0 2）。  

但 臺 灣 產 製 的 運 動 用 品 仍 可 分 為 八 大 類 ， 包 括 ： 球 拍 、

高 爾 夫 球 具 、 室 內 戶 外 健 身 器 材 、 野 外 運 動 用 品 類 、 球 類 與

球 網 、 水 上 用 品 類 、 冬 季 與 溜 冰 鞋 製 品 及 戶 內 運 動 器 材 等 。

國 內 專 門 製 造 運 動 器 材 的 企 業 在 世 界 上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產 量 占 全 世 界 運 動 用 品 的 七 至 八 成 （ 萬 中 一 ， 2 0 0 1）。  

依 據 經 濟 部 統 計 ， 2 0 0 1 年 我 國 體 育 用 品 業 生 產 總 值 為

3 5 3 . 2 1 億 元；另 依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統 計， 2 0 0 1 年 運 動 用 品、器

材 批 發 業 生 產 總 值 為 1 6 7 . 4 4 億 元；運 動 用 品、器 材 零 售 業 生

產 總 值 為 6 8 . 5 5 億 元。經 濟 部 提 供 資 料 指 出 2 0 0 1 年 休 閒 用 品

之 生 產 總 值 包 括 自 行 車 為 2 2 9 . 3 1 億 元 ； 羽 球 拍 3 . 1 8 億 元 ，

釣 魚 用 具 品 1 2 . 6 8 億 元 ， 高 爾 夫 球 用 品 1 3 0 . 7 9 億 元 ， 遊 艇

7 0 . 5 8 億 元 。 而 臺 灣 鞋 類 生 產 仍 以 拖 鞋 及 涼 鞋 為 最 主 要 的 產

品 ， 佔 整 體 鞋 類 約 四 分 之 三 ， 反 而 較 具 高 單 價 的 運 動 鞋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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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只 有 4 . 2％ ， 取 工 商 普 查 資 料 鞋 類 生 產 總 額 ， 得 運 動 鞋

產 值 約 1 0 . 5 億 元 （ 林 房 儹 等 ， 2 0 0 4）。  

詹 曜 鴻 （ 2 0 0 4） 分 析 指 出 高 爾 夫 球 產 業 與 經 濟 成 長 率 具

有 密 切 關 係 ， 根 據 I M F 預 估 2 0 0 3 年 全 球 經 濟 成 長 率 仍 可 達

4 . 4 %， 故 2 0 0 4 年 高 爾 夫 球 具 產 業 仍 可 持 續 成 長 。 國 內 廠 商

在 球 頭 產 業 已 發 展 2 0 餘 年，以 往 大 多 承 接 日 系 訂 單，使 得 國

內 廠 商 得 以 累 積 實 力 ， 因 而 取 得 低 成 本 優 勢 ， 臺 灣 目 前 已 取

得 日 系 大 廠 約 八 成 的 代 工 量 ， 美 系 大 廠 約 六 成 的 代 工 量 。  

由 於 近 期 全 球 高 爾 夫 球 具 市 場 趨 於 飽 和 ， 屬 於 成 熟 的 消

費 型 產 品 ， 成 長 日 漸 趨 緩 ， 主 要 品 牌 大 廠 採 取 價 格 競 爭 搶 攻

市 佔 率 ， 競 爭 日 益 激 烈 ， 基 於 成 本 考 量 主 要 品 牌 大 廠 紛 紛 將

代 工 訂 單 移 往 臺 灣 。 因 而 前 幾 年 國 內 球 頭 產 業 呈 現 高 度 成 長

榮 景 ， 世 界 知 名 的 品 牌 幾 乎 都 有 委 託 臺 灣 生 產 ， 未 來 國 內 球

頭 產 業 在 成 本 及 大 者 恆 大 優 勢 、 產 品 品 質 、 設 計 能 力 及 價 格

優 勢 下 ， 國 內 代 工 訂 單 有 增 無 減 ， 接 獲 代 工 訂 單 成 長 能 力 仍

可 優 於 整 體 產 業 平 均 ， 為 目 前 釋 出 訂 單 成 長 態 勢 已 趨 緩 和 ，

未 來 要 大 幅 成 長 並 不 容 易 （ 詹 曜 鴻 ， 2 0 0 4）。  

健 身 器 材 一 直 是 近 年 我 國 外 銷 成 長 快 速 的 體 育 用 品 項

目，自 從 2 0 0 0 年 出 口 金 額 首 度 超 越 高 爾 夫 球 用 品，登 上 體 育

用 品 外 銷 產 品 第 一 名 寶 座 後 ， 便 始 終 維 持 十 分 亮 麗 的 成 績 。

回 顧 2 0 0 5 年 單 項 運 動 用 品 外 銷 金 額 ， 仍 以 健 身 器 材 最 為 搶

眼，甚 至 比 高 爾 夫 球 用 品 的 外 銷 金 額 高 出 約 4 0％。健 身 器 材

在 臺 灣 體 育 用 品 外 銷 舉 足 輕 重 之 地 位 ， 也 在 「 台 北 國 際 體 育

用 品 展 」中 表 露 無 遺，在 2 0 0 6 年 3 0 0 家 參 展 廠 商 中，健 身 器

材 廠 商 即 佔 了 4 2  ％ （ 黃 莉 娟 ， 2 0 0 6）。  

 



 35

體 育 用 品 展 為 一 專 業 商 展 ， 建 立 買 賣 雙 方 互 動 的 平 台 ，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業 發 展 貢 獻 良 多 且 具 相 當 重 要 性 ， 有 助 於 開

拓 國 內 廠 商 國 際 市 場 ， 為 業 者 創 造 龐 大 商 機 ， 並 活 絡 國 內 運

動 用 品 相 關 產 業 的 企 業 活 動。從 1 9 7 3 年 開 始，中 華 民 國 對 外

貿 易 協 會 （ C h i n a  E x t e r n a l  T r a d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C o u n c i l， 簡 稱

C E T R A）協 助 運 動 用 品 業 者 舉 辦「 台 北 國 際 體 育 用 品 展 覽 會 」

（ Ta i p e i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p o r t i n g  G o o d s  S h o w，簡 稱 Ta i S P O），

將 國 內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的 產 品 集 合 於 為 期 數 天 的 展 覽 會 ，

每 年 並 觀 察 國 際 潮 流 制 定 展 覽 主 題 針 對 國 外 買 者 加 以 宣 傳 ，

以 吸 引 渠 等 前 來 參 觀 並 進 行 大 宗 的 採 購 交 易 （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3 a）。  

1 9 9 0 年 代 後 ， 產 值 呈 現 劇 烈 變 動 局 面 ， 其 中 以 1 9 9 7 年

至 1 9 9 8 年 為 最 大 ， 據 2 0 0 0 年 中 華 民 國 海 關 統 計 ， 當 時 產 值

從 1 , 7 5 4 , 9 9 7 , 0 0 0 美 元 跌 至 1 , 3 6 7 , 8 2 3 , 0 0 0 美 元，跌 幅 高 達 2 2 %

（ 葉 公 鼎， 2 0 0 3）。受 新 台 幣 升 值 效 應 影 響，加 上 國 內 工 資 、

土 地 上 漲 ， 造 成 生 產 成 本 增 加 ， 促 使 我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朝 轉

型 發 展 ， 在 國 內 開 發 並 生 產 附 加 價 值 高 的 產 品 ， 將 勞 力 密 集

與 附 加 價 值 偏 低 的 產 品 ， 移 往 製 造 成 本 較 低 的 國 家 與 地 區 去

製 造 （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2 0 0 3 a）。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之 優 勢 在 於 能 迎 合 市 場 需 要，配 合 客 戶 需 求，彈 性 生 產，

迅 速 開 發 打 樣 ， 符 合 少 量 多 樣 生 產 趨 勢 。 對 於 材 料 運 用 及 加

工 技 術 成 熟，品 質 穩 定，獲 買 主 信 賴；中 心 /衛 星 工 廠 生 產 體

系 發 展 良 好 ， 配 合 關 係 系 密 切 ， 降 低 了 生 產 成 本 ， 分 散 了 風

險 ， 也 縮 短 了 製 程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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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雖 號 稱 為 全 球 體 育 用 品 主 要 供 應 基 地 ， 惟 近 年 來 大

陸 及 東 南 亞 國 家 生 產 之 低 價 產 品 ， 已 對 我 國 體 育 用 品 廠 商 帶

來 莫 大 威 脅 ， 並 可 能 形 成 國 內 產 業 空 洞 化 危 機 。 在 全 球 景 氣

蛻 變 中 ， 臺 灣 中 小 企 業 應 朝 建 立 國 際 分 工 的 全 球 化 佈 局 ， 透

過 整 合 同 業 或 異 業 力 量 ， 建 立 商 品 品 牌 形 象 的 資 源 共 享 模

式 ， 才 能 讓 傳 統 產 業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未 來 全 球 體 育 用 品 發 展

走 勢 ， 我 國 體 育 用 品 公 會 指 出 五 個 方 向 ， 包 括 品 牌 集 中 度 愈

來 愈 高 、 複 合 材 料 更 廣 泛 使 用 、 運 動 人 口 穩 定 成 長 、 消 費 者

影 響 力 日 趨 強 大 ， 以 及 全 球 行 銷 趨 勢 更 加 同 步 化 。  

  

第 五 節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現 況 分 析  

 

一 、 中 國 整 體 產 業 現 況  

從 鄧 小 平 至 朱 鎔 基 的 開 放 改 革 政 策 使 中 國 從 中 央 集 權 順

利 轉 型 為 美 國 式 的 地 方 分 權 ， 形 成 所 謂 的 「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o f  

C h i n a」（中 華 聯 邦 ），因 為 各 經 濟 區 之 間 的 競 爭 使 然，中 國 快

速 成 為 亞 洲 新 強 權（ 大 前 研 一， 2 0 0 3）。就 總 體 而 言，中 國 大

陸 正 處 於 工 業 化 中 期 ， 而 投 資 體 制 和 結 構 也 有 兩 大 轉 變 ： 第

一，從 政 府 主 導 型 的 投 資 增 長 朝 企 業 主 導 型 轉 變、第 二，「 國

務 院 關 於 投 資 體 制 改 革 的 決 定 」指 出，從 2 0 0 5 年 開 始 將 根 據

不 同 的 投 資 性 質 和 項 目 領 域 ， 分 別 採 取 不 同 制 度 。 這 些 變 化

也 將 促 使 一 些 市 場 有 需 求 的 新 項 目 的 推 進 得 到 更 多 的 政 策 支

持 。 而 造 成 產 業 結 構 不 斷 演 進 的 主 要 原 因 ， 是 國 內 居 民 消 費

結 構 升 級 等 內 生 因 素 ， 新 的 消 費 結 構 升 級 對 經 濟 增 長 的 促 進

作 用 將 具 有 一 定 的 可 持 續 性 （ 劉 世 錦 、 楊 建 龍 ， 2 0 0 5）。  

在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調 控 方 面 2 0 0 6 年 也 將 繼 續 增 強 各 項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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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措 施 的 針 對 性 和 有 效 性 ， 更 加 注 重 區 別 對 待 、 分 類 指 導 ，

以 優 化 投 資 結 構 ， 在 中 國 政 府 投 資 支 持 的 重 點 領 域 中 新 農 村

建 設 也 包 含 體 育 設 施 （ 蔡 宏 明 ， 2 0 0 6 a）。 王 月 魂 （ 2 0 0 6） 指

出 中 國 市 場 相 關 改 革 要 點 包 括 ： 私 營 機 構 的 發 展 、 國 內 市 場

價 格 自 由 化 、 降 低 政 府 控 制 和 中 央 規 劃 、 國 營 事 業 私 有 化 ，

及 私 營 機 構 立 法 。 而 鼓 勵 外 商 企 業 投 資 是 中 國 高 度 成 長 的 關

鍵 因 素 ， 透 過 放 鬆 經 濟 政 策 ， 鼓 勵 外 資 企 業 在 本 土 進 行 大 規

模 投 資 ， 引 進 外 資 產 業 逐 步 自 由 化 。  

在 中 國 處 於 經 濟 社 會 轉 型 的 當 下 ， 十 一 五 規 劃 （ 中 共 關

於 制 定 國 民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第 十 一 個 五 年 規 劃 的 建 議 ， 於 十

六 全 中 會 正 式 通 過 ）提 出 了 十 一 五 期 間（ 2 0 0 6 年 至 2 0 1 0 年 ）

主 要 在 優 化 結 構 、 提 高 效 益 和 降 低 消 耗 的 基 礎 上 。 實 現 目 標

如 ： 2 0 1 0 年 人 均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比 2 0 0 0 年 提 高 、 資 源 利 用 效

率 顯 著 提 高 、 單 位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能 源 消 耗 比 「 十 五 」 期 末 降

低 約 2 0 %等 。 該 規 劃 重 大 意 義 為 從 過 去 「 先 富 起 來 」 轉 變 為

「 共 同 富 裕 」；從「 增 長 率 優 先 」轉 變 為「 可 持 續 發 展 」和「 增

進 社 會 福 利 」，並 強 調「 自 主 創 新 」、「 促 進 區 域 協 調 發 展 」（蔡

宏 明 ， 2 0 0 6 b）。  

 

二 、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現 況  

（ 一 ） 背 景 說 明  

中 國 大 陸 從 1 9 4 9 年 實 施 的 計 畫 經 濟 體 制 改 革 為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至 今 ， 可 發 現 運 動 產 業 與 政 策 的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已 由 政 府 主 導 型 逐 漸 轉 向 企 業 主 導 型 ， 但 由 於 政 府 尚 未

完 全 開 放 市 場 ， 因 此 現 今 的 中 國 大 陸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政 府 主 導

仍 較 為 強 勢 。 中 國 運 動 產 業 長 期 受 政 治 影 響 ， 體 育 組 織 也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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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仍 處 於 政 治 影 響 環 境 中 。  

但 隨 著 經 濟 體 制 的 改 革 ， 體 育 組 織 的 角 色 產 生 了 轉 變 ，

它 們 進 入 運 動 市 場 並 在 其 中 扮 演 非 盈 利 組 織 和 商 業 實 體 的 雙

重 角 色 。 此 產 業 發 展 最 重 要 的 變 化 在 於 中 國 將 體 育 運 動 視 為

可 以 創 造 經 濟 價 值 的 產 業 ， 藉 由 政 策 的 制 定 積 極 地 從 各 層 面

推 展 體 育 ， 甚 至 在 1 9 9 5 年 時 頒 發 「 奧 運 爭 光 計 畫 綱 要 」， 企

圖 藉 由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提 升 直 接 帶 動 產 業 的 發 展 。  

申 奧 成 功 的 北 京 市，自 二 十 世 紀 9 0 年 代 以 來，其 年 經 濟

增 長 率 始 終 保 持 在 9 . 5 %以 上 ， 據 國 家 統 計 局 資 料 得 知 1 9 9 7

年 中 國 人 均 生 產 總 值 北 京 達 1 5 , 0 4 4 元 （ 人 民 幣 ）， 據 「 中 國

統 計 年 鑑 1 9 9 9」在 1 9 9 8 年 中 國 人 均 G D P 為 6 , 3 9 2 元，約 7 7 0

美 元；北 京 市 人 均 G D P 達 到 1 8 , 4 8 2 人 民 幣，為 2 , 2 3 5 美 元 ，

可 知 北 京 市 人 均 G D P 為 全 國 的 2 . 9 倍 左 右 。  

在 此 根 據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與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 總 合 出 以

下 的 判 斷 ， 在 總 體 經 濟 提 升 後 ， 運 動 產 業 也 正 積 極 地 發 展 ，

不 過 現 階 段 的 運 動 產 業 相 較 於 整 體 經 濟 的 發 展 仍 未 達 成 熟 階

段 ， 如 圖 2 - 5 - 1 所 示 （ 鮑 明 曉 ， 2 0 0 0）。  

 

 

 

 

圖 2 - 5 - 1  中 國 運 動 產 業 與 其 經 濟 發 展 比 較  

資 料 來 源 ： 鮑 明 曉 （ 2 0 0 0）。 體 育 產 業 —新 的 經 濟 增 長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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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現 況  

伴 隨 著 北 京 申 奧 成 功 和 中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o r l d  

T r a d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簡 稱 W T O）， 體 育 產 業 成 為 中 國 經 濟 的

“ 朝 陽 產 業 ”。而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將 為 體 育 產 業 發 展 提 供

難 得 機 遇，本 研 究 即 分 別 從 此 來 看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產 業 之 發 展。 

1 .  北 京 申 奧 成 功 後  

申 奧 成 功 對 中 國 經 濟 的 影 響 主 要 表 現 在 有 形 、 無 形 兩 方

面 。 有 形 是 指 奧 運 會 在 拉 動 舉 辦 國 消 費 需 求 、 投 資 需 求 、 出

口 需 求 、 及 擴 大 就 業 等 方 面 的 作 用 ， 此 種 影 響 主 要 體 現 在 主

辦 地 區 經 濟 總 量 和 結 構 轉 變 中 。 無 形 影 響 是 指 對 主 辦 國 經 濟

發 展 環 境 、 開 放 度 、 國 家 聲 譽 、 形 象 和 信 譽 度 等 方 面 （ 鮑 明

曉 ， 2 0 0 4）。  

申 奧 後 ， 預 計 投 資 額 將 達 到 1 6 0 億 美 元 ， 也 將 使 北 京 增

加 投 資 7 4 5 億 元 人 民 幣，並 產 生 7 4 萬 左 右 的 就 業 機 會（ 耿 力

中 ， 2 0 0 1 )。「 2 0 0 6 - 2 0 0 7 年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行 業 分 析 及 投 資 諮

詢 報 告 」中 預 計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會 所 需 的 各 類 體 育 器 材、設 備

用 品 等 ， 價 值 接 近 人 民 幣 1 . 7 億 元 。 目 前 體 育 用 品 一 年 的 銷

售 額 在 人 民 幣 3 0 0 億 至 4 0 0 億 元。到 2 0 1 0 年，體 育 用 品 產 業

的 年 產 值 占 G D P 的 比 重 有 望 增 至 0 . 3％。隨 著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的 臨 近 ， 不 僅 北 京 全 力 以 赴 加 緊 體 育 場 館 設 施 的 建 設 ， 全

國 各 地 體 育 場 館 的 建 設 與 改 造 亦 然 ， 都 為 促 進 體 育 消 費 市 場

的 發 展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礎 。 中 國 體 育 產 業 的 快 速 發 展 和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對 體 育 用 品 設 施 需 求 的 拉 動 下 ， 未 來 體 育 用 品

行 業 仍 有 較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中 國 投 資 諮 詢 網 ， 2 0 0 6）。  

2 .  中 國 加 入 W T O 後  

鮑 明 曉（ 2 0 0 4）指 出 中 國 以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地 位 加 入 世 界 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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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組 織 ， 意 味 著 中 國 經 濟 由 此 步 入 了 按 國 際 慣 例 運 作 和 發 展

的 新 階 段 ， 對 於 入 世 承 諾 的 內 容 主 要 涉 及 關 稅 、 非 關 稅 措 施

和 逐 步 開 放 部 分 敏 感 的 服 務 貿 易 領 域 。 其 中 關 稅 及 非 關 稅 措

施 方 面 的 承 諾 主 要 影 響 體 育 用 品 的 進 、 出 口 ， 對 中 國 體 育 市

場 發 展 影 響 即 在 於 如 何 遵 循 和 利 用 W T O 的 規 則，興 利 除 弊 ，

實 現 自 身 穩 定 健 康 發 展 的 問 題 。  

 入 世 後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企 業 將 面 臨 嚴 峻 的 挑 戰 ， 中 國 需 逐

步 開 放 服 務 貿 易 ， 在 市 場 開 放 的 同 時 ， 也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國 際

企 業 將 進 入 中 國 一 齊 競 爭 ， 此 時 新 生 企 業 則 要 面 對 更 大 的 挑

戰 。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企 業 本 身 研 發 能 力 弱 、 產 品 技 術 含 量 低 、

擁 有 自 主 知 識 產 權 的 企 業 和 產 品 較 少 ， 此 時 國 際 著 名 運 動 用

品 企 業 在 借 助 關 稅 和 非 關 稅 措 施 方 面 的 承 諾 下 ， 可 進 一 步 擴

大 對 中 國 的 出 口 ， 以 而 強 化 其 高 檔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上 的 壟 斷 地

位 。 企 業 也 要 面 對 更 高 、 更 嚴 格 的 技 術 壁 壘 （ 技 術 標 準 ， 如

產 品 統 一 標 準 的 制 定、標 準 生 產 作 業 流 程 等 ）、綠 色 壁 壘（ 環

保 標 準，如 污 染 物 使 用 和 處 理 等 ）和 社 會 標 準（ 如 勞 工 標 準 、

人 權 保 障 等 ）（ 鮑 明 曉 ， 2 0 0 5）。  

但 入 世 也 為 體 育 用 品 市 場 發 展 帶 來 契 機，有 利 擴 大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的 出 口 ， 因 為 歐 美 國 家 將 逐 步 取 消 設 置 的 配 額 制 度 ，

有 利 於 中 國 加 工 基 地 的 地 位 鞏 固 。 外 商 想 參 與 中 國 體 育 市 場

的 競 爭 ， 主 要 通 過 直 接 投 資 的 方 式 來 實 現 ， 在 引 進 外 資 和 改

善 體 育 產 業 的 資 本 結 構 同 時 也 利 於 提 升 企 業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

提 高 技 術 能 力 ， 加 快 產 業 發 展 ， 提 高 製 造 業 的 水 平 。  

3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後，從 中 國 大 陸 的 G D P 與 人 民 消 費 能 力

逐 漸 提 升 的 表 現 ， 加 上 隨 著 總 體 環 境 的 變 化 與 運 動 產 業 本 身



 41

的 不 斷 發 展 ， 可 得 知 目 前 中 國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呈 現 平 穩 成 長 的

趨 勢 。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呈 現 產 業 集 群 化 發 展 趨 勢 ， 並 納 入

全 球 產 業 分 工 體 系 中 ， 另 一 方 面 ， 在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企 業 的 所

有 制 結 構 中 ， 呈 現 混 合 所 有 制 特 徵 ， 既 有 國 營 也 有 民 營 ， 既

有 中 資 也 有 外 資 ， 且 非 公 有 制 經 濟 占 有 很 高 的 比 重 ； 福 建 、

廣 東 、 江 蘇 成 為 企 業 集 聚 之 地 。  

據 2 0 0 1 年 中 國 經 濟 貿 易 年 鑑 統 計，全 國 有 體 育 用 品 生 產

加 工 企 業 3 0 4 萬 家 。 國 家 統 計 局 資 料 顯 示 全 國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累 計 產 品 的 銷 售 收 入 情 況 ， 以 國 民 經 濟 行 業 分 類 中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部 分 （ 不 包 含 運 動 鞋 、 運 動 服 裝 等 ）， 從 2 0 0 1 年 起

連 續 三 年 分 別 為 2 0 0 1 年 1 1 0 . 9 3 億 元、 2 0 0 2 年 1 4 0 . 0 7 億 元 、

2 0 0 3 年 2 1 2 . 6 4 億 元 （ 鮑 明 曉 ， 2 0 0 5）。  

據 「 中 國 統 計 年 鑑 」 有 關 數 據 計 算 得 知 在 文 教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中，外 資 占 製 造 業 的 比 重 在 1 9 9 3 年 時 占 2 8 %，至 2 0 0 3

年 比 重 增 加 到 6 0 . 3 %， 十 年 間 成 長 約 達 2 . 1 倍 ， 顯 示 中 國 大

陸 的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受 全 球 化 影 響 日 益 開 放 。 根 據 國

務 院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產 業 經 濟 研 究 部 在 2 0 0 4 年 一 月 至 十 一 月

間 行 業 增 長 狀 況 分 類 中 ， 文 教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業 在 行 業 景 氣 水

平 呈 現 較 好（ 4 6 . 2 %）、在 行 業 變 化 趨 勢 則 呈 現 平 穩（ 2 0 . 5 %）。 

世 界 體 育 用 品 工 業 聯 盟 理 事  K l a u s  U h l 於 2 0 0 6 年 指 出

「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的 大 小 決 定 於 人 民 的 消 費 習 慣 以 及 對 運 動 的

參 與 度 」。中 國 城 市 居 民 對 體 育 用 品 的 消 費 已 經 從 低 檔 為 主 向

中 高 檔 方 向 發 展 ， 農 村 居 民 尤 其 是 已 經 進 入 小 康 生 活 標 準 的

農 村 地 區 ， 對 中 低 檔 體 育 用 品 的 消 費 也 將 逐 步 形 成 新 的 需

求 。 據 中 國 國 家 統 計 局 全 國 社 會 消 費 品 零 售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2 0 0 5 年 上 半 年 ， 社 會 消 費 品 零 售 總 額 人 民 幣 2 9 , 6 1 0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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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 0 0 4 年 同 期 增 長 1 3 . 2 %， 而 在 2 0 0 5 年 上 半 年 全 國 體 育 娛

樂 用 品 零 售 額 的 增 長 幅 度 達 到 2 0 %， 高 出 社 會 消 費 品 平 均 增

長 幅 度 近 7 個 百 分 點 （ 蔡 宏 明 ， 2 0 0 6 c）。  

 憑 藉 著 豐 富 的 勞 動 力 資 源 、 巨 大 的 潛 在 市 場 和 各 項 優 惠

政 策 ，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業 發 展 至 今 已 走 向 國 際 市 場 ， 引 起 境 外

業 界 人 士 普 遍 關 注 。 體 育 用 品 在 整 個 中 國 體 育 市 場 份 額 的 版

圖 ， 甚 至 在 整 個 世 界 版 圖 的 變 化 會 越 來 越 大 。 世 界 體 育 用 品

聯 合 會 公 布 的 數 字 表 明 ， 目 前 全 球 6 5％ 的 體 育 用 品 來 自 中

國，其 中 每 1 0 雙 運 動 鞋 中，就 有 7 雙 是 “中 國 製 造 ”（ 劉 莉 莉，

2 0 0 2）。 目 前 全 球 約 有 三 分 之 二 強 的 體 育 用 品 係 產 自 中 國 大

陸 ， 中 國 大 陸 已 儼 然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體 育 用 品 出 口 加 工 基

地 。 根 據 統 計 ，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總 產 值 每 年 係 以 5 0 0 億 人 民 幣

的 速 度 成 長 ， 此 市 場 大 餅 亦 直 接 成 為 中 國 體 育 用 品 展 覽 會 的

成 長 激 素 （ 貿 易 快 訊 ， 2 0 0 2）。  

 根 據 2 0 0 4 年 的 分 析，目 前 在 世 界 體 育 用 品 領 域 中，美 國

的 品 牌 占 了 全 球 4 5％ 的 市 場，歐 洲 占 差 不 多 3 0％，在 未 來 5

年 或 是 1 0 年 版 圖 可 能 會 發 生 變 化，美 國 的 全 球 市 場 份 額 可 能

會 降 到 1 / 3， 歐 洲 也 是 ， 而 亞 洲 則 會 上 升 到 1 / 3， 亞 洲 主 要 的

部 分 是 中 國 。 2 0 0 5 年 1 至 1 0 月 份 連 云 港 口 岸 累 計 出 口 體 育

用 品 及 設 備 價 值 總 計 達 9 1 6 萬 美 元，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長 6 8％（ 中

國 投 資 諮 詢 網， 2 0 0 6）。中 國 的 體 育 用 品 市 場 於 計 畫 經 濟 體 制

時 已 開 始 發 展 ， 隨 著 各 方 面 條 件 的 增 長 ， 促 使 其 製 造 業 發 展

越 趨 成 熟 ， 並 成 為 世 界 領 導 品 牌 之 製 造 重 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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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兩 岸 經 貿 發 展 現 況  

 

中 國 大 陸 市 場 的 重 要 性 可 從 以 下 數 據 得 知，根 據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的 統 計 ， 大 陸 在 2 0 0 3 年 的 對 外 進 出 口 貿 易 總 額 ， 高 達

8 , 5 1 2 億 美 元 ； 進 出 口 則 分 別 為 4 0 %、 3 5 %的 成 長 率 ， 同 年 ，

中 國 在 世 界 貿 易 排 名 超 越 法 國 ， 躍 居 為 全 球 第 四 大 貿 易 體 並

據 W T O 統 計 ， 2 0 0 5 年 中 國 商 品 貿 易 總 額 達 1 . 4 兆 美 元 ， 全

球 貿 易 排 名 第 3， 2 0 0 4 年 中 國 製 造 業 出 口 占 全 球 比 率 從 1 9 8 0

年 的 0 . 8 %增 至 8 . 3 %， 由 此 可 知 中 國 已 成 為 全 球 製 造 業 的 主

要 出 口 國（ 劉 世 錦 、 楊 建 龍 ， 2 0 0 5； 吳 明 修 ， 2 0 0 7）。 此 外 ，

在 中 國 —東 協 自 由 貿 易 區 建 成 後 ， 也 是 進 入 東 協 市 場 的 關 鍵

樞 紐 。  

另 外，中 國 政 府 於 2 0 0 5 年 1 月 2 5 日 公 佈 2 0 0 4 年 總 體 經

濟 統 計 數 據 ， 其 中 全 年 G D P 成 長 率 為 9 . 5 %， 貿 易 總 額 首 度

突 破 1 兆 美 元 大 關 ， 位 居 世 界 第 三 位 ， 進 出 口 年 成 長 率 分 別

為 3 5 . 4 %與 3 6 %。 中 國 商 務 部 最 新 數 字 顯 示 ， 全 年 實 際 使 用

外 資 突 破 6 0 0 億 美 元，較 上 年 增 長 1 3 . 3 2 %。外 匯 存 底 連 續 三

年 成 長 率 持 續 攀 升 ， 2 0 0 4 年 外 匯 存 底 達 6 , 0 9 9 億 美 元 ， 成 長

率 高 達 5 1 . 2 %， 從 各 項 數 據 顯 示 ， 中 國 經 濟 仍 在 持 續 的 高 速

成 長 。  

台 商 因 為 臺 灣 逐 漸 提 升 的 土 地 成 本 及 勞 力 成 本 ， 被 迫 將

勞 力 密 集 或 在 台 不 具 競 爭 力 的 產 業 移 轉 到 大 陸 繼 續 經 營 ， 早

期 台 商 對 大 陸 投 資 皆 以 外 銷 為 主 ， 投 資 地 點 選 擇 以 沿 海 地 區

為 主 ， 隨 兩 岸 入 世 、 大 陸 不 斷 擴 大 對 外 開 放 幅 度 與 範 圍 ， 自

1 9 9 1 年 到 2 0 0 3 年 8 月 ,台 商 在 江 蘇 、 廣 東 、 福 建 、 浙 江 及 和

北 等 沿 海 地 區 ， 合 計 投 資 金 額 佔 核 准 對 大 陸 投 資 總 額 約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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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共 年 報， 2 0 0 4）。面 對 法 規 逐 漸 鬆 綁 的 中 國，臺 灣 已 經 失

去 投 資 競 爭 力 ， 臺 灣 必 須 趁 兩 岸 經 濟 尚 有 些 差 距 的 現 在 ， 加

速 企 業 中 國 佈 局 的 步 伐 。  

從 兩 岸 經 貿 上 可 得 知 ， 目 前 中 國 大 陸 已 取 代 美 國 ， 成 為

臺 灣 最 大 的 出 口 市 場 ， 輸 往 大 陸 的 貨 品 總 額 占 臺 灣 整 體 出 口

的 2 5 %， 顯 示 臺 灣 對 大 陸 經 貿 依 存 度 急 速 升 高 。 再 根 據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研 究 顯 示 ， 臺 灣 對 大 陸 的 出 口 額 每 增 加 1 美 元 ，

可 直 接 、 間 接 誘 發 臺 灣 相 關 產 業 增 加 產 值 2 美 元 。  

 臺 灣 從 兩 岸 貿 易 中 獲 得 的 高 額 順 差，由 臺 灣 經 濟 統 計 出

9 3 年 兩 岸 進 出 口 貿 易 差 額 為 3 2 , 1 3 8 . 1 百 萬 美 元 ， 而 9 4 年 又

成 長 約 1 . 1 %達 3 6 , 1 8 2 . 2 百 萬 美 元，可 知 對 保 持 臺 灣 外 匯 儲 備

增 長 貢 獻 巨 大 。 大 體 而 言 ， 臺 灣 對 大 陸 龐 大 的 貿 易 順 差 形 成

主 因 ， 來 自 於 三 方 面 ： 1 .臺 灣 對 大 陸 直 接 投 資 、 2 .臺 灣 對 大

陸 輸 出 其 他 具 比 較 優 勢 的 產 品 、 3 .對 大 陸 進 口 仍 有 管 制 （ 林

昱 君 、 劉 孟 龍 、 劉 錦 龍 、 董 慧 萍 、 侍 安 宇 、 簡 澤 源 ， 2 0 0 3）。 

從 投 資 審 議 委 員 會 發 佈 的 海 外 投 資 統 計 顯 示，民 國 8 5 - 9 0

年 我 國 累 積 對 外 投 資 金 額 中，有 5 3 . 2 %投 資 於 亞 洲、 4 4 . 3 %投

資 於 美 洲，只 有 0 . 8 %投 資 於 歐 洲；而 在 亞 洲 的 投 資 又 集 中 於

中 國 大 陸 ， 占 4 0 . 3 %， 對 外 投 資 也 帶 動 兩 岸 貿 易 額 成 長 ， 兩

岸 經 貿 不 斷 發 展 ， 將 成 為 支 撐 臺 灣 經 濟 成 長 的 重 要 支 柱 （ 朱

延 智， 2 0 0 4）。從 兩 岸 雙 邊 貿 易 快 速 發 展 的 結 果，造 成 貿 易 相

互 依 賴 程 度 加 深 ， 從 歷 年 來 的 變 化 顯 示 大 陸 作 為 臺 灣 的 貿 易

夥 伴 地 位 越 來 越 重 要 ， 而 臺 灣 作 為 大 陸 貿 易 夥 伴 地 位 則 反

之 ； 兩 岸 雙 邊 貿 易 穩 定 而 快 速 的 成 長 ， 說 明 臺 灣 與 大 陸 之 生

產 分 工 體 系 已 逐 步 建 立 （ 高 長 、 蔡 依 帆 ， 2 0 0 7）。  

台 商 對 中 國 投 資 的 階 段 性 分 類 可 有 幾 種 分 法 ， 第 一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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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 年 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通 過 前 通 過 後 合 法 問 題。第 二 類 分

法 乃 為 依 照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之 規 模 乃 以 中 小 型 企 業 為 主 ， 或

大 企 業 逐 漸 西 移 則 以 1 9 9 5 年 為 分 水 嶺 較 具 說 服 力。第 三 類 分

法 乃 依 照 我 國 經 濟 部 於 1 9 9 3、 1 9 9 7、 2 0 0 2 年 開 放 台 商 補 辦 之

年 度 ， 擁 有 較 完 整 之 統 計 數 據 ， 適 宜 做 詳 細 的 產 業 別 及 投 資

區 位 之 分 析（ 陳 麗 瑛， 2 0 0 4）。因 此 1 9 9 2 年 後 投 資 急 遽 增 加 ，

而 至 1 9 9 5 年 起 兩 岸 關 係 陷 入 低 潮 ，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受 到 影

響 ， 持 續 呈 現 負 成 長 ， 但 隨 中 國 加 入 W T O 後 帶 來 利 多 消 息

的 刺 激 ， 才 開 始 出 現 轉 折 （ 蘇 品 芳 ， 2 0 0 3）。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頻 繁 ， 其 中 兩 岸 政 府 政 策 影 響 甚 鉅 ， 在 此

即 整 理 臺 灣 與 中 國 在 經 貿 交 流 方 面 重 大 事 件 ， 如 表 2 - 6 - 1。  

 

表 2 - 6 - 1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重 大 事 件  

年 代  事 件  
1 9 8 8 . 0 7 . 0 6  中 國 國 務 院 公 布 《 關 於 股 利 臺 灣 同 胞 投 資 的

規 定 》， 採 取 對 臺 最 優 惠 政 策 。  
1 9 9 0 . 0 7  中 國 研 擬《 對 台 工 作 方 案 》， 提 出「 一 個 中 心

三 大 塊 」， 一 個 中 心 是 增 強 臺 灣 民 眾 的 向 心
力 ， 以 消 弭 分 離 主 義 ， 加 強 和 平 統 一 為 中 心
目 標 ； 三 大 塊 是 指 經 貿 、 人 員 管 制 、 交 流 等
三 方 面 的 實 際 工 作 範 圍 。  

1 9 9 1 . 0 4 . 3 0  總 統 舉 行 記 者 會 宣 布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 於 五
月 1 日 零 時 終 止 ， 將 中 共 政 權 定 位 為 控 制 大
陸 地 區 的 政 治 實 體 ，「 大 陸 當 局 」或「 中 共 當
局 」。  

1 9 9 1 . 0 8 . 0 1  經 濟 部 公 布 《 對 大 陸 地 區 從 事 間 接 投 資 或 技
術 合 作 輔 導 作 業 要 點 》(經 7 9 投 審 字 第 0 4 0 2 5 4
號 函 )。  

1 9 9 2 . 0 7 . 3 1  總 統 公 布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 華 總 （ 一 ） 義 字 第 3 7 3 6 號 令 ﹞ ， 共 6
章 9 6 條 ， 自 1 9 9 2 . 0 9 . 1 8 施 行 。 ( 1 9 9 3 . 0 2 . 0 3
第 1 次 修 正 、 1 9 9 4 . 0 9 . 1 6 第 2 次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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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5 . 0 7 . 1 9 第 3 次 修 正、1 9 9 6 . 0 7 . 3 0 第 4 次 修
正 、 1 9 9 7 . 0 5 . 1 4 第 5 次 修 正 )  

1 9 9 3 . 0 3 . 0 1  經 濟 部 發 布 《 在 大 陸 地 區 從 事 投 資 或 技 術 合
作 許 可 辦 法 》 (經 8 2 投 審 字 第 0 6 8 1 7 號 令 )。

1 9 9 3 . 0 4 . 2 6  經 濟 部 發 布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貿 易 許 可
辦 法 》(經 8 2 貿 字 第 0 8 3 6 5 1 號 令 )。( 1 9 9 4 . 0 7 . 0 4
第 1 次 修 正 、 1 9 9 5 . 0 5 . 0 5 第 2 次 修 正 、
1 9 9 6 . 1 0 . 0 2 第 3 次 修 正 )  

1 9 9 3 . 0 4 . 2 7 - 2 9  海 基 會 、 海 協 會 代 表 在 新 加 坡 進 行 會 談 (第 1
次 辜 汪 會 談 )， 議 題 為 ： 協 商 兩 岸 事 務 性 經 濟
性 問 題。於 0 4 . 2 9 簽 署 辜 汪 會 談 共 同 協 議、兩
岸 公 證 書 使 用 查 證 協 議 、 兩 岸 掛 號 函 件 查 詢
補 償 事 宜 協 議 、 兩 會 聯 繫 與 會 談 制 度 協 議 等
四 協 議 。  

1 9 9 4 . 0 4  中 共 召 開「 全 國 對 台 經 濟 工 作 會 議 」， 確 定 對
台 工 作 要 以 經 濟 為 主 要 手 段 ， 將 對 台 經 濟 工
作 提 高 到 對 台 工 作 得 戰 略 層 次 。  

1 9 9 4 . 1 1 . 2 7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公 布 《 台 商 投 資 大 陸 法 律
實 用 手 冊 》。  

1 9 9 5 . 0 1 . 1 3  陸 委 會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 現 階 段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發 展 規 劃 案 》。  

1 9 9 5 . 0 2 . 1 7  中 國 對 外 經 貿 統 計 ， 1 9 9 4 年 兩 岸 間 接 貿 易 總
額 達 1 6 3 . 3 億 美 元，兩 岸 以 互 為 第 四 大 貿 易 夥
伴 。 至 1 9 9 4 年 9 月 止， 台 商 在 大 陸 投 資 項 目
為 2 5 , 8 4 9 項，實 際 投 入 台 資 7 3 . 4 億 美 元，為
大 陸 吸 收 境 外 投 資 的 第 2 位 (人 民 日 報 海 外
版 ， 第 5 版 )。  

1 9 9 6 . 0 4 . 2 4  陸 委 會 成 立「 陸 委 會 台 商 窗 口 」， 提 供 台 商 資
訊 諮 詢 及 申 訴 服 務 ， 以 加 強 政 府 與 台 商 雙 向
溝 通 。  

1 9 9 8 . 0 1 . 2 1  經 濟 部 修 正 發 布 《 在 大 陸 地 區 從 事 商 業 行 為
許 可 辦 法 》 (經 8 7 商 字 第 8 6 0 4 1 0 6 6 號 令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近 年 來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 已 出 現 結 構 性 的 轉 變 ， 我 國 對

大 陸 投 資 質 量 已 大 幅 提 昇 。 由 勞 力 密 集 的 傳 統 產 業 ， 轉 變 為

相 對 資 本 及 技 術 密 集 的 產 業 ， 由 個 人 及 中 小 企 業 之 小 型 投 資

表 2-6-1（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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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為 上 市 、 上 櫃 公 司 之 大 型 投 資 。 台 商 大 陸 投 資 的 區 位 變 遷

顯 示 ， 八 0 年 代 台 商 投 資 是 由 福 建 地 區 起 步 ， 並 漸 集 中 於 閩

粵 兩 省 。 及 至 九 0 年 代 則 以 福 建 、 廣 東 為 中 心 逐 漸 向 長 江 三

角 洲 沿 海 地 區 擴 散（ 陳 德 昇， 2 0 0 5），充 分 顯 示 兩 岸 產 業 分 工

體 系 正 在 快 速 成 長 ， 而 且 兩 岸 貿 易 與 兩 岸 投 資 、 生 產 已 經 結

合 在 一 起 ， 形 成 整 個 產 業 結 構 很 難 分 開 。 根 據 「 製 造 業 台 商

赴 中 國 大 陸 區 位 決 策 調 查 」 發 現 ， 台 商 在 大 陸 的 佈 局 ， 大 型

企 業 對 於 製 造 中 心 偏 好 江 蘇，其 次 依 序 為 浙 江、廣 東、福 建 、

湖 北 ； 而 中 小 型 企 業 則 以 浙 江 為 首 選 ， 其 他 依 序 為 江 蘇 、 福

建 、 廣 東 、 湖 北 （ 楊 永 妙 ， 2 0 0 5）。  

 9 0 年 代 後，台 商 對 大 陸 直 接 投 資 已 由 試 探 性 階 段 走 向 成

熟 階 段 ， 由 投 機 型 、 追 求 短 期 資 本 高 回 報 率 型 轉 向 紮 根 型 、

市 場 導 向 型 投 資。台 商 在 1 9 9 2 年 中 共 擴 大 開 放 政 策 後，在 各

省 市 區 地 方 政 府 各 憑 本 事 招 商 ， 即 開 始 呈 現 分 散 化 趨 勢 ， 主

因 固 然 市 各 種 長 期 因 素 長 期 的 共 同 作 用 ， 但 大 陸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與 經 濟 活 力 卻 是 決 定 台 商 投 資 的 關 鍵 ， 台 商 在 大 陸 投

資 實 已 出 現 遍 地 開 花 的 「 內 化 」 和 「 本 土 化 」 發 展 趨 向 （ 中

共 年 報 ， 2 0 0 4）。  

 近 年 來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趨 勢 朝 投 資 規 模 大 型 化 發 展 ， 在

大 陸 投 資 設 廠 ， 因 經 營 順 利 ， 由 一 個 廠 擴 大 發 展 包 含 多 個 廠

的 情 形 越 來 越 多（ 高 長、蔡 依 帆， 2 0 0 7）。兩 岸 貿 易 發 展 至 今，

兩 岸 產 業 分 工 也 由 垂 直 分 工 的 合 作 模 式 ， 轉 變 為 水 平 分 工 的

模 式 ， 因 此 加 劇 兩 岸 產 業 既 競 爭 又 合 作 的 態 勢 ， 如 表 2 - 6 - 2

即 可 見 台 商 早 期 與 目 前 在 中 國 大 陸 經 營 差 異 之 變 化 。  

 

 



 48

表 2 - 6 - 2  台 商 早 期 與 目 前 在 中 國 大 陸 經 營 差 異 變 化 表  

項 目  經 營 作 為 差 異 內 容  
投 資 主 體  單 打 獨 鬥 方 式 到 集 體 合 作，企 業 間 進 行 大 規 模

之 合 作 ， 形 成 完 整 的 中 心 衛 星 體 系 型 態 。  
產 業 層 次  勞 力 密 集 或 資 本 密 集 產 業 到 技 術 密 集 產 業 。  
加入 WTO

後  
1 .將 大 陸 視 為 生 產 基 地 的 工 廠 ， 成 為 充 滿 商 機
  的 『 市 場 腹 地 』。  
2 .從 製 造 業 跨 足 到 物 流 通 路 等 相 關 服 務 業 。  

投 資 地 區  1 .  投 資 的 地 區 仍 集 中 在 福 建 和 廣 東 兩 省 。  
2 .  逐 漸 向 沿 海 其 他 城 市 長 江 流 域 及 內 陸 延 伸 。
3 .  由 南 方 擴 展 至 北 方 。  

投 資 層 次  1 .  由 中 小 型 企 業 轉 向 大 型 企 業 。  
2 .  由 下 游 加 工 廠 到 中 上 游 原 料 工 廠 。  
3 .  由 中 心 工 廠 帶 領 其 衛 星 工 廠 前 往 投 資 。  

投 資 策 略  1 .  增 資 擴 廠 計 畫 ， 另 覓 地 點 再 投 資 計 畫 。  
2 .  簽 約 期 限 希 望 延 長 到 五 十 年 或 七 十 年 者 。  

投 資 型 態  獨 資 型 態 提 高 。  
投 資 項 目  配 合 中 國 逐 步 有 條 件 開 放 土 地 進 行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在 運 動 產 業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成 功 實 例 可 以 臺 灣 自 行 車 業

代 表 性 廠 商 巨 大 捷 安 特（ G i a n t）為 典 範。捷 安 特 赴 大 陸 投 資

於 1 9 9 2 年 創 立 中 國 銷 售 公 司，不 僅 著 眼 於 大 陸 廉 價 勞 動 力 與

原 物 料 ， 更 在 於 龐 大 人 口 與 大 陸 地 區 是 全 球 自 行 車 消 耗 量 最

大 的 地 區 。 所 以 捷 安 特 中 國 成 立 之 初 即 採 內 外 銷 並 重 ， 選 擇

在 上 海 和 昆 山 投 資 設 廠 ， 其 主 要 考 量 是 開 拓 大 陸 市 場 ， 因 此

著 重 當 地 化 經 營 ， 在 當 地 生 根 與 內 銷 市 場 的 考 量 下 做 出 決

策 。 一 方 面 開 拓 外 銷 市 場 ； 另 一 方 面 用 心 耕 耘 捷 安 特 品 牌 ，

建 構 大 陸 行 銷 通 路 ， 並 善 用 區 位 差 別 定 價 策 略 。  

目 前 捷 安 特 不 論 在 銷 售 量 、 品 牌 形 象 、 售 後 服 務 都 凌 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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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其 他 競 爭 廠 牌，躍 升 中 國 第 一 品 牌。昆 山 捷 安 特 在 2 0 0 1

年 內 銷 大 陸 突 破 1 0 0 萬 台 ， 首 度 超 越 本 土 最 大 的 鳳 凰 自 行

車，至 2 0 0 3 年 捷 安 特 在 大 陸 生 產 2 5 0 萬 輛 自 行 車，其 中 1 2 7

萬 輛 內 銷 大 陸，營 收 則 在 2 0 0 0 年 即 躍 升 為 大 陸 第 一，並 是 全

球 市 場 的 佼 佼 者。美 國 F o r b e s 雜 誌 選 其 為「 全 球 最 佳 小 企 業

To p 2 0 0」，臺 灣 共 有 6 家 獲 得 這 項 殊 榮，產 銷 捷 安 特 的 巨 大 ，

就 是 其 中 之 ㄧ （ 劉 金 標 ， 2 0 0 4； 邱 振 淼 、 戴 育 毅 ， 2 0 0 4； 陳

德 昇 ， 2 0 0 5）。  

巨 大 以 臺 灣 優 越 的 研 發 技 術 提 高 產 品 品 質 ， 加 上 不 斷 推

出 多 樣 化 產 品 來 滿 足 不 同 的 市 場 需 求 。 並 利 用 大 陸 勞 力 及 擴

大 生 產 規 模 ，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 一 方 面 提 高 產 品 附 加 價 值 ， 另

一 方 面 盡 量 降 低 生 產 成 本。加 上 全 球 化 佈 局，企 業 基 座 穩 固，

企 業 版 圖 擴 大 ， 面 對 全 球 供 過 於 求 、 降 價 競 爭 、 保 護 主 義 抬

頭 和 產 業 景 氣 循 環 種 種 挑 戰 ， 巨 大 依 然 能 屹 立 不 搖 。 這 應 歸

功 於 兩 岸 分 工 所 帶 來 的 實 質 助 益（ 邱 振 淼、戴 育 毅， 2 0 0 4）。    

由 此 可 知 ， 中 國 是 台 商 重 要 的 生 產 基 地 之 ㄧ ， 未 來 也 將

成 為 重 要 的 內 需 腹 地 ， 是 臺 灣 人 經 商 、 投 資 、 就 業 、 創 業 最

大 的 市 場（ 郭 廷 昱， 2 0 0 6）。在 兩 岸 投 資 經 營 上，企 業 若 能 以

全 球 佈 局 的 投 資，以 臺 灣 為 營 運 中 心，跨 走 兩 岸，擴 及 亞 洲 ，

經 營 全 世 界 的 全 球 化 發 展，將 對 企 業 發 展 則 更 多 一 分 勝 算（ 朱

延 智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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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 章 節 將 呈 現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設 計 。 本 章 節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 分 別 以 圖 示 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範

圍 與 對 象 ，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包 含 範 疇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之 結 果 針 對 各 構 面 進 行 假 設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並 輔 以 深 度 訪 談 方 法 進 行 ； 第 五 節

為 研 究 變 數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說 明 ； 第 六 節 為 資 料 分 析 ， 說 明 本

研 究 所 採 行 之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及 其 內 容 ； 第 七 節 為 研 究 限 制 ，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ㄧ 、 研 究 流 程  

以 下 謹 以 圖 3 - 1 - 1 呈 現 研 究 流 程 ：  

 

 

 

 

 

 

 

 

 

 

圖 3 - 1 - 1  研 究 流 程 圖  

文 獻 蒐 集 及 建 立 理 論 架 構

問 卷 設 計 與 修 正

蒐 集 資 料 與 分 析  

界 定 研 究 目 的  

結 論 與 建 議  

假 設 與 結 果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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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實 證 分 析 主 題 乃 分 析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之 模 式 與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影 響 。 經 參 考 學 理 及 相 關 文

獻 ， 可 以 歸 納 出 影 響 企 業 海 外 投 資 進 入 模 式 的 重 要 因 素 ， 做

為 本 項 研 究 之 基 礎 ， 本 文 擬 以 R o o t  ( 1 9 8 7 )  進 入 模 式 理 論 、

高 長 和 陳 威 如 （ 1 9 9 8） 的 觀 念 性 研 究 架 構 、 郭 建 廷 （ 2 0 0 2）

的 研 究 架 構 ， 和 蕭 育 鎮 （ 2 0 0 2） 之 研 究 架 構 為 雛 型 ， 佐 以 次

級 資 料 的 蒐 集 並 配 合 本 研 究 的 探 討 主 題 。 以 回 溯 研 究 方 式 ，

從 已 完 成 之 投 資 行 為 ， 追 溯 其 最 初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 即 由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進 行 檢 定 是 否 有 顯 著 影 響 ， 以 此 事 後 概

念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概 念 性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3 - 1 - 2 所 示 ：  

 

 

 

 

 

 

 

 

 

 

  

 

 

 

圖 3 - 1 - 2  研 究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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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對 象  

   

 本 研 究 根 據 以 下 主 要 產 業 分 類 方 式 ， 1 .產 業 依 其 結 構 可

分 為 農 業 、 工 業 (含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 2 .  符 合 我 國 運 動 產 業

現 階 段 發 展 的 「 四 P 模 型 」， 由 林 房 儹 （ 2 0 0 3） 依 產 品 性 質

將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而 成 ， 綜 合 此 二 項 即 發 展 出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模 型 ， 如 圖 3 - 2 - 1。  

 

 

 

 

 

 

 

 

 

 

 

 

 

 

 

 

 

 

圖 3 - 2 - 1  依 產 業 結 構 分 類 之 運 動 產 業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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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動 產 業 依 產 業 結 構 分 類 為 運 動 服 務 業 與 運 動 製 造 業 ，

從 1 9 8 0 年 前 後 起 即 有 製 造 業 者 陸 續 至 中 國 投 資 設 廠，因 此 本

研 究 範 圍 即 以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為 主。研 究 對 象 以 2 0 0 6 年 中 華

國 貨 推 廣 中 心 所 發 行 的 「 大 陸 台 商 名 錄 」 之 運 動 器 材 及 休 閒

用 品 廠 商 為 主 ， 共 計 2 1 3 家 ， 選 取 對 象 應 具 有 代 表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本 研 究 架 構 來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進 入 模 式 變 數 及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針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及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 擬 定 出 下 列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1：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進 入 模 式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1 - 1：不 同 產 業 類 別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1 - 2： 不 同 產 業 類 別 對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1 - 3： 不 同 產 業 類 別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2 - 1：不 同 進 入 期 間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2 - 2：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對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2 - 3：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3 - 1：不 同 投 資 地 點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3 - 2： 不 同 投 資 地 點 對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3 - 3： 不 同 投 資 地 點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4 - 1： 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4 - 2： 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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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設 1 - 4 - 3： 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5 - 1：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對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1 - 5 - 2：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2：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2 - 1： 不 同 產 業 類 別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2 - 2：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2 - 3： 不 同 投 資 地 點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2 - 4：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假 設 2 - 5：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探 討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變 數 ， 針

對 投 資 動 機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及 地 主 國 因 素 等 構 面

之 影 響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 擬 定 出 下 列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3： 投 資 動 機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的 選 擇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4：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的 選 擇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5： 產 業 特 性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的 選 擇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6： 地 主 國 特 性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的 選 擇 有 顯 著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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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工 具 主 要 使 用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 並 使 用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問 卷 工 作 再 輔 以

深 度 訪 談 法 進 行 研 究 ， 進 一 步 了 解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中 之 實 證 結 果 。  

一 、  問 卷 設 計  

（ 一 ）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抽 樣 對 象 以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有 進

入 中 國 大 陸 之 廠 商 為 主 ， 採 普 查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發 放 ， 在 問 卷

設 計 方 面 以 郭 建 廷 （ 2 0 0 2） 之 問 卷 內 容 （ 其 問 卷 同 意 使 用 回

函 如 附 錄 一 ） 為 主 ， 並 以 李 克  ( R .  L i k e r t )  五 分 量 表 進 行 調

查 ， 以 郵 寄 、 電 話 傳 真 及 電 子 郵 件 往 返 方 式 個 別 寄 出 調 查 問

卷 ， 最 後 針 對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統 計 整 合 分 析 。  

本 問 卷 分 為 五 大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投 資 動 機 ； 第 二 部 分

為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第 三 部 分 為 產 業 特 性 ； 第 四 部 分 為 地 主 國

特 性 ， 最 後 為 受 訪 者 公 司 及 個 人 之 基 本 資 料 ， 由 填 答 者 依 據

該 企 業 投 資 進 入 中 國 之 經 驗 ， 在 適 當 欄 位 中 勾 選 填 答 。  

（ 二 ） 信 、 效 度 分 析  

1 .效 度 分 析  

 於 原 有 研 究 中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此 研 究 量 表 之 專 家 意

見 ， 因 此 具 有 內 容 效 度 。 擬 定 本 問 卷 後 ， 再 邀 請 國 內 專 家 學

者 和 實 際 有 參 與 對 中 國 投 資 決 策 之 業 界 主 管 提 供 本 研 究 量 表

的 專 家 意 見（ 如 附 錄 二 ），以 求 設 計 較 為 完 善 之 研 究 工 具。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內 容 具 備 內 容 效 度 與 表 面 效 度 。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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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 1  審 閱 量 表 之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姓 名  職 稱  

林 房 儹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總 務 長  

許 特 助  巨 大 機 械 董 事 長 特 助 （ 姓 名 以 職 稱 表 示 ）

陳 英 俊  寶 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開 發 部 副 理  

陳 招 文  喬 山 管 理 部 經 理  

註 ： 以 上 依 姓 氏 筆 劃 排 列  

 

2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之 編 製 乃 引 用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而 得 （ 如

附 錄 三 ），第 一、二、三、四 部 份 皆 於 原 有 研 究 中 採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求 取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而 第 五 部 份 不 屬 於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 因 此 不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3 .計 分 方 式  

本 問 卷 在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氏 五 分 量 表 ， 並 予 以 評 分 ，

從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沒 有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的 分 數 。  

 

二 、 專 家 訪 談  

  專 家 訪 談 是 一 種 較 不 具 結構 ， 往 往 是 沒 有 預 設 答 案 的 問

題 ， 讓 受 訪 者 有 更 大 的 自 由 ， 可 以 引 導 訪 問 方 向 的 訪 談 方 式

（ 李 美 華 等， 2 0 0 4）。 C r a b t r e e  a n d  M i l l e r  ( 1 9 9 2 )  將 訪 談 法 分

為 「 非 結 構 式 」、「 半 結 構 式 」 及 「 結 構 式 」 三 種 訪 談 ； 非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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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式 訪 談 往 往 是 以 日 常 生 活 閒 聊 式 或 知 情 (或 靈 通 )人 士 /專

家 訪 談 式 取 得（ 內 情 ），半 結 構 式 是 以「 訪 談 大 網 」來 進 行 訪

談 ， 對 象 可 以 是 個 人 或 團 體 ， 訪 談 時 不 需 隱 藏 研 究 目 的 ， 結

構 式 訪 談 則 有 累 積 分 類  ( p i l e  s o r t )  、排 序 法  ( r a n k  o r d e r )  等

進 一 步 澄 清 認 知 或 決 策 活 動 的 研 究 技 術 。  

 本 研 究 訪 談 對 象 以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台 商 及 北 京 當 地 業 者

之 主 管 為 主 ， 並 依 據 本 研 究 樣 本 類 別 背 景 變 項 分 組 ： 球 類 製

造 業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類 製 造 業 ， 各 挑 選 一 家 具

代 表 性 廠 商 進 行 訪 談 （ 如 表 3 - 4 - 2）。 採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 根 據

書 籍 資 料 、 期 刊 資 料 、 相 關 論 文 等 整 理 過 後 擬 定 之 問 題 提 問

（ 如 附 錄 四 及 附 錄 五 ），以 此 法 導 引 出 更 多 細 節，達 到 研 究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  

 
表 3 - 4 - 2  業 界 專 家 訪 談 名 單  

姓 名  職 稱  

陳 副 理  A 公 司 副 理 -製 鞋 業 代 表  

郭 經 理  B 公 司 經 理 -高 爾 夫 桿 頭 製 造 業 代 表  

景 總 經 理  C 公 司 總 經 理 -北 京 健 身 器 材 業 代 表  

楊 董 事 長  D 公 司 董 事 長 -健 身 器 材 業 代 表  

註 ： 以 上 依 姓 氏 筆 劃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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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變 數 及 操 作 性 定 義  

 

本 節 針 對 研 究 架 構 之 構 面 研 究 變 數 進 行 操 作 性 定 義 ， 針

對 投 資 型 態 之 定 義 以 陳 述 方 式 說 明 ， 其 餘 各 構 面 以 表 列 方 式

說 明 。 本 問 卷 共 分 五 個 量 表 ， 第 一 部 分 為 投 資 動 機 量 表 、 第

二 部 分 為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量 表 、 第 三 部 分 為 產 業 特 性 量 表 、 第

四 部 分 為 地 主 國 特 性 量 表 ， 第 五 部 分 為 基 本 資 料 量 表 。  

（ 一 ）  投 資 動 機  

研 究 變 數  有 關 衡 量 項 目  

降 低 成 本  大 陸 勞 工 充 沛  
大 陸 勞 工 工 資 低 廉  
大 陸 的 廠 房 土 地 取 得 低 廉  
大 陸 的 環 保 標 準 較 寬 鬆  
大 陸 的 原 料 取 得 成 本 低 廉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具 有 潛 力 和 成 長 率  
投 資 大 陸 當 時 基 於 客 戶 對 公 司 產 品 的 需 要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主 要 客 戶 要 求 當 地 供 貨  
上 游 原 料 廠 商 邀 約 一 同 投 資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從 大 陸 出 口 可 享 有 較 低 之 優 惠 關 稅  

 

（ 二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研 究 變 數  有 關 衡 量 項 目  
技術、管理知識  主 要 技 術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提 供  

管 理 制 度 及 主 要 幹 部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產 品 的 設 計 及 開 發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公 司 所 擁 有 的 技 術 層 次 很 高  

銷 售 通 路  國 際 外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營 運 資 金  在 大 陸 的 營 運 資 金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安 排  
關 係 網 絡  在 大 陸 投 資 當 地 擁 有 良 好 的 人 脈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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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產 業 特 性  

研 究 變 數  有 關 衡 量 項 目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的 技 術 淘 汰 速 度 很 快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之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很 短  
該 產 業 之 競 爭 者 在 市 場 上 推 出 新 產 品 的

頻 率 很 快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該 產 業 之 產 品 在 台 灣 銷 售 生 產 由  
少 數 廠 商 支 配 掌 握 的 程 度 很 高  
貴 公 司 在 當 地 具 群 聚 效 應 ， 配 套 程 度 高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貴公司在台灣市場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很高  
貴公司在大陸市場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很高  
貴公司對上游供應廠商的議價能力很高  
貴公司對下游顧客的議價能力很高  

產 業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高 度 勞 力 密 集 的 產 業  

 

（ 四 ）  地 主 國 特 性  

研 究 變 數  有 關 衡 量 項 目  

政 治 風 險  大 陸 政 府 法 令 及 運 作 之 不 確 定 性 高  
大 陸 政 府 對 外 資 之 干 預 程 度 高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大陸對外資優惠鼓勵及稅賦減免吸引力大  

政 策 限 制  大陸政府對外資持有比例之限制相對較高  
大陸政府對內銷之比例限制相對較高  
大陸政府對投資項目限制相對較高  

文 化 差 異  對大陸文化與社會環境之熟悉程度高  
對大陸人員之態度及價值觀的熟悉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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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一 、 問 卷 調 查 之 處 理  

 為 配 合 研 究 架 構 與 變 數 衡 量 尺 度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資 料 分 析 為 描 述 性 統 計、專 家 效 度（ 內 容 效 度 ）、信 度 檢 定 、

卡 方 檢 定 、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相 關 分 析 。 統 計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 本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如 圖 3 - 6 - 1 所 示 。  

1 .  內 容 效 度：指 量 表「 內 容 的 適 切 性 」，即 量 表 內 容 是 否

涵 蓋 所 要 衡 量 的 構 念 。 內 容 效 度 可 分 為 抽 樣 效 度 及 表

面 效 度 ， 端 賴 專 家 主 觀 的 評 判 （ 張 紹 勳 ， 2 0 0 4）。  

 

2 .  信 度 檢 定 ： 信 度 是 指 一 個 測 量 工 具 包 含 「 變 數 誤 差 」

的 程 度 ， 即 是 測 量 的 可 靠 性 ， 係 指 測 量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 （ 張 紹 勳 ， 2 0 0 4； 邱 皓 政 ， 2 0 0 2）。 C u i e f o r d  

( 1 9 6 5 )  提 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  0 . 3 5  為 低 信 度 ， 0 . 3 5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  0 . 7  則 尚 可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

0 . 7  屬 於 高 信 度 。  

 

3 .  描 述 性 統 計 ： 用 於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之 分 析 ， 包 括 投 資 大

陸 資 本 額 、 企 業 行 業 類 別 與 進 入 型 態 等 。  

 

4 .  卡 方 檢 定 ： 卡 方 檢 驗 所 檢 測 的 是 樣 本 觀 察 次 數 （ 或 百

分 比 ） 與 理 論 或 母 體 次 數 （ 或 百 分 比 ） 之 差 異 性 。 取

觀 察 值 與 期 望 值 相 比 較 （ 邱 皓 政 ， 2 0 0 2）。  

 

 



 61

5 .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變 異 數 分 析 係 指 需 要 一 種 能 同 時

對 兩 個 以 上 的 樣 本 平 均 數 差 異 進 行 檢 定 的 方 法 ， 當 要

同 時 考 驗 一 個 依 變 項 ， 與 多 個 自 變 項 間 如 果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存 在 ， 則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法 。 如 果 同 時 要 考 驗 數

個 依 變 項 ， 或 依 變 項 之 間 如 果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存 在 ， 則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法  (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 e ;  M A N O VA )  （ 吳 明 隆 ， 2 0 0 0）。  

 

6 .  相 關 分 析 ： 由 於 相 關 係 數 為 一 標 準 化 分 數 ， 其 值 不 受

變 項 特 性 的 影 響，介 於 - 1 與 + 1 之 間。相 關 係 數 值 越 接

近 正 負 1 時 ， 表 示 變 項 的 關 聯 性 越 明 顯 。 本 研 究 採 用

史 皮 爾 曼 等 級 相 關  ( S p e a r m a n  r a n k  o r d e r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  係 數  ( S p e a r m a n ’ s  r h o )  檢 定 ， 適 用 於 兩

個 連 續 變 數 的 線 性 關 聯 情 形 的 描 述 ， 而 連 續 變 項 需 使

用 等 距 或 比 率 量 尺 。 相 關 係 數 的 強 度 大 小 與 意 義 . 1 以

下 為 微 弱 無 相 關； . 1 至 . 3 9 為 低 度 相 關； . 4 至 . 6 9 為 中

度 相 關 ； . 7 至 . 9 9 為 高 度 相 關 ； 1 . 0 0 完 全 相 關 （ 邱 皓

政 ， 2 0 0 2）。   

 

7 .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0 . 1  

 推 論 統 計 中 的 α，又 被 稱 為「 顯 著 水 準 」（ l e v e l  o f  

s i g n i f i c a n e），所 謂 顯 著 水 準 即 為 研 究 者 拒 絕 真 的 虛 無

假 設 之 最 大 機 率 值 。 p 值 係 指 虛 無 假 設 為 真 的 情 況

下 ， 得 到 一 個 大 於 或 等 於 此 統 計 量 數 值 大 小 的 機 率

值 。 如 果 觀 察 到 小 於 或 等 於 原 先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 α） 時 ， 則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 在 社 會 科 學 領 域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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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機 率 值 為 （ α 值 ） 均 採 用 . 0 5 或 . 1， 作 為 假 設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吳 明 隆， 2 0 0 0）。因 本 研 究 屬 探 索 性 文 章

且 資 料 蒐 集 困 難，故 顯 著 性 設 定 為 α = . 1，當 p 小 於 0 . 1

時 即 視 為 顯 著 。  

 

 

 

 
 
 

 

 

 

 

 

 

 

 

 

圖 3 - 6 - 1  本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圖  

 

二 、  訪 談 資 料 之 處 理  

 本 研 究 之 訪 談 資 料 以 錄 音 筆 錄 製 全 部 過 程 並 記 錄 重 點 ，

訪 談 後 再 加 以 整 理 ， 且 以 不 改 變 受 訪 者 原 意 之 前 提 下 以 文 字

呈 現 。  

 

H1(卡 方
檢 定 ) H4(變 異

數 分 析 )

H5(變 異
數 分 析 )

H6(變 異
數 分 析 )

地 主 國 特 性  
 政 治 風 險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政 策 限 制  
 文 化 差 距  

投 資 動 機  
 降 低 成 本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技 術、管 理 知 識
 外 銷 通 路  
 營 運 資 金  
 關 係 網 絡  

產 業 特 性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背 景  
變 項  

H3(變 異
數 分 析 ) 
)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H 2(卡 方
檢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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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經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 研 究 架 構 之 建 立 ， 研 究 方 法

之 選 定 ， 力 求 論 文 架 構 之 完 整 性 ， 資 料 客 觀 及 嚴 謹 ， 但 仍 難

以 避 免 以 下 之 研 究 限 制 。 本 研 究 限 制 如 下 ：  

一 、  本 研 究 目 的 之 ㄧ 以 兩 岸 運 動 用 品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為 主，僅

能 從 官 方 文 獻 與 各 學 術 單 位 期 刊 、 論 文 、 書 籍 等 出 版 品 進 行

研 究 ， 但 由 於 研 究 資 料 牽 涉 層 面 過 大 ， 包 含 經 濟 、 體 育 等 方

面 ， 因 此 造 成 蒐 集 資 料 不 易 ， 此 為 研 究 限 制 之 ㄧ 。  

 

二 、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者，並

採 量 化 研 究 方 法 ， 在 尋 找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上 並 非 所 有 投 資 廠 商

皆 能 公 開 揭 露 之 ， 且 隨 海 外 投 資 拓 展 ， 有 許 多 投 資 案 並 未 向

臺 灣 審 議 委 員 會 報 備 ， 因 此 不 易 掌 握 實 際 赴 當 地 投 資 之 廠

商 ， 是 故 造 成 資 料 遺 漏 ， 此 為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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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第 一 節 為 正 式 量 表 之 信、效 度 檢 定；第

二 節 為 樣 本 特 性 分 析 與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進 入 模 式 之 比 較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比 較 分 析 ； 第 五 節 為 相 關 分 析 ； 第 六 節

為 訪 談 結 果 ； 第 七 節 為 討 論 。  

 

第 一 節  正 式 量 表 之 信 、 效 度 檢 定  

 

一 、 信 度 檢 定  

 本 研 究 之 信 度 考 驗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 C r o n b a c h ' s  

α），其 整 體 量 表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 8 7 0；各 量 表 之 信 度 係

數 ， 在 「 投 資 動 機 」 量 表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 6 5 0、 在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量 表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 7 7 9、在「 產 業 特 性 」

量 表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 7 7 8、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量 表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 7 4 3， 如 表 4 - 1 - 1。  

 

表 4 - 1 - 1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問 卷 信 度 考 驗 表  

量
表  題 目 內 容  

刪 除 該 題 項
C r o n b a c h ' s   

α  

因 素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陸 勞 工 充 沛  . 6 4 8  
大 陸 勞 工 工 資 低 廉  . 6 3 1  
大 陸 的 廠 房 土 地 取 得 低 廉  . 5 9 9  
大 陸 的 環 保 標 準 較 寬 鬆  . 6 4 0  
大 陸 的 原 料 取 得 成 本 較 低 廉  . 6 2 7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具 有 潛 力 和 成 長 率  . 6 5 0  

投
資
動
機  

投 資 大 陸 當 時 基 於 客 戶 對 公 司 產 品 的 需 要 . 6 4 6  

. 6 5 0



 65

主 要 客 戶 要 求 當 地 供 貨  . 6 0 4  
上 游 原 料 廠 商 邀 約 一 同 投 資  . 6 1 3  

 

從 大 陸 出 口 可 享 有 較 低 之 優 惠 關 稅  . 5 8 8  

. 6 5 0

主 要 技 術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提 供  . 7 4 3  
管 理 制 度 及 主 要 幹 部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7 4 2  
產 品 的 設 計 及 開 發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7 6 1  
公 司 所 擁 有 的 技 術 層 次 很 高  . 7 7 5  
國 際 外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7 4 7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7 5 7  
在 大 陸 的 營 運 資 金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安 排  . 7 5 4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在 大 陸 投 資 當 地 擁 有 良 好 的 人 脈 關 係  . 7 6 5  

. 7 7 9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的 技 術 淘 汰 速 度 很 快  . 7 2 9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之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很 短  . 7 7 5  
該 產 業 之 競 爭 者 在 市 場 上 推 出 新 產 品 的 頻

率 很 快  
. 7 5 0  

該 產 業 之 產 品 在 台 灣 銷 售 生 產 由 少 數 廠 商

支 配 掌 握 的 程 度 很 高  
. 8 1 4  

貴 公 司 在 當 地 具 群 聚 效 應 ， 配 套 程 度 高  . 7 6 2  
貴 公 司 在 臺 灣 市 場 所 面 臨 的 競 爭 程 度 很 高 . 7 6 0  
貴 公 司 在 大 陸 市 場 所 面 臨 的 競 爭 程 度 很 高 . 7 3 5  
貴 公 司 對 上 游 供 應 廠 商 的 議 價 能 力 很 高  . 7 4 9  
貴 公 司 對 下 游 顧 客 的 議 價 能 力 很 高  . 7 4 2  

產
業
特
性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高 度 勞 力 密 集 的 產 業  . 7 6 8  

. 7 7 8

大 陸 政 府 法 令 及 運 作 之 不 確 定 性 高  . 6 8 0  
大 陸 政 府 對 外 資 之 干 預 程 度 高  . 6 7 5  
大 陸 對 外 資 優 惠 鼓 勵 及 賦 稅 減 免 吸 引 力 大 . 7 1 5  
大 陸 政 府 對 外 資 持 有 比 例 之 限 制 相 對 較 高 . 6 9 4  
大 陸 政 府 對 內 銷 之 比 例 限 制 較 高  . 6 7 9  
大 陸 政 府 對 投 資 項 目 限 制 相 對 較 高  . 7 0 9  
對 大 陸 文 化 與 社 會 環 境 之 熟 悉 程 度 高  . 7 1 1  

地
主
國

特
性  

對 大 陸 人 員 之 態 度 及 價 值 觀 的 熟 悉 程 度 高 . 7 7 9  

. 7 3 4

 

二 、 效 度 檢 定  

 本 研 究 問 卷 於 原 始 問 卷 中 已 具 備 內 容 效 度 ， 但 為 求 本 研

究 之 建 構 效 度 ， 乃 採 取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且 抽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之 因 素 ， 進 而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數 法 進 行 轉 軸 ， 藉 此 萃 取 並 了 解

表 4 - 1 - 1（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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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因 素 。 問 卷 資 料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在 投 資 動 機

部 份 其 K M O 值 為 0 . 5 2 1，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8 . 1 %、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部 份 其 K M O 值 為 0 . 5 6 9，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5 5 %、在 產 業 特 性 部 份 其 K M O 值 為 0 . 6 2 7，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3 . 0 1 3 %、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部 份 其 K M O 值 為 0 . 5 7 4，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3 . 2 9 9 %。 依 據 上 述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但 由 於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數 較 少 ， 為 避 免

產 生 抽 樣 誤 差 ， 因 此 仍 採 用 原 具 有 內 容 效 度 之 問 卷 量 表 構 面

進 行 後 續 分 析 。  

 

第 二 節  樣 本 特 性 與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2 0 0 6 年 大 陸 台 商 名 錄 所 刊 載 之 臺 商 為 基

礎 ， 其 中 運 動 器 材 與 休 閒 用 品 類 共 2 1 3 家 業 者 為 問 卷 施 放 對

象 ， 受 訪 者 以 該 公 司 的 高 階 主 管 或 有 參 與 決 策 之 人 員 為 對

象 。 採 普 查 法 ， 以 郵 寄 、 傳 真 及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進 行 ， 先 期 於

9 6 年 3 月 1 日 起 以 平 信 方 式 寄 出 並 附 上 回 郵 信 封，隔 三 周 後

即 以 電 話 與 電 子 信 件 方 式 追 蹤 聯 絡。共 發 放 2 1 3 份，回 收 1 0 3

份，其 中 有 效 問 卷 為 4 0 份，問 卷 回 收 率 為 1 9 . 7 %。G a y  ( 1 9 9 2 )  

指 出 一 般 描 述 性 研 究 其 樣 本 數 最 少 要 佔 母 體 1 0 %， 鍾 倫 納

（ 1 9 9 7） 認 為 屬 於 商 業 性 質 之 郵 遞 問 卷 ， 需 至 少 回 收 1 5 %，

始 具 代 表 性 ， 故 以 19.7％回 收 的 問 卷 數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一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為 屬 於 何 種 產 業 類 別 、 在 中 國 投 資 進 入 期

間 、 在 中 國 投 資 地 點 、 投 資 型 態 、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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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投 資 金 額 及 進 入 模 式 ， 共 7 項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與 次 數 分 配

表 計 算 ， 其 中 投 資 型 態 為 複 選 題 ， 則 以 複 選 題 統 計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計 算 。 各 組 別 的 內 容 與 問 卷 之 異 同 說 明 如

表 4 - 2 - 1，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佈 情 形 如 表 4 - 2 - 2。  

表 4 - 2 - 1  問 卷 題 項 分 組 一 覽 表  

問卷題目 簡化名稱 選項 組別 
高爾夫球用品、撞球用品 球類 
健身器材及用品、運動器材及用品 運動健身器材 

貴公司是屬於運動用品

製造業的何種類別 
類別 

游泳衣褲、運動休閒服用品、水域

運動器材、其他運動用品製造業 
其他 

貴公司在本次大陸投資

的進入時間為西元(年) 
進入期間 （開放式） 早期進入（1994年） 

晚期進入（1995年以後）
廣東省(含深圳) 廣東省（含深圳） 貴公司在大陸投資的地

點為 
投資地點 

福建省、江蘇省（含上海）、浙江省、

山東省、河北省、其他 
其他地點 

500萬元以下 、501-1,000萬元 低資本額 
（1,000萬元以下） 

1,001-2,000萬元、2,001-5,000萬元 中資本額 
（1,001-5,000萬元） 

貴公司臺灣母公司的資

本額（新台幣） 
臺灣母公

司資本額 

5,001萬元-1億元、1億 01元以上 高資本額 
（5,001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 、501-1,000萬元 低度投資 
（1,000萬元以下） 

1,001-2,000萬元、2,001-5,000萬元 中度投資 
（1,001-5,000萬元） 

貴公司在大陸的投資金

額（新台幣） 
投資金額 

5,001萬元-1億元、1億 01元以上 高度投資 
（5,001萬元以上） 

貴公司選擇之投資型態

在資金直接投入的程度

為何 

資金直接

投入程度 
勾選 10%-90% 
（1: 表示低度資金投入；5 表示中
度投入；9表示高度投入） 

低度投入（30%以下） 
中度投入（40-60%） 
高度投入（70%以上） 

貴公司選擇之投資型態

在經營權參與的程度為

何 

經營權參

與程度 
勾選 10%-90% 
（1: 表示低度參與；5 表示中度參
與；9表示高度參與） 

低度參與（30%以下） 
中度參與（40-60%） 
高度參與（70%以上） 

貴公司選擇之投資型態

在決策自主權的程度為

何 

決策自主

權程度 
勾選 10%-90% 
（1: 表示低度自主權；5 表示中度
自主權；9表示高度自主權） 

低度自主（30%以下） 
中度自主（40-60%） 
高度自主（70%以上） 

請問您本次投資大陸後

的整體營滿意度為何 
整體營運

滿意程度 
勾選 10%-90% 
（1: 表示低度滿意；5 表示中度滿
意；9表示高度滿意） 

低度滿意（30%以下） 
中度滿意（40-60%） 
高度滿意（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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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2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摘 要 表  

變項  組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  
球類  6  15 .0  
運動健身器材  27  67 .5  類別  
其他  7  17 .5  
早期進入（ 1994年以前）  21  52 .5  

進入期間  
晚期進入（ 1995年以後）  19  47 .5  
廣東省 (含深圳 )  26  76 .5  

投資地點  
其他地點  8  23 .5  
低資本額（ 1 ,000萬元以下）  15  41 .7  
中資本額（ 1 ,001萬 -5 ,000萬元） 13  36 .1  臺灣母公司資本額  
高資本額（ 5 ,001萬元以上）  8  22 .2  
低度投資（ 1 ,000萬元以下）  9  27 .3  
中度投資（ 1 ,001萬 -5 ,000萬元） 17  51 .5  投資金額  
高度投資（ 5 ,001萬元以上）  7  21 .2  
低度投入（ 30%以下）  6  18 .2  
中度投入（ 40-60%）  23  69 .7  資金直接投入程度  
高度投入（ 70%以上）  4  12 .1  
中度參與（ 40-60%）  12  35 .3  

經營權參與程度  
高度參與（ 70%以上）  22  64 .7  
中度自主（ 40-60%）  8  23 .5  

決策自主權程度  
高度自主（ 70%以上）  26  76 .5  
低度滿意（ 30%以下）  5  14 .7  
中度滿意（ 40-60%）  18  52 .9  整體營運滿意程度  
高度滿意（ 70%以上）  11  32 .4  
間接出口               7  8 .8  
代理商 /子公司出口  5  6 .3  
利用分支機構 /子公司出口  11  13 .8  
授權  5  6 .3  
特許權  3  3 .8  
技術合作  5  6 .3  
服務合約  4  5 .0  
管理合約  1  1 .3  
整廠輸出  4  5 .0  
共同生產合作  2  2 .5  
獨資 :創新公司  21  26 .3  
獨資 :購併  8  10 .0  
合資  4  5 .0  

投資型態  

To ta l  r esponses  8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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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類 別  

填 答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及 用 品 」 佔 全 體 6 7 . 5 %為 最 多 、「 其

他 運 動 用 品 及 器 材 」（ 1 7 . 5 %） 與 「 球 類 運 動 及 器 材 」（ 1 5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二 )  進 入 時 間  

 填 答 進 入 時 間 以「 早 期 進 入 」較 多 佔 全 體 5 2 . 5 %，「 晚 期

進 入 」佔 全 體 4 7 . 5 %，其 中 最 早 進 入 時 間 為 1 9 8 6 年、最 近 時

間 為 2 0 0 6 年 、 以 1 9 9 3 年 佔 全 體 百 分 比 1 2 . 5 %為 最 多 ， 且 多

數 進 入 時 間 集 中 在 1 9 9 0 年 到 1 9 9 5 年 間 ， 累 積 百 分 比 從 2 0 %

增 加 到 6 2 . 5 %。  

(三 )  投 資 地 點  

 投 資 地 點 為 廣 東 省 （ 含 深 圳 ） 為 最 多 佔 全 體 7 6 . 5 %、 其

他 地 點 則 佔 全 體 2 3 . 5 % 之 中 江 蘇 省 為 次 高 佔 全 體 百 分 比

1 7 . 6 %。  

(四 )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以 「 低 資 本 額 」（ 1 , 0 0 0 萬 元 以 下 ） 佔

全 體 4 1 . 7 %為 最 多 ， 依 序 為 「 中 資 本 額 」（ 1 , 0 0 1 萬 - 5 , 0 0 0 萬

元 ） 佔 全 體 3 6 . 1 %，「 高 資 本 額 」（ 5 , 0 0 1 萬 元 以 上 ） 佔 全 體

2 2 . 2 %。資 本 額 平 均 在 1 , 0 0 1 至 2 , 0 0 0 萬 元 上 下，佔 全 體 有 效

百 分 比 2 5 %。  

(五 )  投 資 金 額  

在 中 國 投 資 金 額 以 「 中 資 本 額 」（ 1 , 0 0 1 萬 - 5 , 0 0 0 萬 元 ）

佔 全 體 5 1 . 5 %為 最 多，依 序 為「 低 資 本 額 」（ 1 , 0 0 0 萬 元 以 下 ）

佔 全 體 2 7 . 3 %，「 高 資 本 額 」（ 5 , 0 0 1 萬 元 以 上 ）佔 全 體 2 1 . 2 %。

投 資 介 於 2 , 0 0 1 至 5 , 0 0 0 萬 元 者 為 最 多 ， 佔 全 體 有 效 百 分 比

3 3 . 3 %， 投 資 金 額 平 均 約 在 3 , 0 0 0 萬 元 上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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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進 入 模 式  

 填 答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 以 中 度 （ 4 0 % - 6 0 %） 資 金 投

入 比 例 佔 6 9 . 7 % 為 最 多 。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中 以 高 度

（ 7 0 % - 9 0 %以 上 ） 經 營 參 與 比 例 為 最 多 ， 佔 6 4 . 7 %； 而 低 度

（ 1 0 %以 下 - 3 0 %）經 營 參 與 者 為 0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以 高 度

（ 7 0 % - 9 0 %以 上 ） 自 主 權 佔 7 6 . 5 %為 最 多 ， 低 度 （ 1 0 %以 下

- 3 0 % ） 自 主 權 為 0 % 。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部 份 以 中 度

（ 4 0 % - 6 0 %） 滿 意 為 最 多 佔 5 2 . 9 %， 其 次 為 高 度 滿 意 （ 9 0 %

以 上 ） 佔 3 2 . 4 %。  

(七 )  投 資 型 態  

 填 答 以 投 資 模 式 的 「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 佔 全 體 2 6 . 3 %為

最 多，其 次 為 出 口 模 式 的 利 用「 分 支 機 構 /子 公 司 出 口 」佔 全

體 1 3 . 8 %。  

 

二 、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統 計  

在 「 投 資 動 機 」 量 表 中 以 「 降 低 成 本 （ M = 3 . 8）」 構 面 為

主 要 考 量，其 次 為「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M = 3 . 7 6）」，其 中 又 以「 大

陸 勞 工 充 沛 （ M = 4 . 2 2 ）」 為 主 要 因 素 、「 大陸勞工工資低廉  

（M = 4 . 1 8）」 為 次 要 因 素 考 量 。 在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量表中以

「技術、管理知識（M = 4 . 0 5 ）」構面為最高，其次為「營運資金

（M = 3 . 9 3） 」，而主要優勢在於「國際外銷市場由台灣母公司主導

（M=4.25）」及「管理制度及主要幹部由台灣母公司主導（M=4.23）」。

在「產業特性」量表中以「產業勞力密集程度（M=3.66）」為主，其次為

「產業競爭程度（M=3.22）」，表現於「貴公司在台灣 /大陸市場所面臨

的競爭程度很高（M=3.54）」。在「地主國特性」量表各構面平均數幾無

差異，但其中以「政治風險（M=3.87）」為最高，表現於「大陸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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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作之不確定性高（M=4.09）、對外資干預程度高（M=3.66）」；其

次為「投資優惠條件（M=3.54）」，表現在「大陸對外投資優惠鼓勵及賦

稅減免吸引力大（M=3.54）」，其中「政策限制（M=3.53）」與投資優

惠條件接近，而「大陸政府對內銷之比例限制較高（M=3.77）」高於投資

優惠條件之題項平均數，如表 4-2-3。  

表 4 - 2 - 3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比 較  

 
構面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

均  
構面標

準差  
大陸勞工充沛  4 .22 .83  3 .80  .51
大陸勞工工資低廉  4 .18 .55   
大陸的廠房土地取得低廉  3 .80 .76   
大陸的環保標準較寬鬆  3 .40 1 .03   

降低  
成本  

大陸的原料取得成本較低廉  3 .40 .93   
大陸內需市場具有潛力和成長率  3 .95 .93  3 .76  .72大陸

內銷

市場  
投 資 大 陸 當 時 基 於 客 戶 對 公 司 產 品

的需要  3 .58 .98   

主要客戶要求當地供貨  2 .83 1 .06  2 .9  .71跟隨

往來

廠商  上游原料廠商邀約一同投資  2 .98 1 .1   

投

資

動

機

量

表

突破

貿易

障礙  
從大陸出口可享有較低之優惠關稅  3 .07 1 .1  3 .08  1 .1

主要技術由台灣母公司提供  4 .20 .69  4 .05  .58
管理制度及主要幹部由台灣母公司主 4 .23 .62   
產品的設計及開發由台灣母公司主導  4 .20 .76   

技

術、管

理知

識  公司所擁有的技術層次很高  3 .58 .90   
國際外銷市場由台灣母公司主導  4 .25 .81  3 .81  .83銷售

通路  大陸內銷市場由台灣母公司主導  3 .38 1 .13   
營運

資金  在大陸的營運資金由台灣母公司安排  3 .93 .97  3 .93  .97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量

表

關係

網絡  在大陸投資當地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  3 .38 1 .08  3 .38  1 .08

貴公司所屬產業的技術淘汰速度很快  2 .83 .99  2 .93  .79

貴公司所屬產業之產品生命週期很短  2 .69 1 .05   

產
業
特
性
量
表 

技術

創新

程度  

該產業之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新產品

的頻率很快  3 .29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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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產業之產品在台灣銷售生產由少數

廠商支配掌握的程度很高  3 .09 1 .1  3 .10  .68
產業

集中

程度  貴公司在當地具群聚效應，配套程度高 3 .11 .8   
貴公司在臺灣市場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很高 3 .54 1 .09  3 .22  .71
貴公司在大陸市場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很高 3 .54 .98   
貴公司對上游供應廠商的議價能力很高  2 .83 .89   

產業

競爭

程度  

貴公司對下游顧客的議價能力很高  2 .97 .92   

 

產業

勞力

密集

程度  

貴公司是屬於高度勞力密集的產業  3 .66 1 .06  3 .66  1 .06

大陸政府法令及運作之不確定性高  4 .09 .61  3 .87  .66政治

風險  大陸政府對外資之干預程度高  3 .66 .84   
投資

優惠

條件  

大陸對外資優惠鼓勵及賦稅減免吸引力

大  3 .54 .85  3 .54  .85

大陸政府對外資持有比例之限制相對較高 3 .43 .74  3 .53  .65
大陸政府對內銷之比例限制較高  3 .77 .94   

政策

限制  
大陸政府對投資項目限制相對較高 3 .40 .81   
對大陸文化與社會環境之熟悉程度高  3 .23 .69  3 .27  .66

地

主

國

特

性

量

表

文化

差異  對大陸人員之態度及價值觀的熟悉程度高 3 .31 .90   

 

 

第 三 節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進 入 模 式 之 比 較 分 析  

 

 本 節 以 不 同 廠 商 背 景 變 項 包 含 產 業 類 別 、 進 入 時 間 、 投

資 地 點 、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及 在 中 國 投 資 金 額 為 自 變 項 ， 進

入 模 式 包 含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為 依 變 項 ， 兩 者 以 卡 方 檢 定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一 、 不 同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類 別 對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類 別 共 分 為 八

類 ， 最 後 依 各 業 別 特 性 可 歸 納 成 三 類 ， 分 成 球 類 運 動 用 品 及

器 材 、 運 動 健 身 用 品 及 器 材 和 其 他 運 動 用 品 及 器 材 製 造 業 。  

表 4 - 2 - 3（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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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不 同 類 別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值 為 2 . 1 9 9   

（ p = . 6 9 9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1 - 1】，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由 該 表 可 發 現 各 類 別 的 投

資 者 皆 以 中 度 資 金 投 入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約 皆 在 七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不 同 製 造 業 類 別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資 金 投 入   

 低 資 金 投 入 中 資 金 投 入 高 資 金 投 入  總 和  

球 類  0 % 8 3 . 3 % 1 6 . 7 %  1 0 0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2 1 . 7 % 6 5 . 2 % 1 3 . 0 %  1 0 0 %

其 他  2 5 . 0 % 7 5 . 0 % 0 %  1 0 0 %

總 和  1 8 . 2 % 6 9 . 7 % 1 2 . 1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0 . 6 9 9  

 

（ 二 ） 不 同 類 別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值 為 1 . 3 4 2

（ p = . 5 1 1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1 - 2】 ，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2， 由 該 表 可 知 各 類 別 投 資

者 之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約 在 六 成 左 右 的 高 度 參 與 層 次 。  

 

表 4 - 3 - 2  不 同 製 造 業 類 別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經 營 權 參 與   

  中 度 參 與  高 度 參 與  總 和  

球 類  1 6 . 7 %  8 3 . 3 %  1 0 0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3 7 . 5 %  6 2 . 5 %  1 0 0 %

其 他  5 0 . 0 %  5 0 . 0 %  1 0 0 %

總 和  3 5 . 3 %  6 4 . 7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0 .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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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類 別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2 . 2 7 5

（ p = . 3 2 1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1 - 3】 ，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3， 由 該 表 可 知 各 類 別 投 資

者 之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皆 以 高 度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約 在 七 成

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3  不 同 製 造 業 類 別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決 策 自 主 權   

  中 度 自 主  高 度 自 主  總 和  

球 類    0 %  1 0 0 %  1 0 0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2 9 . 2 %  7 0 . 8 %  1 0 0 %  

其 他    2 5 . 0 %  7 5 . 0 %  1 0 0 %  

總 和  2 3 . 5 %  7 6 . 5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3 2 1  

 

二 、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對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在 中 國 投 資 進 入 時 間，可 歸 納 分

為 早 期 和 晚 期 進 入， 1 9 9 4 年 以 前 為 早 期 進 入、 1 9 9 5 年 以 後 為

晚 期 進 入 。   

（ 一 ）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4 . 5 1 8

（ p = . 1 0 4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2 - 1】，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4，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者 其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皆 以 中 度 資 金 投 入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約

在 七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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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4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資 金 投 入   

  低 資 金 投 入 中 資 金 投 入 高 資 金 投 入  總 和  

早 期 進 入  5 . 6 %  7 7 . 8 %  1 6 . 7 %  1 0 0 %  

晚 期 進 入  3 3 . 3 %  6 0 . 0 %  6 . 7 %  1 0 0 %  

總 和  1 8 . 2 %  6 9 . 7 %  1 2 . 1 %  1 0 0 %  

卡方檢定 P值  . 1 0 4  

 

（ 二 ）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 9 4 6

（ p = . 3 3 1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2 - 2】，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5，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者 皆 以 高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皆 在 六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5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經 營 權 參 與   

  中 度 參 與  高 度 參 與  總 和  

早 期 進 入  2 7 . 8 %  7 2 . 2 %  1 0 0 %  

晚 期 進 入  4 3 . 8 %  5 6 . 3 %  1 0 0 %  

總 和  3 5 . 3 %  6 4 . 7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3 3 1  

 

（ 三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3 . 2 7 8

（ p = . 0 7 < .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接 受 【 假 設

1 - 2 - 3】，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6，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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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皆 為 中 度 以 上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 高 度 自 主 權 百 分 比 在 七 成

以 上 。  

表 4 - 3 - 6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決 策 自 主 權   

  中 度 自 主  高 度 自 主  總 和  

早 期 進 入  1 1 . 1 %  8 8 . 9 %  1 0 0 %  

晚 期 進 入  3 7 . 5 %  6 2 . 5 %  1 0 0 %  

總 和  2 3 . 5 %  7 6 . 5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0 7 0  

 

三 、 不 同 投 資 地 點 對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在 中 國 投 資 地 點，可 歸 納 分 為 廣

東 省 （ 含 深 圳 ） 和 其 他 地 點 。   

（ 一 ） 不 同 地 點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值 為 3 . 2 5 2

（ p = . 1 9 7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3 - 1】，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7，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地 點 的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皆 以 中 度 資 金 投 入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皆 在 七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7  不 同 地 點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資金投入   

  低度投入  中度投入  高度投入  總和  

廣東省 (含深圳 )  20.0% 72.0% 8.0% 100% 

其他地點  0% 71.4% 28.6% 100% 

總和  15.6% 71.9% 12.5% 100% 

卡方檢定 P值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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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地 點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 0 8 3，

（ p = . 7 7 4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3 - 2】，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8，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地 點 投 資

者 皆 在 高 參 與 程 度，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為 六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4 - 3 - 8  不 同 地 點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經 營 參 與   

  中 度 參 與  高 度 參 與  總 和  

廣 東 省 (含 深 圳 )  3 2 . 0 %  6 8 . 0 %  1 0 0 %  

其 他 地 點  3 7 . 5 %  6 2 . 5 %  1 0 0 %  

總 和  3 3 . 3 %  6 6 . 7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7 7 4  

 

（ 三 ） 不 同 地 點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 0 9 1

（ p = . 7 6 3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3 - 3】，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9，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地 點 投 資

者 之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皆 在 七 成 以 上 的 高 度 自 主 層 次 。  

 

表 4 - 3 - 9  不 同 地 點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決 策 自 主 權   

  中 度 自 主  高 度 自 主  總 和  

廣 東 省 (含 深 圳 )  2 0 . 0 %  8 0 . 0 %  1 0 0 %  

其 他 地 點  2 5 . 0 %  7 5 . 0 %  1 0 0 %  

總 和  2 1 . 2 %  7 8 . 8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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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 可 歸

納 分 為 低 資 本 額 （ 1 , 0 0 0 萬 元 以 下 ）、 中 資 本 額 （ 1 , 0 0 1 萬 元

- 5 , 0 0 0 萬 元 ） 和 高 資 本 額 （ 5 , 0 0 1 萬 元 以 上 ）。   

（ 一 ）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4 . 6 2 9（ p = . 3 2 8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4 - 1】，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0，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資 本 額 公 司 皆 以 中 度 資 金 投 入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皆 約 在 七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0  不 同 資 本 額 與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資 金 投 入   

  低 度 投 入  中 度 投 入  高 度 投 入  總 和  

低 資 本 額  3 0 . 8 % 6 1 . 5 % 7 . 7 %  1 0 0 %

中 資 本 額  . 0 % 8 3 . 3 % 1 6 . 7 %  1 0 0 %

高 資 本 額  1 4 . 3 % 7 1 . 4 % 1 4 . 3 %  1 0 0 %

總 和  1 5 . 6 % 7 1 . 9 % 1 2 . 5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3 2 8  

 

（ 二 ）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1 . 0 3 3（ p = . 5 9 7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4 - 2】，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1，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資 本 額 公 司 之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皆 在 五 成 以 上 的 高 度 參 與 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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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1  不 同 資 本 額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經 營 參 與   

  中 經 營 參 與  高 經 營 參 與  總 和  

低 資 本 額  4 6 . 2 %  5 3 . 8 %  1 0 0 %  

中 資 本 額  3 3 . 3 %  6 6 . 7 %  1 0 0 %  

高 資 本 額  2 5 . 0 %  7 5 . 0 %  1 0 0 %  

總 和  3 6 . 4 %  6 3 . 6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5 9 7  

 

（ 三 ）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 9 0 6（ p = . 6 3 6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4 - 3】，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2，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資 本 額 公 司 皆 以 高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皆 約

七 成 左 右 並 未 達 顯 著 。  

 

表 4 - 3 - 1 2  不 同 資 本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決 策 自 主 權   

  中 度 自 主  高 度 自 主  總 和  

低 資 本 額    3 0 . 8 %  6 9 . 2 %  1 0 0 %  

中 資 本 額    2 5 . 0 %  7 5 . 0 %  1 0 0 %  

高 資 本 額    1 2 . 5 %  8 7 . 5 %  1 0 0 %  

總 和  2 4 . 2 %  7 5 . 8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6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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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對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 可 歸 納 分 為 低

投 資 額 （ 1 , 0 0 0 萬 元 以 下 ）、 中 投 資 額 （ 1 , 0 0 1 萬 元 - 5 , 0 0 0 萬

元 ） 和 高 投 資 額 （ 5 , 0 0 1 萬 元 以 上 ）。   

 

（ 一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5 . 6 0 3

（ p = . 0 6 1 < .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接 受 【 假 設

1 - 5 - 1】，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3，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投 資 額

之 投 資 者 之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皆 為 中 度 並 達 顯 著 差 異 ， 高 度 投

資 額 者 全 部 屬 高 度 參 與 的 經 營 方 式 ， 而 中 、 低 度 投 資 額 者 之

參 與 程 度 則 略 有 區 別 ， 中 度 投 資 額 之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 低 度 投

資 額 以 中 度 參 與 較 多 。  

 

表 4 - 3 - 1 3  不 同 投 資 額 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經 營 參 與   

  中 度 參 與  高 度 參 與  總 和  

低 度 投 資    5 5 . 6 %  4 4 . 4 %  1 0 0 %  

中 度 投 資    4 1 . 2 %  5 8 . 8 %  1 0 0 %  

高 度 投 資    0 %  1 0 0 %  1 0 0 %  

總 和  3 6 . 4 %  6 3 . 6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0 6 1  

 

（ 二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4 . 2 4 5

（ p = . 1 2 0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1 - 5 - 2】，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4，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者 之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皆 以 高 自 主 權 程 度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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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為 七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4  不 同 投 資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決 策 自 主 權   

  中 度 自 主  高 度 自 主  總 和  

低 度 投 資    4 4 . 4 %  5 5 . 6 %  1 0 0 %  

中 度 投 資    2 3 . 5 %  7 6 . 5 %  1 0 0 %  

高 度 投 資    0 %  1 0 0 %  1 0 0 %  

總 和  2 4 . 2 %  7 5 . 8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1 2 0  

 

六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之 影 響  

在 問 卷 量 表 之 基 本 資 料 中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產 業 類 別、投 資 進

入 期 間 、 投 資 地 點 、 台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及 在 中 國 投 資 金 額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之 影 響 。  

 

（ 一 ）  不 同 類 別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1 3 . 7 3 6

（ p = . 0 0 8 < . 1）達 顯 著 水 準，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接 受【 假 設 2 - 1】，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5，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類 別 對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球 類 業 者 皆 為 中 度 滿 意 以 上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類 業 者 以 中 度 滿 意 最 多 ， 其 他 類 業 者 無 高 度 滿 意 ， 且 滿

意 程 度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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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5  不 同 製 造 業 類 別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滿 意 度   

  低 度 滿 意  中 度 滿 意  高 度 滿 意  總 和  

球 類    0 %  6 6 . 7 %  3 3 . 3 %  1 0 0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8 . 3 %  5 4 . 2 %  3 7 . 5 %  1 0 0 %  

其 他    7 5 . 0 %  2 5 . 0 %  0 %  1 0 0 %  

總 和  1 4 . 7 %  5 2 . 9 %  3 2 . 4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0 0 8  

 

（ 二 ）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 3 9 7（ p = . 8 2 0 > . 1）未 達 顯 著 水 準，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假

設 2 - 2】，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6，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投 資 者 在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皆 以 中 度 滿 意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皆 約 為 五 成 左 右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6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滿 意 度   

  低 度 滿 意 中 度 滿 意  高 度 滿 意  總 和  

早 期 進 入  1 1 . 1 %  5 5 . 6 %  3 3 . 3 %  1 0 0 %  

晚 期 進 入  1 8 . 8 %  5 0 . 0 %  3 1 . 3 %  1 0 0 %  

總 和  1 4 . 7 %  5 2 . 9 %  3 2 . 4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8 2 0  

 

（ 三 ）  不 同 地 點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2 . 3 1 0

（ p = . 3 1 5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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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7，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地 點 投 資

者 之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皆 以 中 度 滿 意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約

為 五 成 左 右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7  不 同 地 點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滿 意 度   

  低 度 滿 意  中 度 滿 意  高 度 滿 意  總 和  

廣 東 省 (含 深 圳 )  1 6 . 0 %  4 8 . 0 %  3 6 . 0 %  1 0 0 %  

其 他 地 點  0 %  7 5 . 0 %  2 5 . 0 %  1 0 0 %  

總 和  1 2 . 1 %  5 4 . 5 %  3 3 . 3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3 1 5  

 

（ 四 ） 不 同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為 5 . 2 8 6（ p = . 2 5 9 > .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2 - 4】，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8，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者 之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以 中 度 滿 意 為 主 ，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為 五 成 左 右，在 高 資 本 額 部 分 則 以 高 滿 意 度 為 主。 

表 4 - 3 - 1 8  不 同 資 本 額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滿 意 度   

  低 度 滿 意 中 度 滿 意  高 度 滿 意  總 和  

低 資 本 額    2 3 . 1 %  5 3 . 8 %  2 3 . 1 %  1 0 0 %  

中 資 本 額    8 . 3 %  6 6 . 7 %  2 5 . 0 %  1 0 0 %  

高 資 本 額    1 2 . 5 %  2 5 . 0 %  6 2 . 5 %  1 0 0 %  

總 和  1 5 . 2 %  5 1 . 5 %  3 3 . 3 %  1 0 0 %  

卡 方 檢 定 P值  . 2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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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P e a r s o n 卡 方 值 為

1 1 . 4 7 4（ p = . 0 2 2 < . 1）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為 接 受 【 假

設 2 - 5】， 摘 要 歸 納 顯 示 如 表 4 - 3 - 1 9， 由 該 表 可 知 不 同 投 資 程

度 之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投 資 程 度 越 高 滿 意 程 度

越 高 。 在 高 度 投 資 金 額 者 部 分 無 低 度 滿 意 ， 低 度 投 資 金 額 低

度 滿 意 者 較 多 ， 中 度 投 資 金 額 者 高 度 滿 意 者 較 多 。  

 

表 4 - 3 - 1 9  不 同 投 資 額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交 叉 分 析  

   滿 意 度   

  低 度 滿 意  中 度 滿 意  高 度 滿 意  總 和  

低 度 投 資   2 2 . 2 %  6 6 . 7 %  1 1 . 1 %  1 0 0 %  

中 度 投 資   1 7 . 6 %  5 8 . 8 %  2 3 . 5 %  1 0 0 %  

高 度 投 資   0 %  1 4 . 3 %  8 5 . 7 %  1 0 0 %  

總 和  1 5 . 2 %  5 1 . 5 %  3 3 . 3 %  1 0 0 %  

卡方檢定 P值  .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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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對 進 入 模 式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在 此 部 分 整 理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對 進 入 模 式 之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 如 表 4 - 3 - 2 0所 示 。  

 

表 4 - 3 - 2 0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對 進 入 模 式 之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一 覽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假設 1：不同背景變項對進入模式有顯著影響。   
假設 1-1-1：不同產業類別對資金直接投入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1-2：不同產業類別對經營權參與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1-3：不同產業類別對決策自主權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2-1：不同進入期間對資金直接投入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2-2：不同進入期間對經營權參與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2-3：不同進入期間對決策自主權程度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 1-3-1：不同投資地點對資金直接投入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3-2：不同投資地點對經營權參與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3-3：不同投資地點對決策自主權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4-1：不同母公司資本額對資金直接投入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4-2：不同母公司資本額對經營權參與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4-3：不同母公司資本額對決策自主權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1-5-1：不同投資金額對經營權參與程度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 1-5-2：不同投資金額對決策自主權程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2：不同背景變項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假設 2-1：不同產業類別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2-2：不同進入期間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2-3：不同投資地點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2-4：不同母公司資本額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2-5：不同投資金額對整體營運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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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比 較 分 析  

 

本 節 以 進 入 模 式 之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為 自 變 數 分 別 對 於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中 投 資 動

機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及 地 主 國 特 性 因 素 為 依 變 數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統 計 方 式 進 行 分 析 。  

 

一 、  進 入 模 式 在 投 資 動 機 因 素 之 差 異，研 究 結 果 為 接 受【 假

設 3】  

（ 一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6 2 4， F 值 = 1 . 7 9 3， p = . 0 9 9 < . 1）， 如 表 4 - 4 - 1 與 表 4 - 4 - 2。

此 種 差 異 係 由 跟 隨 變 數 所 造 成。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為「 高 度 投 入 」在 跟 隨 動 機 方 面

高 於 投 入 程 度 為「 中 度 投 入 」與「 低 度 投 入 」者 如 表 4 - 4 - 3。 

 

表 4 - 4 - 1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資金投入  .624 1.793 8.000 54.000 .099* 

* p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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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2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事後比較

資金投入  降低成本  . 798  2  .399  1 .451  .250   
 內銷  . 171  2  .085  .149  .862   
 跟隨  4 .931  2  2 .465  3 .554  .041*  3>2 ,1  
 突破障礙  . 437  2  .218  .158  .854   

備 註 ： 1 -低 度 投 入 ； 2 -中 度 投 入 ； 3 -高 度 投 入 ； * p < . 1  

 

 

表 4 - 4 - 3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跟 隨  事 後 比 較 表  

個 數  子 集  

資 金 投 入    1  2  

低 度 投 入  6  2 . 6 6 6 7    

中 度 投 入  2 3  2 . 8 9 1 3    

高 度 投 入  4    4 . 0 0 0 0  

 

 

（ 二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7 3 8， F 值 = 2 . 5 7 4， p = . 0 5 9 < . 1）， 如 表 4 - 4 - 4 與 表 4 - 4 - 5。

此 種 差 異 係 由 內 銷 變 數 與 突 破 障 礙 變 數 所 造 成。由 於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選 項 中 無 低 度 填 答 者，只 有 兩 個 水 準 可 直 接 從 參 與

程 度 判 別 ， 不 用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所 以 在 進 行 成 對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內 銷 方 面 ，「 中 度 參 與 」 者 對 於 內 銷 動 機 高 於 「 高 度

參 與 」 者 ； 在 突 破 障 礙 方 面 ，「 高 度 參 與 」 者 對 於 突 破 障 礙

動 機 高 於 「 中 度 參 與 」 者 如 表 4 -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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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4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經營參與  . 7 3 8  2 . 5 7 4  4 . 0 0 0  2 9 . 0 0 0  . 0 5 9  

 

表 4 - 4 - 5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成對比較

經營參與  降低成本  . 050  1  .050  .177  .676   
 內銷  2 .091  1  2 .091  4 .190  .049*  1>2  
 跟隨  . 004  1  .004  .005  .945   
 突破障礙  4 .546  1  4 .546  3 .809  .060*  2>1  

備 註 ： 1 -中 度 參 與 ； 2 -高 度 參 與 ； * P < . 1  

 

表 4 - 4 - 6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投 資 動 機  成 對 比 較 表  

依變數  ( I )  經營參與  ( J )  經營參與  平均數差異  ( I - J )  標準誤  

內銷  中度參與  高度參與  . 519*  .254  
突破障礙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 765*  .392  

 

（ 三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7 5 1， F 值 = 2 . 4 0 5， p = . 0 7 2 < . 1）， 如 表 4 - 4 - 7 與 表 4 - 4 - 8。

此 種 差 異 係 由 跟 隨 變 數 與 突 破 障 礙 變 數 所 造 成。由 於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選 項 中 無 低 度 填 答 者，因 此 造 成 分 組 少 於 三 組 無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所 以 進 行 成 對 比 較 後 發 現：在 跟 隨 方 面，「 高

度 自 主 」者 對 於 跟 隨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自 主 」者；在 突 破 障 礙

方 面 ，「 高 度 自 主 」 者 對 於 突 破 障 礙 動 機 高 於 「 中 度 自 主 」

者 如 表 4 -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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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7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決策自主權  . 7 5 1  2 . 4 0 5  4 . 0 0 0  2 9 . 0 0 0  . 0 7 2  

 

表 4 - 4 - 8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成對比較

決策自主權  降低成本  . 191  1  .191  .690  .412   
 內銷  . 905  1  .905  1 .688  .203   
 跟隨  2 .771  1  2 .771  3 .700  .063*  2>1  
 突破障礙  4 .581  1  4 .581  3 .843  .059*  2>1  

備 註 ： 1 -中 度 自 主 ； 2 -高 度 自 主 ； * P < . 1  

 

表 4 - 4 - 9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投 資 動 機  成 對 比 較 表  

依變數  ( I )  決策自主  ( J )  決策自主  平均數差異  ( I - J )  標準誤  

跟隨  高 度 自 主  中 度 自 主  . 6 7 3 *  . 3 5 0  

突破障礙  高 度 自 主  中 度 自 主  . 8 6 5 *  . 4 4 1  

 

二 、  進 入 模 式 在 企 專 屬 優 勢 因 素 之 差 異  

（ 一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5 9 5， F 值 = 1 . 9 2 3， p = . 0 7 6 < . 1），如 表 4 - 4 - 1 0 與 表

4 - 4 - 1 1。 此 種 差 異 係 由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變 數 所 造 成 。 再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為「 低 度 投

入 」者 在 技 術、管 理 知 識 方 面 高 於 投 入 程 度 為「 高 度 投 入 」，

及 「 中 度 投 入 」， 如 表 4 - 4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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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0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資金投入  . 595  1 .923  8 .000  52 .000  .076*  

* p < . 1  

 

表 4 - 4 - 1 1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之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事後比較  
資金投入  技術、管理

知識  
1 .429  2  .714  2 .165  .133  

1>2 ,3  

  銷售通路  1 .165  2  .582  .756  .478   
  營運資金  2 .511  2  1 .256  1 .559  .228   
  關係網絡  3 .261  2  1 .631  1 .653  .209   

備 註 ： 1 -低 度 投 入 ； 2 -中 度 投 入 ； 3 -高 度 投 入 ； * p < . 1  

 

表 4 - 4 - 1 2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事 後 比 較 表  

 個 數  子 集  

資 金 投 入    1  2  

高 資 金 投 入  4 1 . 6 2 5 0  

中 資 金 投 入  2 2 1 . 7 9 5 5 1 . 7 9 5 5  

低 資 金 投 入  6 2 . 2 9 1 7  

 

（ 二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1 0， F 值 = 1 . 6 4 6， p = . 1 9 > . 1）， 如 表 4 - 4 - 1 3。  

（ 三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7 0， F 值 = 1 . 0 4 4， p = . 4 0 2 > . 1）， 如 表 4 - 4 - 1 3。  



 91

表 4 - 4 - 1 3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經營參與  . 8 1 0  1 . 6 4 6  4 . 0 0 0  2 8 . 0 0 0  . 1 9 0  

決策自主權  . 8 7 0  1 . 0 4 4  4 . 0 0 0  2 8 . 0 0 0  . 4 0 2  

 

三 、  進 入 模 式 在 產 業 特 性 因 素 之 差 異，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假

設 5】。  

（ 一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產 業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6 3， F 值 = . 4 4 0， p = . 8 9 1 > . 1）， 如 表 4 - 4 - 1 4。  

（ 二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產 業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3 9， F 值 = 1 . 1 9 9， p = . 3 3 6 > . 1）， 如 表 4 - 4 - 1 4。  

（ 三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產 業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5 3， F 值 = 1 . 0 7 5， p = . 3 9 > . 1）， 如 表 4 - 4 - 1 4。  

 

表 4 - 4 - 1 4  進 入 模 式 在 產 業 特 性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資金投入  . 8 6 3  . 4 4 0  8 . 0 0 0  4 6 . 0 0 0  . 8 9 1  

經營參與  . 8 3 9  1 . 1 9 9  4 . 0 0 0  2 5 . 0 0 0  . 3 3 6  

決策自主權  . 8 5 3  1 . 0 7 5  4 . 0 0 0  2 5 . 0 0 0  .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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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進 入 模 式 對 地 主 國 特 性 因 素 之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為 拒 絕

【 假 設 6】。  

（ 一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7 7 1， F 值 = . 8， p = . 6 0 6 > . 1）， 如 表 4 - 4 - 1 5。  

（ 二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4 4， F 值 = 1 . 1 5 3， p = . 3 5 5 > . 1）， 如 表 4 - 4 - 1 5。  

（ 三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3 7， F 值 = 1 . 2 2， p = . 3 2 8 > . 1）， 如 表 4 - 4 - 1 5。  

 

表 4 - 4 - 1 5  進 入 模 式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異來源  Wi lks '  λ  F  檢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顯著性

資金投入  . 7 7 1  . 8 0 0  8 . 0 0 0  4 6 . 0 0 0  . 6 0 6  

經營參與  . 8 4 4  1 . 1 5 3  4 . 0 0 0  2 5 . 0 0 0  . 3 5 5  

決策自主權  . 8 3 7  1 . 2 2 0  4 . 0 0 0  2 5 . 0 0 0  . 3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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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在 此 部 分 整 理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 如 表 4 - 4 - 1 6所 示 。  

表 4 - 4 - 1 6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一 覽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假設 3：投資動機對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進入模
式的選擇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 4：企業專屬優勢對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進
入模式的選擇有顯著影響。  
《資金直接投入程度對企業專屬優勢上達顯著水準》  

部分  
成立  

假設 5：產業特性對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進入模
式的選擇有顯著影響。  

不成立

假設 6：地主國特性對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進入
模式的選擇有顯著影響。  

成立  

 

 

第 五 節  相 關 分 析  

     

 本 節 就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進 入 模 式 比 較 分 析 中 ， P e a r s o n

卡 方 檢 定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卻 呈 現 相 關 性 之 變 項 ， 進 一 步 使

用 進 行 S p e a r m a n  相 關 係 數 檢 定 。  

1 .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相 關 性  

 在 假 設 1 - 4 - 1：不 同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結 果 為 拒 絕 假 設 。 但 就 交 叉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越 低 ， 低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者 越 多 的 情 形 ， 因 此 進 行 此

兩 變 項 間 的 相 關 分 析 ， 結 果 為 S p e a r m a n ' s  r h o 係 數 測 得 相 關

達 . 4 7 4（ p = . 0 0 5） ，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金 額 具 中 度 相 關 性 ， 如 表 4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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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之 相 關  

 Spearman's  rho 係數  投資金額  

母公司資本額 相關係數  .474* 

  顯著性  (雙尾 )  .005 

*相 關 的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5  (雙 尾 )  

 

2 .  投 資 金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之 相 關 性  

 在 假 設 1 - 5 - 2：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對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結 果 為 拒 絕 假 設 。 但 從 交 叉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投 資 金 額 越

高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就 越 高 的 情 形 ， 因 此 進 行 此 兩 變 項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為 S p e a r m a n ' s  r h o 係 數 測 得 相 關 為 . 3 5 8（ p = . 0 4 1），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投 資 金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具 低 度 相 關

性 ， 如 表 4 - 5 - 2。  

 

表 4 - 5 - 2  投 資 金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之 相 關  

   S p e a r m a n ' s  r h o  係 數  決 策 自 主 權  

投 資 金 額  相 關 係 數  . 3 5 8 *  

  顯 著 性  (雙 尾 )  . 0 4 1  

*相 關 的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5  (雙 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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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訪 談 結 果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在 全 球 上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之 地 位 ，

如 ： 製 鞋 業 、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 健 身 器 材 業 等 在 全 球 市

場 影 響 力 不 容 小 覷 ，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 實 地 進 行 專 家 訪 談 ， 懇 請 訪 談 對 象 分 享

其 服 務 企 業 之 投 資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相 關 經 驗 。  

 訪 談 行 業 類 別 為 運 動 鞋 製 造 業 、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及

健 身 器 材 製 造 業 者 ， 訪 談 對 象 有 三 位 台 灣 業 者 代 表 及 一 位 北

京 當 地 業 者 代 表 ， 以 台 商 為 訪 談 對 象 ， 問 題 共 設 計 五 類 分 為

「 投 資 動 機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 地 主 國 特 性 及 個 人

實 際 經 驗 談 」；針 對 北 京 業 者，則 以 中 國 當 地 業 者 為 切 入 角 度

看 台 商，訪 談 問 題 分 為 十 道 問 題 進 行（ 詳 見 附 錄 六 ）。經 本 研

究 彙 整 後 ， 訪 談 結 果 如 下 。  

 

一 、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主 要 動 機 考 量 皆 為 降 低 成 本  

 在 此 部 分 台 商 與 當 地 業 者 認 為 赴 中 國 投 資 動 機 的 回 答 皆

相 同 ， 考 量 降 低 成 本 ， 尤 其 是 勞 動 力 與 原 物 料 成 本 ， 但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逐 漸 成 為 重 要 因 素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亦 屬 於 傳 統 製

造 產 業 ， 多 為 勞 力 密 集 型 ， 且 型 態 以 O D M 代 工 為 主 ， 材 料

及 工 資 組 成 佔 成 本 結 構 大 部 分 。 早 期 中 國 以 來 料 加 工 等 優 惠

方 式 吸 引 台 商 ， 有 助 於 原 物 料 成 本 降 低 。  

 此 外 ， 需 要 大 量 人 員 在 生 產 線 上 做 基 層 工 作 ， 對 於 高 知

識 密 集 勞 力 需 求 較 少 。 中 國 人 口 數 多 於 台 灣 ， 勞 力 資 源 相 對

較 充 沛 且 中 國 人 民 G D P 及 平 均 薪 資 低 於 台 灣，因 此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設 廠 投 資 。 另 一 方 面 ， 運 動 鞋 製 造 業 至 近 期 逐 漸 以 大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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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需 市 場 為 主 ， 當 地 化 程 度 高 後 ， 產 業 聚 集 形 成 ， 產 品 在 大

量 生 產 後 ， 則 需 更 多 通 路 銷 售 ， 因 此 也 由 外 銷 逐 漸 增 加 內 銷

比 例 ， 甚 至 在 中 國 自 創 通 路 以 增 加 產 品 銷 售 管 道 。  

 

二 、  不 同 公 司 型 態 業 者 在 進 入 中 國 所 挾 帶 之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不 同  

 此 部 分 台 商 與 當 地 業 者 回 答 相 同 ， 企 業 優 勢 著 重 在 資 金

與 技 術 。 不 同 類 別 企 業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方 面 有 所 差 異 ， 企 業

規 模 、 和 企 業 發 展 背 景 等 ， 造 成 優 勢 不 同 。 大 型 企 業 台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雄 厚 ， 可 投 入 資 金 比 例 較 高 ， 在 營 運 資 金 籌 措 上

較 佔 優 勢 ； 當 產 業 規 模 形 成 後 ， 若 龍 頭 企 業 移 往 中 國 設 廠 ，

連 帶 也 會 造 成 其 他 廠 商 進 入 ， 因 此 在 關 係 網 絡 上 建 立 較 快 並

佔 有 優 勢 。  

 台 商 已 有 在 台 灣 的 管 理 經 驗 與 自 身 技 術 優 勢 ， 因 此 在 技

術 或 管 理 知 識 上 優 於 本 國 業 者 ； 在 企 業 發 展 背 景 方 面 若 先 以

貿 易 起 家 後 進 入 中 國 設 廠 製 造 ， 原 有 訂 單 來 源 穩 定 ， 則 在 外

銷 通 路 上 較 佔 優 勢。若 訂 單 夠 大 且 穩 定，台 商 甚 至 以「 專 棟 」

方 式 為 客 戶 量 身 訂 做 產 品 。 所 謂 「 專 棟 」 即 等 於 是 生 產 線 全

包 ， 在 基 於 保 障 客 戶 權 益 下 ， 並 設 有 國 外 大 廠 辦 事 人 員 辦 公

室 ， 供 其 研 發 人 員 使 用 ， 加 上 所 有 生 產 線 的 集 中 ， 客 戶 與 客

戶 間 因 各 自 有 專 人 服 務、生 產，所 以 不 用 擔 心 產 品「 外 洩 」。 

 

三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所 屬 產 業 特 性 為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高、技

術 創 新 程 度 快 速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亦 屬 於 傳 統 製 造 產 業 ， 例 如 運 動 鞋 、 服

飾 業 、 高 爾 夫 球 具 製 造 業 、 健 身 器 材 用 品 製 造 業 等 ， 皆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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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人 力 投 入 基 層 工 作 ， 藉 由 大 量 生 產 製 造 產 品 及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獲 取 最 大 利 潤 。  

 產 業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也 隨 著 競 爭 對 手 複 製 能 力 的 提 升 及 產

品 推 陳 出 新 的 競 爭 而 加 速 ， 但 產 業 技 術 的 創 新 也 會 反 映 在 成

本 上 ， 例 如 增 加 研 發 及 設 計 的 成 本 或 機 械 模 具 製 作 的 成 本

等 ， 當 生 產 成 本 增 加 時 ， 勢 必 要 從 其 他 地 方 降 低 ， 因 此 會 考

量 通 路、產 業 群 聚 等 所 帶 來 的 效 益，因 此 在 產 業 特 性 影 響 下，

造 成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設 廠 。  

 

四 、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之 地 主 國 特 性 考 量 因 素 以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為 首 要 。  

 此 部 分 國 內 業 者 與 當 地 業 者 回 答 相 同 ， 投 資 環 境 與 優 惠

政 策 為 主 因 。 中 國 為 吸 引 外 國 廠 商 投 資 而 提 供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如 早 期 的 「 來 料 加 工 」、「 三 減 兩 免 」 主 要 是 從 獲 利 年 度

起 ， 前 2 年 免 徵 所 得 稅 ， 第 3 年 至 5 年 減 半 徵 收 所 得 稅 ； 對

於 外 商 出 資 的 進 口 設 施 、 設 備 、 原 材 料 等 免 徵 關 稅 和 工 商 統

一 稅 ， 以 至 近 期 變 為 「 進 料 加 工 」 等 都 屬 投 資 優 惠 ， 有 助 於

業 者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 因 此 在 選 擇 進 入 他 國 投 資 時 會 將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列 入 考 量 。 其 次 由 於 台 灣 與 中 國 兩 地 政 治 關 係 複 雜 ，

影 響 政 策 與 政 令 實 施 ， 政 治 因 素 也 會 造 成 風 險 ， 政 策 限 制 的

鬆 綁 亦 會 影 響 投 資 獲 利 與 進 行 投 資 困 難 程 度 ， 所 以 需 考 量 此

特 性 所 造 成 之 影 響 。  

 

五 、  中 國 加 入 W T O 影 響 較 深 遠 ， 市 場 開 放 後 ， 歐 美 國 家 進

入 較 易 ， 中 國 銜 接 國 際 市 場 也 更 為 迅 速 ， 而 在 中 國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中 體 產 業 公 司 對 於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影 響 則 較 不 明 顯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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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整 體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產 業 規 模 越 來 越 大 、 產 業 環 境 越 趨 成

熟 ， 在 歐 美 買 家 增 多 下 ， 工 廠 擴 大 規 模 生 產 發 展 迅 速 。 在 中

國 政 策 影 響 下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越 趨 普 及 、 人 民 消 費 需 求 增 加 、

經 濟 能 力 提 升 ， 皆 有 利 於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之 成 長 。  

  

六 、  後 續 跟 進 業 者 之 進 入 障 礙 較 高，並 應 注 意 兩 岸 政 治 風 險

與 當 地 政 策 限 制 。  

 未 來 業 者 若 要 投 資 進 入 中 國 已 失 去 先 機 ， 設 廠 優 勢 不 如

早 期 業 者 ， 因 此 獲 利 較 為 困 難 ， 特 別 是 體 育 用 品 這 塊 領 域 ，

是 對 岸 重 點 發 展 的 產 業 之 一 ， 大 陸 政 府 採 取 輔 導 政 策 ， 不 僅

在 廠 商 數 量 、 產 品 品 質 以 及 人 力 素 質 上 持 續 發 展 ， 大 陸 廠 商

也 致 力 推 動 品 牌 建 立 ， 未 來 需 挾 以 強 大 品 牌 優 勢 、 企 業 資 源

或 雄 厚 營 運 資 金 才 可 能 成 功 。 另 一 方 面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應 注 意

政 治 風 險 及 政 策 限 制 。 中 國 稅 制 越 來 越 嚴 苛 、 環 境 上 越 重 視

環 保 及 社 會 上 越 講 究 勞 工 福 利 ， 在 地 方 上 人 治 管 理 情 形 嚴

重 ， 進 入 當 地 需 建 立 良 好 人 脈 關 係 ， 有 助 於 營 運 過 程 更 為 順

利 ； 在 政 策 限 制 上 政 府 乃 至 各 省 限 制 皆 有 所 差 異 ， 進 入 前 應

先 詳 加 研 究 了 解 。  

 

第 七 節  討 論  

 

一 、  樣 本 特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屬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在 中 國 投 資 設 廠 者 ，

由 於 對 象 為 業 界 人 士 且 本 身 需 了 解 所 屬 企 業 為 何 投 資 中 國 ，

使 得 資 料 蒐 集 與 取 得 不 易 ， 因 此 問 卷 回 收 數 量 有 限 或 以 無 效

問 卷 居 多 ， 但 本 研 究 仍 就 有 效 問 卷 部 分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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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 - 1）。 樣 本 回 收 行 業 類 別 中 以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及 用 品 類

（ 6 7 . 5 %）」為 最 多 、 依 序 為 其 他 類（ 1 7 . 5 %）、 球 類（ 1 5 %），

結 果 與 2 0 0 3 年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產 業 名 錄（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2 0 0 3 b）中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行 業 別 比 例 差 異 不 大，顯 示 填

答 者 比 例 與 實 際 廠 商 數 量 分 配 相 符 。 對 中 國 投 資 型 態 以 獨 資

比 例 為 最 高 ， 從 蔡 登 旭 （ 1 9 9 0） 整 理 進 入 模 式 分 類 中 可 發 現

獨 資 型 態 在 控 制 、 風 險 和 資 源 承 諾 上 較 合 資 型 態 高 ， 且 從 本

研 究 整 理 可 得 知 早 期 與 目 前 經 營 差 異 變 化 為 獨 資 型 態 提 高 。  

 

表 4 - 7 - 1  樣 本 類 別 回 收 與 實 際 廠 商 分 配 百 分 比 相 較  

台灣地區運動產業名錄「運動用品製造業」  本研究回收樣本  

行業別  數量（家） 比例（%） 分類及比例（%）  

健身器材及用品  154

運動器材及用品  1213
69.6

運動健身器材及用品

（67.5）  

水域運動用品及器材  63

游泳衣褲  48

運動休閒服  253

其他運動用品製造業  22

19.65
其他運動用品及器材

（17.5）  

高爾夫球用品  162

撞球用品  49
10.7

球類運動用品及器材

（15）  

總計  1964 100 100 

 

 回 收 樣 本 中 多 數 在 1 9 9 4 年 以 前 進 入 ， 最 早 為 1 9 8 6 年 ，

最 近 為 2 0 0 6 年，以 1 9 9 3 年 為 最 多，多 數 進 入 時 間 集 中 在 1 9 9 0

年 到 1 9 9 5 年 間，累 積 百 分 比 從 2 0 %增 加 到 6 2 . 5 %。本 研 究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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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期 間 以 1 9 9 4 年 與 1 9 9 5 年 為 分 界 ， 係 因 為 考 量 兩 岸 關 係 政

治 經 貿 上 的 轉 變。在 1 9 9 2 年 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通 過 前 通 過 後

之 合 法 問 題，因 此 1 9 9 2 年 後 投 資 急 遽 增 加 為 合 理 現 象，而 至

1 9 9 5 年 起 兩 岸 關 係 陷 入 低 潮，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受 到 影 響，持

續 呈 現 負 成 長，但 隨 中 國 加 入 W T O 後 帶 來 利 多 消 息 的 刺 激 ，

才 開 始 出 現 轉 折，與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陳 麗 瑛， 2 0 0 4；蘇 品 芳，

2 0 0 3）。本 研 究 投 資 區 位 結 果 為 廣 東（ 含 深 圳 ）為 最 多 佔 全 體

7 6 . 5 %、 第 二 多 為 江 蘇 省（ 含 上 海 ）佔 全 體 1 7 . 6 %， 與 陳 德 昇

（ 2 0 0 5） 9 0 年 代 以 福 建、廣 東 為 中 心 逐 漸 向 長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沿 海 移 動 和 楊 永 妙 （ 2 0 0 5） 製 造 業 台 商 赴 中 國 大 陸 區 位 決 策

調 查 結 果 相 符 。  

 本 研 究 在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 是 以 中 度 （ 4 0 % - 6 0 %）

資 金 投 入 比 例 為 最 多 ， 平 均 約 在 3 , 0 0 0 萬 元 上 下 ， 訪 談 B 公

司 郭 經 理 指 出 若 以 母 公 司 淨 值 的 4 0 %計 算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即

為 中 度 投 入 。 雖 資 金 投 入 多 為 中 度 ， 投 資 型 態 以 獨 資 模 式 ，

則 會 有 高 度 的 經 營 權 參 與 和 決 策 自 主 權 ， 此 結 果 也 與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同 時 與 「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 為 最 多 結 果 相 符 。 若 就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 本 研 究 實 地 訪 談 結 果 皆 為 中 度 滿 意 ， 與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相 符 。  

 在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 投 資 動 機 」 主 要 考 量 降 低 成 本 ， 又 以

「 大 陸 勞 工 充 沛 、 大陸勞工工資低廉」 因 素 為 重 ， 其 次 是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此 結 果 與 中 共 年 報（ 2 0 0 4）、 黃 景 輝（ 1 9 9 0）、

葉 日 崧 及 郭 麗 華 （ 2 0 0 6） 所 指 出 的 台 灣 歷 年 來 對 外 投 資 動 機

依 序 為 當 地 價 廉 充 沛 的 勞 動 力 、 當 地 市 場 潛 力 大 、 配 合 國 外

客 戶 要 求 、 國 內 經 營 環 境 惡 化 、 隨 台 灣 客 戶 前 往 和 訪 談 結 果

相 符 合 。 在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中以擁有技術、管理知識為主，原因



 101

為「國際外銷市場、管理制度及主要幹部由台灣母公司主導」，第二為營

運資金優勢，母公司為了保有領導地位與競爭優勢，高階幹部會以台籍員

工為主，公司實際經營狀況會對大陸幹部有所保留，業務功能、關鍵技術

也會保留在台灣，此結果與訪談結果相符。  

 在「產業特性」量表中以「產業勞力密集程度」為主，其次為「產業

競爭程度」。在「地主國特性」量表各構面平均數幾無差異，但其中以「政

治風險」為主，其次為「投資優惠條件」。政治風險會影響政策運行，是

企業在投資時關切的重點之一，孫祖培（2005）指出兩岸政治關係複雜，

兩岸經貿發展取決於政治關係走向，若兩岸關係得以改善，則兩岸將可實

現前所未有的資源整合。而投資優惠條件則會影響企業獲利程度，陳德昇

（2005）中共當局對台商大陸投資積極吸引與優惠皆促成台商大陸投資持

續成長，若就稅率而言，目前大陸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 33%，經濟特區、

經濟技術開發區「兩免三減」等外資優惠措施，導致外資企業實際繳納的

稅率僅為 15%，未來若實行「兩稅合一」企業所得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

稅率統一為 25%（蔡宏明，2007a），則將會對於企業獲利造成影響，因

此成為考量地主國特性的重點之一。  

 

二 、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進 入 模 式、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之 比 較 分

析  

（ 一 ）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進 入 模 式 之 比 較 分 析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類 別 、 投 資 地 點 、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對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 經 營 權 參 與 和 決 策 自 主 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僅 在 進 入 時 間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及 投 資

金 額 在 經 營 參 與 權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類 別 與 進 入 模 式  

  探 究 原 因 為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本 身 即 屬 製 造 業，不 論 何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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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台 商 ， 在 進 入 模 式 決 策 中 主 要 考 量 在 降 低 成 本 及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因 此 類 別 不 會 對 於 資 金 投 入 、 經 營 權 參 與 或 決 策 自

主 權 產 生 顯 著 影 響 。  

2 .  進 入 期 間 與 進 入 模 式  

  在 進 入 期 間 方 面 ， 從 林 嘉 琪 （ 2 0 0 3） 可 發 現 投 資 中 國 的

時 間 點 會 受 企 業 內 外 部 環 境 影 響 ， 如 兩 岸 政 經 情 勢 與 經 貿 政

策 的 影 響 等 ， 並 不 會 因 進 入 的 早 晚 而 影 響 企 業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與 經 營 參 與 程 度 的 模 式 。 但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方 面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早 期 進 入 者 多 屬 高 度 決 策 自 主 權 ， 晚 期 進 入 者 比 例 則

稍 降 。  

3 .  投 資 地 點 與 進 入 模 式  

在 投 資 地 點 方 面 ， 投 資 區 位 雖 有 所 改 變 從 廣 東 、 福 建 ，

向 江 蘇 、 浙 江 擴 散 ， 但 投 資 區 位 不 同 並 沒 有 在 資 金 投 入 、 經

營 權 參 與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結 果 ， 原 因 為 投 資 區 位

之 選 擇 並 非 影 響 進 入 模 式 之 重 要 因 素 ， 且 地 點 的 決 定 非 視 進

入 模 式 的 程 度 決 定 。 由 楊 永 妙 （ 2 0 0 5） 可 知 企 業 在 大 陸 設 廠

決 策 時 以 產 業 群 聚 效 應 為 首 要 考 量，其 次，依 序 為 經 營 環 境、

政 府 效 能 、 人 力 資 源 、 物 流 支 援 系 統 及 生 活 環 境 。  

4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與 進 入 模 式  

在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結 果 雖 不 顯 著 ， 但 經 相 關 分 析 後 得 知 資

本 額 與 投 資 金 額 為 中 度 正 相 關 ， 表 示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越 高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越 高 。 若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大 ， 則 在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上 比 資 本 額 小 之 企 業 有 更 寬 裕 的 選 擇 ， 資 本 額 越 大 相 對 投

入 程 度 也 可 以 越 大 。  

5 .投 資 金 額 與 進 入 模 式  

不 同 投 資 金 額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金 額 越 高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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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程 度 越 高 ， 決 策 自 主 權 上 雖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再 經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投 資 金 額 與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呈 現 低 度 正 相 關 的 結 果 ，

與 吳 青 松 （ 2 0 0 2） 一 致 。 直 接 投 資 比 間 接 投 資 、 契 約 貿 易 協

定 與 貿 易 等 進 入 策 略 依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而 獨 資 企 業 會 比 合 資 企 業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和

決 策 自 主 權 上 有 更 高 的 程 度 ， 因 此 應 屬 百 分 之 百 的 高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 與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 二 ）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與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之 比 較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類 別 與 投 資 金 額 對 於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在 類 別 方 面 ， 半 數 投 資 者 對 於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結

果 為 中 度 滿 意 （ 5 2 . 9 % ）， 其 中 球 類 製 造 業 者 無 低 度 滿 意

（ 0 %）、 運 動 健 身 製 造 業 者 多 數 為 中 度 （ 5 4 . 2 %） 及 高 度

（ 3 7 . 5 %）、 其 他 類 別 製 造 業 者 則 無 高 度 滿 意 （ 0 %）， 並 偏 向

低 度 滿 意 （ 7 5 %）。  

    在 投 資 金 額 方 面 ， 結 果 顯 示 半 數 廠 商 對 於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屬 中 度 滿 意 （ 5 1 . 5 %）， 其 次 為 高 度 滿 意 （ 3 3 . 3 %） 及 低

度 滿 意 （ 1 5 . 2 %）； 低 度 及 中 度 投 資 者 方 面 多 為 中 度 滿 意 ， 而

高 度 投 資 者 無 低 度 滿 意 （ 0 %）， 並 多 屬 高 度 滿 意 （ 8 5 . 7 %），

此 結 果 與 訪 談 結 果 相 符 。 企 業 資 金 投 入 越 多 在 營 運 過 程 受 限

越 少，因 此 滿 意 程 度 越 高，從 高 長、蔡 依 帆（ 2 0 0 7）可 知 2 0 0 5

年 大 陸 投 資 事 業 採 獨 資 型 態 的 比 重 已 達 6 9 . 6 %， 此 現 象 顯

示 ， 一 方 面 獨 資 經 營 型 態 的 優 點 （ 例 如 經 營 管 理 自 主 性 高 ，

獨 資 企 業 可 自 行 決 策 運 作 ， 但 合 資 企 業 則 需 配 合 另 一 合 資 者

運 行 ， 雙 方 在 合 夥 過 程 中 會 相 對 增 加 決 策 或 其 他 困 難 ） 受 到

歡 迎 ， 而 另 一 方 面 合 資 經 營 型 態 的 缺 點 令 人 退 避 ， 因 此 即 會

影 響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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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比 較 分 析  

以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分 別 對 於 投 資 動 機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及 地 主 國 特

性 因 素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進 入 模 式 在 投 機 動 機 方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經

營 權 參 與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上 則 無 差 異 ； 進 入 模 式 在 產 業 特 性 及

地 主 國 特 性 方 面 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越 高 表 示 動 機 越 高 。

投 資 動 機 與 進 入 模 式 程 度 的 表 現 互 為 因 果 關 係 ， 當 動 機 越 高

時 ，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越 高 ， 而 資 金 投 入 越 高 則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越 深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越 強 。  

1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對 投 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是 受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因 素 影 響 ， 表 示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越 高 者 ， 在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動 機 越 高 。  

2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在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因 素 及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因

素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表 示 中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對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的 重 視 高 於 高 度 經 營 參 與 者 ； 在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方 面 ， 高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對 於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方 面 的 投 資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  

3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在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決 策 自 主 權 在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和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表 示 高 度 決 策 自 主 權 者 在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的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自 主 權 者 ； 在 突 破 障 礙 方 面 ， 高 度 自 主 權 者 對 於 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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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易 障 礙 的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自 主 權 者 。  

4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方 面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是

受 技 術、管 理 知 識 變 數 影 響。表 示 低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者 在 技 術、

管 理 知 識 的 優 勢 高 於 高 度 投 入 程 度 者 ， 而 中 度 投 入 者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四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訪 談 結 果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屬 傳 統 製 造 產 業 之 一 ， 例 如

運 動 鞋 製 造 、 球 具 製 造 等 皆 屬 之 ， 受 全 球 化 競 爭 、 產 業 結 構

改 變、整 體 經 濟 發 展、企 業 獲 利 壓 力 等 眾 多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下，

企 業 向 海 外 投 資 ， 進 而 產 業 外 移 至 中 國 。 早 期 進 入 之 考 量 因

素 與 模 式 至 近 期 已 有 所 變 化 ， 中 國 在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的 改 變 從

早 期 的 來 料 加 工 轉 為 近 期 的 進 料 加 工 ， 及 投 資 區 位 從 廣 東 、

福 建 移 往 江 蘇 、 浙 江 ， 就 運 動 製 造 商 目 前 往 西 部 內 陸 設 廠 情

況 仍 不 普 遍 。  

（ 一 ）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在 投 資 動 機 中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為 最 主 要 ， 其 中 因 中 國 勞 動

力 充 足 、 工 資 較 於 台 灣 低 廉 、 節 省 原 物 料 成 本 ， 符 合 大 量 生

產 製 造 需 求 。 另 一 方 面 ， 在 全 球 市 場 考 量 下 ， 廠 商 群 聚 規 模

擴 大 、 垂 直 鍊 及 水 平 鍊 供 應 完 整 ， 產 業 隨 之 趨 於 完 整 化 ， 當

地 化 發 展 越 深，越 傾 向 當 地 採 購，轉 移 以 拓 展 當 地 市 場 為 重，

因 此 早 期 的 投 資 以 資 源 導 向 型 居 多 ， 採 市 場 導 向 型 投 資 策 略

越 來 越 普 遍（ 高 長、蔡 依 帆， 2 0 0 7）。如 運 動 鞋 製 造 業 的 投 資

動 機 即 逐 漸 朝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轉 變 。 總 體 而 言 這 些 投 資 演 變 與

郭 廷 昱 （ 2 0 0 6） 所 指 出 相 符 ， 不 外 乎 為 「 中 國 需 求 」、「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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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 及 「 全 球 市 場 」。  

（ 二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方 面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中 產 業 類 別 不 影 響 企 業 優 勢 ， 企 業 主 體

才 是 主 要 關 鍵 。 在 早 期 海 外 投 資 者 之 優 勢 普 遍 以 營 運 資 金 與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為 主 ， 並 重 視 資 金 、 技 術 與 人 才 。 但 隨 情 勢

的 發 展 ， 中 國 當 地 業 者 本 身 與 其 他 國 家 進 入 者 也 擁 有 相 對 優

勢 ， 因 此 資 金 與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成 為 必 備 ， 現 在 還 需 有 外 銷

通 路 優 勢 ， 企 業 的 自 有 品 牌 與 通 路 才 足 以 競 爭 。 就 當 地 業 者

觀 點 而 言 可 以 吸 取 外 資 經 驗 ， 台 商 帶 入 原 有 較 成 熟 的 投 資 經

驗 ， 技 術 、 市 場 運 作 模 式 進 入 中 國 ， 可 刺 激 中 國 當 地 業 者 進

步 與 增 加 學 習 機 會 。  

 在 製 鞋 業 中 以 營 運 資 金 為 進 入 主 要 優 勢 ， 管 理 知 識 為 次

要 ； 健 身 器 材 製 造 業 中 以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為 主 要 、 營 運 資 金

與 外 銷 通 路 為 次 要 ；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中 以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為 主 要 ， 營 運 資 金 為 次 要 。 在 企 業 一 開 始 進 入 中 國 時 ， 多

半 是 由 產 業 中 的 龍 頭 企 業 率 先 ， 上 下 游 其 他 廠 商 跟 隨 ， 在 當

地 進 而 形 成 關 係 網 絡 ， 與 陳 添 枝 、 顧 瑩 華 （ 2 0 0 5） 所 指 出 網

路 關 係 面 向 符 合 1 .海 外 子 公 司 和 國 內 生 產 網 路 的 關 係 、 2 .海

外 子 公 司 和 當 地 網 路 的 關 係 、 3 .對 外 投 資 企 業 和 國 際 客 戶 的

關 係 。  

（ 三 ） 產 業 特 性 方 面  

 台 灣 傳 統 製 造 業 皆 由 O E M 邁 向 O D M， 由 製 造 端 逐 漸 重

視 製 造 服 務 。 在 產 業 特 性 中 皆 偏 重 勞 力 密 集 型 ， 但 各 產 業 有

其 特 性 交 互 作 用 ， 例 如 製 鞋 業 最 明 顯 為 勞 力 密 集 ， 但 由 於 鞋

業 的 淘 汰 速 度 快 ， 需 隨 著 每 季 流 行 元 素 的 變 化 而 推 出 新 款 設

計，而 一 方 面 鞋 業 製 造 的 技 術 進 入 障 礙 較 低，相 較 其 他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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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業 間 複 製 能 力 較 強 ， 因 此 產 業 中 同 業 競 爭 程 度 較 強 ， 也 使

得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較 快 速 。  

 而 健 身 器 材 業 也 需 大 量 勞 工 進 行 生 產 作 業 ， 但 健 身 器 材

業 近 年 漸 與 健 康、醫 療、生 活 機 能 結 合，邁 向 高 科 技 化 發 展 ，

因 此 產 業 中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也 成 為 重 要 特 色 。 但 該 產 業 技 術 創

新 進 入 障 礙 比 服 飾 業 或 鞋 業 高 ， 因 此 相 較 之 下 ， 同 業 複 製 速

度 較 慢，但 隨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增 加、要 求 提 高 與 全 球 市 場 變 化，

因 此 產 業 中 同 業 競 爭 程 度 高 。  

 對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言 ， 屬 傳 統 製 造 業 的 高 科 技 型 ，

高 爾 夫 球 球 具 的 製 造，例 如：桿 頭、球 桿，須 講 究 外 型 美 觀 、

耐 用 程 度 、 功 能 、 球 飛 的 方 向 、 角 度 、 距 離 等 多 層 面 考 量 。

因 此 所 需 技 術 創 新 能 力 更 顯 重 要 ， 且 產 業 在 技 術 面 進 入 障 礙

較 高 ； 其 次 為 勞 力 密 集 和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高 有

助 於 原 物 料 供 應 ， 若 產 業 間 供 應 快 速 則 能 提 高 效 能 與 速 率 ，

產 品 交 期 縮 短 有 利 於 獲 利 提 高 。  

（ 四 ） 地 主 國 特 性 方 面  

 地 主 國 特 性 中 最 常 考 量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其 次 為 政 治 風

險 。 但 隨 投 資 時 間 越 久 ， 大 陸 各 地 環 境 條 件 發 展 成 熟 ， 各 區

的 環 境 優 勢 也 成 為 地 主 國 考 量 因 素 之 一 ， 符 合 研 究 所 指 出 之

現 況 。 王 月 魂 （ 2 0 0 6） 指 出 中 國 透 過 放 鬆 經 濟 政 策 ， 鼓 勵 外

資 企 業 在 本 土 進 行 大 規 模 投 資 ， 中 共 年 報 （ 2 0 0 4） 面 對 兩 岸

入 世 後 的 機 遇 與 形 勢 ， 優 惠 政 策 不 再 是 吸 引 台 商 投 資 主 因 ，

取 而 代 之 是 大 陸 各 地 投 資 環 境 的 綜 合 水 平 。  

 大 陸 政 府 採 開 放 改 革 政 策 後 ， 從 投 資 優 惠 吸 引 外 資 企 業

進 入 成 效 顯 著 ， 因 為 投 資 優 惠 關 乎 企 業 成 本 ， 進 而 影 響 獲 利

高 低。但 近 期 中 國 在 各 稅 法 不 斷 調 整 修 正，例 如 十 一 五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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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三 減 兩 免 、 從 來 料 加 工 變 為 進 料 加 工 等 ， 稅 制 、 政 策 、

法 令 修 改 對 外 資 而 言 有 趨 於 嚴 苛 的 傾 向 。  

（ 五 ） 台 商 需 注 意 中 國 其 他 層 面 問 題  

 在 訪 談 中 論 及 需 重 視 中 國 其 他 層 面 之 問 題 ， 如 ： 中 國 的

地 方 人 治 情 況 嚴 重 ， 即 符 合 吳 景 勝 （ 2 0 0 1） 所 指 出 中 國 大 陸

人 治 色 彩 濃 厚 ， 辦 事 要 拉 關 係 、 走 後 路 、 送 紅 包 ， 打 通 各 關

節 ， 以 利 生 意 興 隆 、 同 時 台 商 包 二 奶 的 情 況 屢 見 不 鮮 。 另 一

方 面 ， 大 陸 各 地 發 展 根 據 當 地 產 業 發 展 方 向 ， 有 針 對 性 地 推

出 富 有 特 色 的 新 招 商 辦 法 和 策 略 ， 符 合 產 業 佈 局 ， 著 重 提 高

對 台 招 商 引 資 水 平 ， 因 此 各 區 域 環 境 的 特 色 亦 逐 漸 成 為 外 商

投 資 設 點 的 考 量 之 一 ， 但 也 導 致 中 國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不 一 。  

 入 世 後 的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產 業 發 展 迅 速 ， 歐 美 國 家 企

業 進 入 市 場 較 易 ， 因 而 國 際 買 家 增 多 ， 當 地 業 者 吸 取 外 資 經

驗 更 易 ， 使 中 國 更 容 易 銜 接 國 際 市 場 。 隨 之 工 廠 擴 大 生 產 規

模 ， 在 進 行 垂 直 整 合 和 水 平 整 合 下 產 業 聚 落 逐 漸 形 成 ， 使 產

業 規 模 越 來 越 大 ， 且 產 業 環 境 越 趨 成 熟 。 在 社 會 上 ，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的 普 及 使 生 活 型 態 改 變 ， 且 人 民 消 費 能 力 提 升 ， 造 成

消 費 需 求 與 購 買 能 力 增 加 ， 也 使 得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成 長 快 速 。  

（ 六 ） 對 未 來 投 資 者 之 建 議  

目 前 尚 未 進 入 市 場 的 廠 商 已 錯 過 先 機 ， 未 來 進 入 者 應 注

意 大 陸 投 資 環 境 的 變 動 ， 1 .需 求 面 ： 產 品 的 供 需 、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2 .市 場 面 ： 市 場 發 展 、 產 品 市 佔 率 ； 3 .管 理 面 ： 稅 制

的 落 差 會 造 成 獲 利 減 少 ， 可 以 從 管 理 層 面 解 決 ， 取 得 獲 利 平

衡 。 4 .注 意 整 體 環 境 變 化 ： 中 國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及 環 保 議 題 越

趨 重 視 、 人 民 幣 升 值 、 在 人 民 所 得 提 高 時 ， 工 資 也 有 上 漲 的

趨 勢 ， 從 蔡 宏 明 （ 2 0 0 7 b） 研 究 可 知 從 2 0 0 4 年 開 始 北 京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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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天 津 、 深 圳 、 瀋 陽 、 杭 州 等 全 國 大 部 分 地 區 均 陸 續 調 高

最 低 工 資 標 準 、 低 保 人 員 的 最 低 生 活 補 貼 ， 調 高 幅 度 一 般 在

8 %至 1 0 %。 2 0 0 6 年 前 三 季，全 國 城 鎮 單 位 在 崗 職 工 月 平 均 工

資 為 1 , 5 9 9 元 ， 同 比 成 長 1 4 . 2 %， 預 測 2 0 0 7 年 工 資 將 持 續 上

漲 。  

 

五 、  研 究 結 果 之 比 較  

(一 )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與 訪 談 結 果 之 比 較  

本 研 究 使 用 兩 種 研 究 工 具 為 問 卷 調 查 與 深 度 訪 談 ， 分 別

針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進 行 研 究。此 外，訪 談 對 象 雖 以 台 商 為 主，

但 仍 有 從 中 國 當 地 業 者 看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之 觀 點 來 進 行 訪 問 ，

整 理 三 方 結 果 可 發 現 相 當 一 致 ， 顯 示 本 研 究 具 有 良 好 的 內 部

一 致 信 度 ， 如 表 4 - 7 - 2 所 示 。  

表 4 - 7 - 2  問 卷 與 訪 談 結 果 在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方 面 之 比 較  

投資前置

因素 
問卷結果  台商訪談結果  北京業者訪談結果  比較  

投資動機  

1.降低成本  
（勞工充沛、勞工工

資低廉）  
2.大陸內銷市場  

1.降低成本（原物料
成本與勞動力：勞工

充沛、工資低廉）  
2.大陸內銷市場  

1.成本（勞動力、原
物料成本）  
2.投資優惠（土地、
稅收）  

一致  

企業專屬

優勢  

1.技術、管理知識  
（國際外銷市場、管

理制度及主要幹部

由台灣母公司主導）

2.營運資金  

不同企業型態者之

企業專屬優勢不同  
技術優勢（帶入成熟

的台灣經驗、技術及

市場運作模式）  一致  

產業特性  
1.產業勞力密集程度
2.產業競爭程度  

1.勞力密集程度高  
2.技術創新速度快  

X(非訪談問題 ) 
一致  

地主國

特性  

1.政治風險  
2.投資優惠條件  

投資優惠條件為主

考量，其次為政治風

險與政策限制  

1.投資環境  
2.內需市場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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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本 研 究 與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之 比 較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量 表 採 用 郭 建 廷（ 2 0 0 2）台 灣 紡 織 業 對 大 陸

投 資 策 略 之 研 究 問 卷 量 表 ， 在 此 即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進 行 比 較 ，

由 於 兩 研 究 採 行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不 同 ， 因 此 僅 就 描 述 性 統 計 部

分 進 行 比 較 ， 得 出 紡 織 業 與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對 於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之 異 同 ， 如 表 4 - 7 - 3。  

表 4 - 7 - 3  本 研 究 與 郭 建 廷 （ 2 0 0 2） 研 究 之 結 果 比 較  

項目  紡織業  運動用品製造業  比較  

投資型態  以獨資為主  以獨資為主  一致  

投資省份  廣東省最多  廣東省最多  一致  

投資金額  5 ,000 萬元以上最

多  

1,001-5,000萬元為

最多  

整體而言，運動

用品製造業者對

大陸投資金額低

於紡織業者  

進入時間  1995 年以前進入

者 稍 多 ， 集 中 在

1996 年至 2000 年

1994 年以前進入

者 稍 多 ， 集 中 在

1990 年至 1995 年

整體而言，兩產

業進入中國時間

點無差異  

投資動機  勞工成本降低考量

為主  

降低成本考量為主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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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分 為 兩 小 節，第 一 節 歸 納 資 料 分 析 與 研 究 結 果 並 回 應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結 論 ； 在 第 二 節 提 出 針 對 實 務 上 及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情 形  

 從 研 究 發 現 可 知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

以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類 業 者 居 多，其 次 依 序 為 其 他 類、球 類 業 者。

臺 灣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以 1 , 0 0 0 萬 元 以 下 業 者 較 多 ， 平 均 資 本 額

約 介 於 1 , 0 0 0 至 2 , 0 0 0 萬 元 ； 半 數 業 者 在 中 國 投 資 金 額 介 於

1 , 0 0 1 萬 至 5 , 0 0 0 萬 元 間 ， 平 均 投 資 金 額 在 3 , 0 0 0 萬 元 上 下 ；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期 間 以 早 期 進 入 居 多，並 集 中 在 1 9 9 0 年 到 1 9 9 5

年 間 ； 投 資 地 點 以 廣 東 省 （ 含 深 圳 ） 最 多 。  

    約 八 成 業 者對 中 國 之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程 度 在 1 , 0 0 0 萬 元 以

上 ， 平 均 金 額 為 3 , 0 0 0 萬 元 ； 約 六 成 業 者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以 高 度 參 與 為 主 ；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以 高 度 為 主 ， 並 無 低 度 自

主 權 者 ； 八 成 業 者 對 中 國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程 度 達 中 度 以 上 ， 由

此 可 反 映 出 台 商 從 早 期 迄 今 進 入 大 陸 投 資 規 模 增 加 、 投 資 者

絡 繹 不 絕 的 現 象 ， 且 在 海 外 進 行 投 資 時 企 業 本 身 仍 須 掌 握 高

度 經 營 權 及 決 策 自 主 權 。  

 

二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之 投 資 型 態 是 以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為 主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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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為 利 用 分 支 機 構 /子 公 司 出 口。獨 資 是 目 前 比 例 最 高 的 進 入

模 式 ， 因 為 獨 資 的 優 點 比 合 資 來 得 多 ， 另 一 方 面 ， 在 產 業 越

趨 成 熟 及 投 資 環 境 逐 漸 改 善 下 ， 獨 資 比 例 自 然 漸 為 多 數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與 其 他 製 造 業 別 對 於 投 資 中 國 在 動 機 方

面 、 考 量 因 素 及 進 入 模 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為 台 商 對 中 國 投

資 是 國 際 生 產 分 工 優 勢 的 自 然 變 化 與 導 引 ， 企 業 將 資 金 、 科

技 及 管 理 能 力 等 移 到 大 陸 ， 和 當 地 較 有 效 的 生 產 因 素 結 合

後 ， 使 生 產 總 成 本 降 至 最 低 。 因 而 產 品 除 供 應 當 地 需 求 外 ，

亦 可 外 銷 至 第 三 國 或 回 台 灣 ， 另 一 方 面 ， 政 府 開 放 措 施 可 說

是 台 商 主 導 投 資 行 為 的 因 應 。 台 商 的 進 入 也 帶 動 外 人 投 資 ，

進 而 促 使 全 中 國 產 業 及 國 際 貿 易 發 展 ， 並 在 當 地 建 立 產 業 網

絡 ， 促 進 區 域 發 展 ， 且 引 進 技 術 移 轉 ，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  

 

三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所 考 量 之 因 素  

（ 一 ）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考 量 重 點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投 資 前 置 考 量 因

素 不 因 類 別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投 資 動 機 以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和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為 主 ， 重 視 勞 動 成 本 中 勞 工 充 沛 與 工 資 低 廉 兩 方

面 。 而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的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則 以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和 營 運 資 金 為 主 ， 因 為 台 灣 母 公 司 的 主 導 能 力 較 強 ， 且 主

要 幹 部 多 為 母 公 司 主 導 。 在 產 業 特 性 中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多

屬 勞 力 密 集 型 ， 且 因 產 業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快 速 而 造 成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高 ， 對 於 地 主 國 特 性 考 量 方 面 則 重 視 政 治 風 險 和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 二 ） 背 景 變 項 對 進 入 模 式 之 差 異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在 不 同 進 入 期 間 中 皆 約 有 七 成 屬 於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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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決 策 自 主 權 程 度 。 投 資 金 額 越 高 者 經 營 權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

且 無 低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和 決 策 自 主 權 者 ， 顯 示 業 者 投 資 時 定

有 中 度 以 上 之 影 響 力 與 主 導 性 ； 投 資 金 額 越 高 決 策 自 主 權 越

高 。 不 同 類 別 之 業 者 滿 意 度 不 同 ， 球 類 與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類 業

者 滿 意 度 以 中 度 以 上 為 多 ， 其 他 類 業 者 滿 意 度 最 低 。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越 高 ， 投 資 金 額 也 越 高 呈 現 中 度 正 相 關 性 ， 且 越 偏 向

高 滿 意 程 度 ， 尤 其 高 度 投 資 者 無 低 滿 意 度 。  

（ 三 ） 進 入 模 式 對 投 資 前 置 因 素 之 差 異  

  資 金 投 入 程 度 越 高 者 ， 越 受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影 響 ； 中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對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的 重 視 高 於 高 度 參 與 者 ； 高 度 經

營 權 參 與 者 對 於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方 面 的 投 資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參 與

者 ； 高 度 決 策 自 主 權 者 在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的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自 主

權 者 ； 高 度 自 主 權 者 對 於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的 動 機 高 於 中 度 自 主

權 者 ； 低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者 在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的 優 勢 高 於 高 度

投 入 程 度 者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實 務 上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經 文 獻 整 理 、 研 究 結 果 及 訪 談 後 ， 針 對 已 在 中 國

投 資 及 未 來 有 意 進 入 投 資 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 提 供 以 下 建

議 ：  

（ 一 ） 重 視 研 發 與 行 銷 ， 發 展 高 價 值 製 造 ， 朝 製 造 服 務 業 邁

進  

   臺 灣 製 造 業 近 年 致 力 於 朝 產 業 微 笑 曲 線 發 展 ， 延 伸 產 業

價 值 鏈 ， 創 造 產 業 價 值 。 從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業 者 逐 漸 重 視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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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需 市 場 ， 訪 談 結 果 提 及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也 需 提 高 產 品 附

加 價 值 ， 以 謀 求 最 大 獲 利 。 因 此 即 應 著 重 於 產 品 研 發 、 設 計

及 高 技 術 製 造 層 次 的 量 產 能 力 ， 並 重 視 終 端 行 銷 。 最 後 朝 製

造 服 務 業 方 向 邁 進 ， 如 同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者 以 「 專 棟 」

方 式 為 客 戶 量 身 打 造 客 製 化 的 服 務 內 容 ； 或 如 同 製 鞋 業 者 自

行 建 立 銷 售 通 路 。  

 

（ 二 ） 注 意 中 國 投 資 環 境 的 變 動 ， 彈 性 調 整 企 業 策 略  

 入 世 後 的 中 國 投 資 環 境 已 有 所 改 變 ， 創 造 機 會 也 帶 來 困

難 ， 從 研 究 結 果 可 得 知 中 國 的 政 治 風 險 性 高 。 因 為 其 政 府 法

令 及 運 作 不 確 定 性 高 ， 對 外 資 干 預 程 度 高 ， 且 根 據 訪 談 結 果

得 知 近 年 來 中 國 對 外 資 的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已 不 如 早 期 。 因 此 無

論 是 已 進 入 或 未 進 入 者 ， 都 需 關 切 投 資 環 境 的 變 動 ， 注 意 需

求 面 、 管 理 面 、 市 場 面 並 彈 性 調 整 企 業 策 略 ， 如 ： 整 體 產 業

結 構 轉 變 、 十 一 五 規 劃 的 投 資 機 會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的 變 化 、

投 資 區 位 及 當 地 政 策 的 制 定 、 市 場 開 放 的 影 響 、 社 會 保 障 成

本 增 加 、 工 資 持 續 上 漲 等 。  

 

（ 三 ） 後 期 進 入 ， 合 資 者 應 慎 選 夥 伴 ， 獨 資 者 應 重 視 資 金 、

技 術 及 人 才  

 從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之 成 長 潛 力 大 ， 吸 引 外 資

進 入 搶 分 大 餅 ， 加 上 當 地 業 者 複 製 能 力 迅 速 ， 對 當 地 形 成 競

爭 壓 力 ， 在 過 度 競 爭 下 可 能 影 響 台 商 內 銷 成 績 。 因 此 後 進 者

若 採 合 資 型 態 需 慎 選 合 作 夥 伴 ， 注 意 大 陸 企 業 及 其 產 品 在 入

世 後 是 否 具 有 競 爭 力 或 提 升 競 爭 力 之 空 間 ， 並 採 取 廉 價 競 爭

的 市 場 定 位 ， 以 因 應 大 陸 市 場 競 爭 。 採 取 獨 資 者 ， 由 於 原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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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勢 已 被 早 期 進 入 者 占 盡 ， 且 市 場 變 化 快 速 ， 因 此 必 須 挾 以

更 強 大 的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進 入 市 場 ， 重 視 資 金 、 技 術 及 人 才 ，

以 提 昇 競 爭 優 勢 。  

 

（ 四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應 發 揮 原 有 優 勢 提 升 競 爭 力 ， 以 因

應 未 來 需 求   

1 .將 核 心 競 爭 力 部 分 留 在 台 灣  

 從 訪 談 結 果 得 知 台 商 與 當 地 業 者 有 競 合 關 係 存 在 ， 即 便

是 同 一 集 團 台 灣 公 司 與 大 陸 公 司 也 存 在 競 合 關 係 ， 為 了 鞏 固

台 灣 企 業 本 身 自 有 優 勢 與 避 免 被 中 國 取 代 的 結 果 。 現 今 應 扶

植 台 灣 製 造 業 使 其 更 具 國 際 競 爭 力 ， 利 用 國 際 分 工 ， 將 核 心

競 爭 力 部 分 留 在 台 灣 ， 彈 性 利 用 海 外 基 地 生 產 ， 提 高 國 際 行

銷 能 力 ， 發 揮 既 有 優 勢 ， 以 因 應 未 來 需 求 。  

2 .重 視 策 略 聯 盟 與 產 業 群 聚 力 量  

 未 來 全 球 市 場 趨 向 同 步 發 展， 屆 時 產 品 生 命 周 期 將 縮

短 ， 此 時 量 產 能 力 將 成 為 一 大 挑 戰 。 從 訪 談 結 果 可 知 O D M

工 廠 重 視 如 何 加 強 生 產 能 力 、 縮 短 交 貨 期 限 ， 以 滿 足 客 戶 需

求 。 因 此 產 業 間 未 來 應 進 行 垂 直 整 合 和 水 平 整 合 ， 並 注 意 與

當 地 業 者 競 合 之 關 係 ， 朝 策 略 聯 盟 與 產 業 群 聚 發 展 ， 發 揮 力

量 把 餅 做 大 。  

3 .開 發 國 際 市 場  

 從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中 國 入 世 後，市 場 開 放、歐 美 業 者 增 加，

利 於 台 商 進 入 國 際 市 場 ， 又 基 於 中 國 政 治 不 確 定 風 險 性 大 ，

且 未 來 零 售 體 系 朝 向 多 重 化 與 大 型 化 發 展 ， 傳 統 銷 售 通 路 將

面 臨 挑 戰 ， 並 直 接 影 響 到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外 銷 業 者 。 因 此 即 需

加 強 國 際 市 場 開 發 拓 展 能 力 ， 將 通 路 多 方 面 發 展 ， 如 同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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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製 造 業 者 即 自 創 通 路 ， 不 僅 有 利 於 產 品 銷 售 ， 又 不 會 與 原

代 工 之 客 戶 形 成 競 爭 關 係 。   

 

二 、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供 以 下 幾 點 研 究 限 制 與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如 下 ：  

（ 一 ）  以 更 有 效 的 資 料 蒐 集 方 法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實 務 界 人 士 ， 在 填 答 者 限 制 上 侷 限 於 有 實

際 參 與 或 了 解 大 陸 相 關 業 務 者 ， 但 由 於 研 究 者 身 分 僅 為 一 般

學 生 且 與 相 關 業 者 並 不 熟 識 ， 因 而 增 加 回 收 問 卷 之 困 難 度 。

雖 附 上 回 郵 信 封 ， 但 實 際 回 收 率 仍 偏 低 ， 因 此 回 收 樣 本 數 量

未 達 預 期 數 量 ， 以 致 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和 信 度 檢 定 時 ， 有 部 分

構 面 因 素 未 如 預 期 結 果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以 更 有 效 的

問 卷 蒐 集 方 法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如 ： 電 話 追 蹤 、 親 自 拜 訪 或 滾

雪 球 方 式 以 增 加 問 卷 回 收 率 ； 對 於 問 卷 題 項 部 分 ， 可 再 予 以

修 飾 使 題 意 更 清 楚 明 瞭 或 補 充 說 明 更 為 詳 細 以 免 造 成 解 讀 誤

差 ， 並 再 增 加 量 表 構 面 題 項 數 目 ， 以 利 統 計 運 算 。  

 

（ 二 ）  可 專 注 某 一 領 域 深 入 探 討 並 研 究 台 商 至 中 國 投 資 之

經 營 狀 況 及 影 響 性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為 跨 領 域 產 業， 且 行 業 總 類 多 元 ， 本 研

究 針 對 整 體 產 業 進 行 研 究 ， 其 中 涉 及 層 面 廣 泛 且 複 雜 ， 因 此

僅 能 做 一 般 性 的 探 討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本 研 究 著 重 於 進 入 模

式 之 探 討 ， 對 於 業 者 在 中 國 的 實 際 經 營 概 況 與 對 當 地 之 影 響

性 多 無 著 墨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專 注 於 某 一 領 域 深 入 研

究 ， 並 加 入 台 商 到 中 國 後 的 經 營 狀 況 及 影 響 性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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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研 究 。 臺 北 銀 行 月 刊 ， 6， 3 0 - 4 2。  

蕭 育 鎮 （ 2 0 0 2）。 企 業 海 外 投 資 進 入 模 式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

以 臺 商 投 資 大 陸 實 證 探 討 。 大 業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彰 化 。  

蘇 品 芳 （ 2 0 0 3）。 大 陸 投 資 與 經 營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 以 台 灣

傳 統 產 業 與 資 訊 電 子 業 為 例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台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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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a b t r e e ,  B .  D . ,  &  M i l l e r ,  W.  L .  ( 1 9 9 2 ) .  D o i n g  q u a l i t a t i v e  

r e s e a r c h .  N e w b u r y  P a r k :  S a g e  P u b l i c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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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n , T. J . ,  C h e n ,  H o m i n  &  K u ,  Y. H .  ( 2 0 0 4 ) .  F o r e i g n  d i r e c t  

i n v e s t m e n t  a n d  l o c a l  l i n k a g e s .  J o u r n a l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u s i n e s s  S t u d i e s ,  3 5 ( 4 ) ,  1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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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研 究 問 卷 同 意 使 用 回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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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研 究 問 卷 評 鑑 表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對 中 國 進 入 模 式 之 研 究 評 鑑 表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相 關 研 究 問 卷 初 稿  
 
說 明  
一 、  本 評 鑑 表 之 目 乃 希 望 透 過 國 內 製 造 業 廠 商 代 表 及 產 業
專 家 學 者 之 卓 見，以 建 構 有 關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對 中 國 投 資
之 客 觀 衡 量 工 具 。  
二 、  本 量 表 經 專 家 學 者 評 鑑 後，將 依 專 家 學 者 惠 賜 之 評 鑑 結

果 彙 整 出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對 中 國 投 資 之 預 試 量 表 。  
三 、  本 初 稿 之 擬 定 乃 根 據 R o o t ( 1 9 8 7 )進 入 模 式 理 論 為 基
礎 ， 再 參 考 以 下 研 究 所 發 展 之 量 表 而 完 成 ：  
1 .  高 長 、 陳 威 如 （ 1 9 9 8）。 臺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所 有 權 進 入 模
式 決 定 因 素 的 分 析 。 管 理 學 報 ， 3， 3 9 3 - 4 1 8。  

2 .  郭 建 廷 （ 2 0 0 2）。 臺 灣 紡 織 業 對 大 陸 投 資 策 略 之 研 究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南 。  

3 .  蕭 育 鎮 （ 2 0 0 2）。 企 業 海 外 投 資 進 入 模 式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以 臺 商 投 資 大 陸 實 證 探 討。大 業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彰 化 。  

四 、  本 量 表 初 稿 將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服 務 品 質 分 成 五 個 構 面 共
計 4 9 道 題 ， 其 主 要 涵 蓋 意 義 如 下 ：  
1 .  投 資 動 機 ： 降 低 成 本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2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 外 銷 通 路 、 營 運 資 金 、

關 係 網 絡 。  
3 .  產 業 特 性：技 術 創 新 程 度、產 業 集 中 程 度、產 業 競 爭 程 度、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4 .  地 主 國 特 性 ： 政 治 風 險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政 策 限 制 、 文 化

差 距 。  
五 、  評 鑑 時 敬 請 按 下 列 方 式 惠 予 填 註 ：  

1 .  請 逐 一 評 鑑 每 一 構 面 所 包 含 之 題 目 是 否 合 適 列 為 該 構
面 之 題 目 ， 如 果 您 認 為 合 適 ， 請 在 「 合 適 」 格 內 劃 上
「 ˇ 」； 如 果 不 合 適 ， 請 在 「 不 合 適 」 格 內 劃 上 「 ˇ 」
（ 以 此 類 推 ）。  

2 .  如 果 有 任 何 題 目 文 句 不 順 或 詞 不 達 意 ， 亦 或 需 要 另 做
修 改 ， 敬 請 費 神 予 以 斧 正 。  

3 .  如 果 您 在 某 一 構 面 中 認 為 需 要 再 增 加 其 他 問 題 敬 請 惠
予 提 示 並 填 寫 問 卷 內 容 。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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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研 究 問 卷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大 陸 相 關 研 究 問 卷  

 

 

 

 

 

 

  

 

 

 

 

 
1 .大 陸 勞 工 充 沛 -------------------------□  □  □  □  □  
2 .大 陸 勞 工 工 資 低 廉 ---------------------□  □  □  □  □ 
3 .大 陸 的 廠 房 土 地 取 得 低 廉 ---------------□  □  □  □  □ 
4 .大 陸 的 環 保 標 準 較 寬 鬆 -----------------□  □  □  □  □ 
5 .大 陸 的 原 料 取 得 成 本 低 廉 ---------------□  □  □  □  □ 
 
6 .大 陸 內 需 市 場 具 有 潛 力 和 成 長 率 ---------□  □  □  □  □ 
7 .投 資 大 陸 當 時 基 於 客 戶 對 公 司 產 品 的 需 要 -□  □  □  □  □ 
8 .主 要 客 戶 要 求 當 地 供 貨 -----------------□  □  □  □  □ 
9 .上 游 原 料 廠 商 邀 約 一 同 投 資 -------------□  □  □  □  □ 
1 0 .從 大 陸 出 口 可 享 有 較 低 之 優 惠 關 稅 ------□  □  □  □  □ 

 

 

 

 

敬 愛 的 產 業 界 先 進 ：  
感 謝  您 協 助 問 卷 填 答 ， 本 問 卷主 要 目 的 是 針 對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大 陸 的 相 關 議 題 研 究 ， 請 於 完 成 後 隨 回 郵 信 封 寄
回 。 您 所 提 供 的 內 容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用 途 ， 絕 不 洩 漏 您 的 資 料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配 合 。  
 敬 祝  平 安 快 樂 ！  社 運 昌 隆 ！  
                       國 立 臺 灣 體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林 房 儹 博 士  
                           研  究  生  方 怡 淳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952-263478 
                              E-MAIL:ava_7215@yahoo.com.tw 

第 一 部 分 ： 請 您 針 對  貴 公 司 在 投 資 中
國 大 陸 時 ， 在 投 資 動 機 方 面 的 考 量 因
素 ， 請 以 投 資 當 時 的 背 景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並 在 對 應 的 方 格 內 打 “ ˇ ” ， 來 代
表 您 對 問 題 的 同 意 程 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的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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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 要 技 術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提 供 -------------□  □  □  □  □ 
2 .管 理 制 度 及 主 要 幹 部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  □  □  □  
3 .產 品 的 設 計 及 開 發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  □  □  □  
4 .公 司 所 擁 有 的 技 術 層 次 很 高 -------------□  □  □  □  □  
5 .國 際 外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  □  □  □  
 

6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主 導 ---------□  □  □  □  □ 
7 .在 大 陸 的 營 運 資 金 由 台 灣 母 公 司 安 排 -----□  □  □  □  □ 
8 .在 大 陸 投 資 當 地 擁 有 良 好 的 人 脈 關 係 -----□  □  □  □  □ 
 
 
 
 

 
 
 
1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的 技 術 淘 汰 速 度 很 快 -----□  □  □  □  □ 
2 .貴 公 司 所 屬 產 業 之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很 短 -----□  □  □  □  □ 
3 .該 產 業 之 競 爭 者 在 市 場 上 推 出 新 產 品 的 頻  
率 很 快 -------------------------------□  □  □  □  □ 

4 .該 產 業 之 產 品 在 台 灣 銷 售 生 產 由 少 數 廠 商 支  
配 掌 握 的 程 度 很 高 ---------------------□  □  □  □  □ 

5 .貴 公 司 在 當 地 具 群 聚 效 應 ， 配 套 程 度 高 ----□  □  □  □  □ 
 
6 .貴 公 司 在 台 灣 市 場 所 面 臨 的 競 爭 程 度 很 高 -□  □  □  □  □ 
7 .貴 公 司 在 大 陸 市 場 所 面 臨 的 競 爭 程 度 很 高 -□  □  □  □  □  
8 .貴 公 司 對 上 游 供 應 廠 商 的 議 價 能 力 很 高 ---□  □  □  □  □ 
9 .貴 公 司 對 下 游 顧 客 的 議 價 能 力 很 高 -------□  □  □  □  □ 
1 0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高 度 勞 力 密 集 的 產 業 ------□  □  □  □  □  

 

 

第 二 部 分 ： 請 您 針 對  貴 公 司 在 投 資 中
國 大 陸 時 ， 在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方 面 的 考 量
因 素 ：（ 貴 公 司 若 無 臺 灣 母 公 司 ， 則 以
台 灣 投 資 經 營 團 隊 來 作 答 ）  

第 三 部 分 ： 請 您 針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在 產 業 特 性 方 面 的 考 量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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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陸 政 府 法 令 及 運 作 之 不 確 定 性 高 -------□  □  □  □  □  
2 .大 陸 政 府 對 外 資 之 干 預 程 度 高 -----------□  □  □  □  □ 
3 .大 陸 對 外 資 優 惠 鼓 勵 及 稅 賦 減 免 吸 引 力 大 -□  □  □  □  □  
4 .大 陸 政 府 對 外 資 持 有 比 例 之 限 制 相 對 較 高 -□  □  □  □  □ 
5 .大 陸 政 府 對 內 銷 之 比 例 限 制 相 對 較 高 -----□  □  □  □  □ 
 
6 .大 陸 政 府 對 投 資 項 目 限 制 相 對 較 高 -------□  □  □  □  □ 
7 .對 大 陸 文 化 與 社 會 環 境 之 熟 悉 程 度 高 -----□  □  □  □  □ 
8 .對 大 陸 人 員 之 態 度 及 價 值 觀 的 熟 悉 程 度 高 -□  □  □  □  □ 
 
 
 
一 、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何 種 類 別  

□ 水 域 運 動 器 材  □ 高 爾 夫 球用 品  □ 健 身 器 材 及 用 品  

□ 運 動 器 材 及 用 品  □ 撞 球 用 品 □ 游 泳 衣 褲  □ 運 動 休

閒 服 用 品  □ 其 他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二 、 貴 公 司 在 本 次 大 陸 投 資 的 進 入 時 間 為 西 元           年  

三、貴 公 司 在 大 陸 投 資 的 地 點 為 :□ 廣 東 省（ 含 深 圳 ）□ 福 建

省  □ 江 蘇 省（ 含 上 海 ） □ 浙 江 省  □ 山 東 省  □ 河 北 省  

□ 其 他         

四、貴 公 司 進 入 大 陸 的 投 資 型 態 為（ 請 依 本 次 投 資 型 態 勾 選 ） 
λ  出 口 模 式 － □ 間 接 出 口  □ 代 理 商 /經 銷 商  
          □ 利 用 分 支 機 構 /子 公 司 出 口  

λ  契 約 合 作 － □ 授 權 □ 特 許 權 □ 技 術 合 作 □ 服 務 合 約  
             □ 管 理 合 約 □ 整 廠 輸 出 □ 共 同 生 產 合 作  

λ  投 資 模 式 － □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 獨 資 ： 購 併 □ 合 資  
 

五 、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資 金 投 入 , 5 表 示 中 度 投 入 , 9 表 示 高 度 投 入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第 四 部 分 ： 請 您 針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在 地 主 國 特 性 方 面 的 考 量 因 素 ：

第 五 部 份 ： 基 本 資 料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的  程  度



 132

六 、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參 與 經 營 , 5 表 示 中 度 參 與 , 9 表 示 高 度 參 與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七 、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自 主 權 , 5 表 示 中 度 自 主 權 , 9 表 示 高 度 自 主 權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八 、 請 問 您 本 次 投 資 大 陸 後 的 整 體 營 滿 意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滿 意 , 5 表 示 中 度 滿 意 , 9 表 示 高 度 滿 意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九 、 貴 公 司 臺 灣 母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新 台 幣 ）  
  □500 萬元以下 □501-1,000 萬元 □1,001-2,000 萬元  

□2,001-5000 萬元 □5,001 萬元-1 億元 □1 億 01 元以上 

十 、 貴 公 司 在 大 陸 的 投 資 金 額 （ 新 台 幣 ）  
  □500 萬元以下 □501-1,000 萬元 □1,001-2,000 萬元  

□2,001-5,000 萬元 □5,001 萬元-1 億元□1 億 01 元以上 

十 一 、 您的職務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職員  

十 二 、 您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 為           年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感 謝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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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對 台 商 之 訪 談 大 綱  

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之進入模式研究訪談大綱  

 

 X X X  您 好，學 生 為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方 怡 淳 。 目 前 正 針 對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 進 行 研 究 。  素 仰  您 在 本 人 研 究 之 相 關 領

域 方 面 有 卓 越 之 成 就 ， 期 望 能 藉 由 您 的 經 驗 ， 作 為 本 人 所 進

行 的 「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 研 究 之 參

考 ， 俾 能 對 此 產 業 有 所 貢 獻 。  

 本 訪 談 預 計 4 0 分 鐘 至 1 個 小 時 ， 感 謝 您 百 忙 之 中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的 訪 問 ， 為 使 訪 談 能 有 效 的 進 行 ， 並 節 省 您 的 寶 貴 時

間 ， 以 下 為 訪 談 大 綱 ， 提 供 您 先 行 參 考 。  

 

研 究 生 ： 方 怡 淳  敬 上  

指 導 教 授 ： 林 房 儹  博 士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若 您 對 本 研 究 有 任 何 問 題 或 建 議 請 洽 方 怡 淳  

T E L： 8 8 6 - 0 5 - 3 6 2 1 2 6 0 # 5 4 0 4 或 8 8 6 - 0 9 5 2 - 2 6 3 4 7 8  

E - M a i l  /  M S N： a v a _ 7 2 1 5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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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之進入模式研究訪談大綱  

說 明  

一 、 本 訪 談 大 綱 乃 希 望 透 過 國 內 製 造 業 廠 商 代 表 及 產 業 專 家

學 者 之 卓 見 ， 以 了 解 有 關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概 況 。  

二 、 訪 談 大 綱 經 專 家 學 者 評 鑑 後 ， 將 依 專 家 學 者 惠 賜 之 意 見

結 果 彙 整 及 修 改 。  

三 、 訪 談 大 綱 乃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之 文 獻 資 料 探 討 整 理 以 及

根 據 運 動 管 理 領 域 專 家 學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 ， 整 合 編 製 而 成 。  

四 、 本 訪 談 大 綱 問 題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 投 資 動 機 、 企 業 專 屬 優

勢 、 產 業 特 性 、 地 主 國 特 性 、 個 人 實 際 經 驗 談 】 進 行 ， 並 列

出 主 要 與 基 本 資 料 問 題 。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研 究 生 ： 方 怡 淳  敬 上  

指 導 教 授 ： 林 房 儹  博 士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通 訊 地 址 ： 臺 灣 嘉 義 縣 6 1 3 朴 子 市 朴 子 三 路 六 號  

T E L： 8 8 6 - 0 5 - 3 6 2 1 2 6 0 # 5 4 0 4 或 8 8 6 - 0 9 5 2 - 2 6 3 4 7 8  

E - M a i l  /  M S N： a v a _ 7 2 1 5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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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談 大 綱 如 下 ：  

◎ 請 您 所 參 與 或 了 解 之 投 資 經 驗 回 答  

1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所 考 量 之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2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個 考 量 因 素 中 【 降 低 成 本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原

因 為 何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3 .  就 您 所 知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擁 有 何 種 專 屬 優 勢 得 以 進

入 ？ 此 優 勢 對 於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發 展 之 助 益 及 成 效 如 何 ？  

4 .  就 您 認 為，在 下 列 五 項 優 勢 中【 技 術、管 理 知 識、外 銷 通 路 、

營 運 資 金 、 關 係 網 絡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5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其 特 性 為 何 ？  

6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產 業 特 性 中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是 偏 向 何 者 ？ 此 產 業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時 有 何

影 響 ？  

7 .  就 您 認 為 ， 中 國 有 何 特 性 使 得 貴 公 司 選 擇 進 入 該 國 ？  

8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地 主 國 特 性 中 【 政 治 風 險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政 策 限 制 、 文 化 差 距 】 貴 公 司 曾 考 量 何 者 ？ 此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有 何 影 響 ？  

9 .  就 您 的 個 人 經 驗 ， 請 談 談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後 所 面 臨 之 最 大

挑 戰 ？ 困 難 處 為 何 ？  

1 0 .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廠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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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資 料  

1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何 種 類 別 ？   
2 .貴 公 司 在 本 次 中 國 投 資 的 進 入 時 間 為 哪 一 年 ？  
3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投 資 的 地 點 為 何 ？   
4 .貴 公 司 進 入 中 國 的 投 資 型 態 為 何 ？   
5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資 金 投 入 , 5 表 示 中 度 投 入 , 9 表 示 高 度 投 入 ）  
 
6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參 與 經 營 , 5 表 示 中 度 參 與 , 9 表 示 高 度 參 與 ）  
 
7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程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自 主 權 , 5 表 示 中 度 自 主 權 , 9 表 示 高 度 自 主 權 ）  
 
8 .請 問 您 本 次 投 資 大 陸 後 的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為 何 ？  

（ 1 :  表 示 低 度 滿 意 , 5 表 示 中 度 滿 意 , 9 表 示 高 度 滿 意 ）  
 
9 .貴 公 司 臺 灣 母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新 台 幣 ）  

□ 5 0 0 萬 元 以 下  □501-1,000 萬元  □1,001-2,000 萬元   
□2,001-5,000 萬元  □5,001 萬元 -1 億元  □1 億 01 元以上  

 
1 0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金 額 （ 新 台 幣 ）  

□ 5 0 0 萬 元 以 下  □501-1,000 萬元  □1,001-2,000 萬元   
□2,001-5,000 萬元  □5,001 萬元 -1 億元  □1 億 01 元以上  

1 1 .您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 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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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對 中 國 當 地 業 者 之 訪 談 大 綱  

 
臺灣運動用品製造業投資中國之進入模式研究訪談大綱  

說 明  

一 、 本 訪 談 大 綱 乃 希 望 透 過 中 國 當 地 製 造 業 廠 商 代 表 之 卓

見 ， 以 了 解 有 關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投 資 中 國 之 進 入 模 式 概 況 。  

二 、 訪 談 大 綱 經 專 家 學 者 評 鑑 後 ， 將 依 專 家 學 者 惠 賜 之 意 見

結 果 彙 整 及 修 改 。  

三 、 訪 談 大 綱 之 乃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之 文 獻 資 料 探 討 資 料 整

理 以 及 根 據 運 動 管 理 領 域 專 家 學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 ， 整 合 編 製

而 成 。  

四、本 訪 談 大 綱 問 題 列 出 主 要 問 題 1 0 項（ 開 放 式 ）與 基 本 資

料 問 題 6 項 （ 非 開 放 式 ）。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研 究 生 ： 方 怡 淳  敬 上  

指 導 教 授 ： 林 房 儹  博 士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通 訊 地 址 ： 臺 灣 嘉 義 縣 6 1 3 朴 子 市 朴 子 三 路 六 號  

T E L： 8 8 6 - 0 5 - 3 6 2 1 2 6 0 # 5 4 0 4 或 8 8 6 - 0 9 5 2 - 2 6 3 4 7 8  

E - M a i l  /  M S N： a v a _ 7 2 1 5 @ y a h o o . c o m . t w  

 



 138

訪 談 大 綱 如 下 ：  

◎ 請 您 以 身 為 當 地 業 者 的 角 度 與 對 台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下 列 問 題 以

台 商 簡 稱 ） 的 認 識 回 答  

1 .就 您 了 解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最 常 考 量 的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2 .就 您 認 為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大 多 採 取 何 種 投 資 型 態 ？  

3 .就 您 所 知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一 般 會 占 有 何 種 優 勢 ？  

4 .就 您 認 為 台 商 與 其 他 外 國 廠 商 相 較 下 ， 有 何 異 同 ？  

5 .就 您 經 驗 請 談 談 當 地 業 者 在 面 對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時 ， 雙 方 之
間 有 何 合 作 與 競 爭 ？  
6 .就 您 認 為 中 國 有 何 優 勢 或 特 色 吸 引 外 國 製 造 業 廠 商 進 入 投

資 ？  

7 .就 您 的 觀 察 中 國 運 動 產 業 (體 育 產 業 )發 展 ， 在 鄧 小 平 時 代 、

加 入 W T O 及 獲 得 北 京 奧 運 主 辦 權 之 後 有 何 明 顯 的 不 同 ？ 未 來

趨 勢 為 何 ？  

8 .就 您 認 為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發 展 有 何 變 化 ？ 現 在 或 未 來

所 可 能 面 臨 的 挑 戰 威 脅 為 何 ？  

9 .就 您 認 為 中 體 產 業 對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發 展 有 何 影 響 ？  

1 0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 基 本 資 料 （ 非 開 放 式 問 題 ）  
1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何 種 類 別 ？   
2 .貴 公 司 成 立 時 間 多 久 ？  
3 .貴 公 司 所 在 地 點 為 何 ？   
4 .貴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人 民 幣 ） 約 為 多 少 ？  
5 .您 的 職 稱 為 何 ？  
6 .您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 為           年   

再 度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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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訪 談 紀 要  

受 訪 者 ： 運 動 製 鞋 業 - A 企 業 陳 副 理  

一 、  企 業 重 點 介 紹 ：  

企 業 資 本 額 為 約 2 2 4 億 元，預 估 稅 後 盈 餘 為 3 5 . 8 億 元 、

營 收 比 重 鞋 材 8 1 . 0 8 %、 運 動 鞋 5 . 3 9 %、 休 閒 鞋 0 . 4 3 %。  

 

二 、 訪 談 內 容 ：  

1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所 考 量 之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答 ： 考 量 成 本 結 構 ， 及 與 世 界 其 他 同 業 競 爭 。  

 

2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個 考 量 因 素 中 【 降 低 成 本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原

因 為 何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考 量 以 降 低 成 本 為 主 ， 也 考 量 其 他 因 素 如 ： 地 域 及 地 緣

關 係 、 大 陸 的 投 資 環 境 、 中 國 的 產 業 供 應 鏈 完 整 ， 大 廠 前 往

其 他 衛 星 工 廠 也 跟 進 ， 有 利 於 進 行 垂 直 及 水 平 整 合 。  

 

3 .  就 您 所 知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擁 有 何 種 專 屬 優 勢 得 以 進

入 ？ 此 優 勢 對 於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發 展 之 助 益 及 成 效 如 何 ？  

答：初 期 進 入 因 企 業 規 模 夠 大 且 營 運 資 金 足 夠，並 說 服 配 套 廠 商

一 同 前 往 。 可 以 在 當 地 自 成 群 聚 ， 串 連 較 完 整 的 供 應 鏈 。  

 

4 .  就 您 認 為，在 下 列 五 項 優 勢 中【 技 術、管 理 知 識、外 銷 通 路 、

營 運 資 金 、 關 係 網 絡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偏 向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成 熟 及 營 運 資 金 充 足 。 身 為 O E M

代 工 廠 有 自 己 的 品 牌 客 戶 ， 因 此 不 以 外 銷 通 路 為 優 勢 。 中 國

經 濟 持 續 成 長 、 人 民 消 費 能 力 提 升 、 內 需 市 場 的 吸 引 ， 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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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獲 取 更 大 利 潤 ， 因 此 自 行 在 中 國 建 立 銷 售 通 路 及 併 購 其 他

品 牌 。  

 

5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其 特 性 為 何 ？  

答 ： 勞 力 密 集 型 。  

 

6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產 業 特 性 中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是 偏 向 何 者 ？ 此 產 業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偏 重 勞 力 密 集 ， 製 鞋 過 程 需 要 人 力 支 援 ， 有 也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快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高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高 的 特 性 ； 人 民 幣

上 漲 及 工 資 上 漲 會 造 成 成 本 增 加 ， 因 此 因 應 方 法 會 進 行 裁 減

人 力 ， 或 採 取 暫 時 停 線 生 產 ， 或 以 件 計 酬 或 以 月 計 酬 方 式 降

低 成 本 的 增 加 。  

 

7 .  就 您 認 為 ， 中 國 有 何 特 性 使 得 貴 公 司 選 擇 進 入 該 國 ？  

答 ： 中 國 向 台 灣 示 好 動 作 頻 頻 ， 初 期 以 優 惠 條 件 吸 引 台 商 西

進 ， 例 如 ， 稅 賦 減 免 、 土 地 廠 房 優 惠 等 ， 如 ： 有 條 件 提 供 土

地，以 5 0 年 為 期 提 供 土 地 給 廠 商，約 期 屆 滿 時 廠 房 設 備 需 留

下 。 但 近 年 稅 賦 提 高 ， 雖 會 造 成 成 本 增 加 ， 但 基 於 眾 多 因 素

考 量 下 ， 投 資 者 也 只 能 因 應 ， 不 至 於 撤 資 。  

 

8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地 主 國 特 性 中 【 政 治 風 險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政 策 限 制 、 文 化 差 距 】 貴 公 司 曾 考 量 何 者 ？ 此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考 量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近 期 的 優 惠 條 件 不 如 早 期 ， 且 每 年

調 整 ， 例 如 現 在 的 台 籍 幹 部 在 當 地 需 納 稅 ， 以 前 不 用 ，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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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 灣 報 稅 時 可 抵 。 政 策 風 險 不 是 絕 對 的 考 量 ， 因 為 上 有 政

策 下 有 對 策 ， 台 面 上 及 台 面 下 有 可 解 決 之 道 ， 例 如 與 當 地 官

員 建 立 關 係 ， 政 策 限 制 雖 變 多 ， 但 為 了 市 場 或 提 升 獲 利 這 塊

大 餅 ， 企 業 願 意 犧 牲 一 些 繼 續 投 資 。 文 化 差 距 較 小 ， 與 其 他

國 家 相 較 起 大 陸 和 台 灣 語 言 相 通 ， 人 民 素 質 與 文 化 較 為 相

近 。 吸 取 台 商 經 驗 ， 提 升 本 國 產 業 的 能 力 ， 中 國 產 業 經 濟 火

紅 持 續 上 漲 ， 中 央 調 控 措 施 對 企 業 造 成 影 響 ， 不 過 當 風 險 高

時 ， 也 代 表 利 潤 越 高 ， 因 此 廠 商 還 是 會 不 斷 西 進 投 資 。  

 

9 .就 您 的 個 人 經 驗 ， 請 談 談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後 所 面 臨 之 最

大 挑 戰 ？ 困 難 處 為 何 ？  

答： 1 .最 大 挑 戰 在 自 創 通 路 時，可 能 會 與 原 有 品 牌 客 戶 競 爭 ，

執 行 前 需 解 決 「 技 術 層 面 」 的 問 題 ， 事 先 佈 局 ， 哪 些 地 點 值

得 投 資 ， 內 銷 通 路 如 何 佈 局 設 點 、 需 要 政 策 性 上 面 的 指 導 、

人 力 安 排 、 網 路 聯 繫 。  

2 .公 司 最 大 困 難 ， 社 會 福 利 變 遷 導 致 勞 力 成 本 增 加 、 和

關 稅 變 遷 造 成 材 料 成 本 增 加 ， 此 兩 項 占 成 本 結 構 最 大 部 分 ，

因 此 對 企 業 影 響 最 大 。 在 員 工 需 求 供 應 上 ， 社 會 福 利 變 遷 造

成 工 廠 在 經 營 結 構 上 的 挑 戰 。 以 社 會 主 義 為 基 礎 國 家 ， 中 國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重 點 放 在 勞 工 上 ， 照 顧 勞 工 階 層 ， 保 障 勞 工 ，

例 如 去 年 最 低 薪 資 從 5 7 4 元 調 漲 至 6 1 9 元 左 右 、 工 時 限 制 ，

不 僅 中 國 政 府 ， 連 品 牌 客 戶 也 有 要 求 ， 以 維 持 企 業 形 象 ， 例

如 ： 周 休 二 日 ， 禮 拜 六 上 班 算 加 班 。  

在 大 陸 屬 保 稅 工 廠 ， 進 口 原 料 不 課 稅 ， 成 本 出 口 時 需 提

報 相 等 材 料 核 銷 ， 運 用 剩 下 的 材 料 不 得 內 銷 ， 需 轉 到 第 三 地

處 理 ， 不 能 在 當 地 處 理 。 在 此 情 況 下 ， 關 稅 調 整 即 會 造 成 影

響 增 加 出 口 成 本 ， 在 成 本 增 加 下 ， 無 法 在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上 壓

低 成 本 下 ， 因 此 需 自 行 吸 收 ， 並 以 其 他 方 式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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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廠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答 ： 獲 利 希 望 可 以 超 過 風 險 ， 中 國 競 爭 能 力 提 升 ， 部 分 民 生

消 費 品 製 造 具 國 際 水 準 可 站 上 國 際 舞 台 ， 且 複 製 能 力 高 ， 可

以 製 造 出 與 原 產 品 相 似 但 品 質 較 為 粗 糙 的 產 品 ， 進 入 市 場 就

像 一 把 鹽 灑 進 海 裡 ， 風 險 性 相 當 高 。 後 進 者 須 有 強 而 有 力 的

客 戶 支 持 ， 或 推 出 創 新 產 品 。 設 點 時 應 考 量 材 料 運 輸 成 本 是

否 能 負 荷 ， 注 意 各 省 當 地 政 府 特 性 與 措 施 不 同 。 若 要 在 西 部

設 廠，則 需 考 慮 交 通 運 輸 成 本。在 人 才 需 求 方 面 不 成 為 問 題，

製 鞋 人 力 需 求 以 基 層 為 主 ， 高 級 人 才 可 擔 任 管 理 或 技 術 性 研

發 設 計 。  

 

◎ 基 本 資 料  

1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投 資 設 廠 於 廣 東 省 (中 山 )。  

2 .  貴 公 司 進 入 中 國 的 投 資 型 態 為 獨 資 。  

3 .  貴 公 司 在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屬 高 度 投 入 。  

4 .  貴 公 司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的 程 度 為 何 ？ 高 度 參 與 。  

5 .  貴 公 司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程 度 為 高 度 自 主 權 。  

6 .  請 問 您 本 次 投 資 大 陸 後 的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為 高 度 滿 意 。  

7 .  貴 公 司 臺 灣 母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新 台 幣 ） 1 億 0 1 元 以 上 。  

8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金 額 （ 新 台 幣 ） 1 億 0 1 元 以 上 。  

9 .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被 派 員 至 大 陸 8 年 且 有 3 年 採 出 差

方 式 前 往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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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製 造 業 - B 企 業 郭 經 理  

一 、  企 業 介 紹 ：  
母 公 司 資 本 額 約 為 7 5 億 元 、 預 估 稅 後 盈 餘 約 為 3 7 億

元 、 營 收 比 重 -高 爾 夫 球 桿 頭 6 1 . 2 5 %。  
 

二 、 訪 談 內 容 ：  
1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所 考 量 之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答 ： 主 要 考 量 生 產 成 本 因 素 ， 依 賴 中 國 大 量 人 力 及 薪 資 低 ， 使

成 本 節 省 。 在 中 國 生 產 量 比 台 灣 大 ， 對 客 戶 需 求 可 滿 足 ， 在 中

國 擴 建 廠 房 、 土 地 取 得 比 台 灣 容 易 又 大 且 有 優 惠 。  
  
2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個 考 量 因 素 中 【 降 低 成 本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原

因 為 何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主 要 在 降 低 成 本 (人 工 薪 資 )、 語 言 相 通 ， 利 於 管 理 ， 在
中 國 不 斷 擴 廠 ， 符 合 大 量 製 造 需 求 。 因 為 主 要 客 戶 為 歐 美 廠

商 ， 銷 歐 美 、 日 本 ， 沒 有 內 銷 市 場 的 問 題 ， 且 沒 有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的 問 題 。 在 同 業 裡 常 見 的 在 於 取 決 於 成 本 降 低 ， 創 造 利

潤 ， 符 合 客 戶 大 量 需 求 。  
 
3 .  就 您 所 知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擁 有 何 種 專 屬 優 勢 得 以 進
入 ？ 此 優 勢 對 於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發 展 之 助 益 及 成 效 如 何 ？  

答：由 於 公 司 已 有 另 一 項 產 品 先 進 入，所 以 先 有 西 進 經 驗 並 了 解

中 國 。 在 中 山 設 廠 ， 位 於 珠 江 三 角 洲 (一 般 在 東 莞 )， 因 為 地 利 之

便 (地 理 位 置 恰 當 )且 人 力 資 源 充 沛 ， 以 台 灣 地 理 位 置 對 應 大 陸 算

不 錯 ， 對 於 來 往 兩 岸 較 方 便 ， 在 垂 直 生 產 中 ， 台 灣 公 司 屬 前 段 ，

大 陸 在 剛 開 始 屬 後 段 製 造 。 此 外 ， 管 理 知 識 能 力 為 重 要 優 勢 ， 可

說 是 業 界 龍 頭、營 運 資 金 方 面 比 其 他 同 業 來 得 充 沛。因 為 屬 代 工

性 質 所 以 沒 有 外 銷 通 路 的 優 勢，在 網 絡 關 係 中 可 與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部 門 可 以 互 相 照 應 。 以 「 專 棟 」 生 產 構 想 源 於 I C 產 業 ， 更 可
以 符 合 客 戶 需 求 ， 服 務 客 戶 ， 設 置 前 也 需 先 評 估 客 戶 大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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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穩 定 度 、 對 於 下 單 預 測 考 量 訂 單 多 寡 等 。  
 

4 .  就 您 認 為，在 下 列 五 項 優 勢 中【 技 術、管 理 知 識、外 銷 通 路 、
營 運 資 金 、 關 係 網 絡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偏 向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 營 運 資 金 、 原 有 投 資 經 驗 。  
 
5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其 特 性 為 何 ？  
答 ： 最 後 面 的 通 路 都 在 歐 美 日 本 地 區 ， 在 台 灣 或 大 陸 都 屬 代

工 角 色 做 製 造 ， 訴 求 專 業 代 工 形 象 。 隨 環 境 變 化 從 O E M 轉

為 O D M，提 供 自 行 設 計 產 品 給 客 戶 端，所 以 已 不 全 然 代 工 ，
如 果 不 轉 型 則 無 法 完 全 滿 足 客 戶 需 求 ， 因 為 客 戶 也 可 能 縮 減

原 本 的 開 發 研 發 (專 業 技 術 團 隊 )團 隊 ， 因 此 轉 而 希 望 代 工 廠
(製 造 端 )進 行 設 計 (技 術 研 發 )。 從 製 造 端 轉 為 製 造 服 務 ， 在
製 造 端 的 角 色 也 希 望 可 以 做 到 服 務 角 色 ， 不 純 粹 製 造 ， 更 希

望 能 夠 做 到 服 務 客 戶，因 此 從 O E M 轉 為 O D M 同 時 也 扮 演 服

務 的 角 色 ， 站 在 客 戶 的 立 場 來 思 考 並 提 供 好 的 產 品 給 客 戶 ，

讓 客 戶 從 中 獲 利 。  
從 O D M 轉 為 O B M 的 可 能 性 或 自 創 品 牌 的 可 能 性 ， 有 想

過 但 不 會 嘗 試 ， 自 創 品 牌 要 與 既 有 知 名 品 牌 競 爭 其 實 有 一 定

困 難 度 ， 如 果 專 業 代 工 做 夠 好 的 話 其 實 足 以 獲 利 。 因 為 自 創

品 牌 ， 在 本 企 業 上 沒 有 能 力 、 人 力 做 這 方 面 ， 最 重 要 的 是 不

一 定 獲 利，且 也 會 與 原 本 客 戶 成 為 競 爭 對 手，造 成 其 他 困 難，

因 此 有 風 險 ， 所 以 不 會 貿 然 嘗 試 。  
 
6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產 業 特 性 中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是 偏 向 何 者 ？ 此 產 業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屬 傳 統 業 的 高 科 技 ， 需 要 滿 多 生 產 技 術 涵 蓋 在 其 中 ， 包

含 材 質 、 生 產 製 程 ， 有 滿 多 技 術 創 新 的 程 度 。 為 了 刺 激 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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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購 買 ， 所 以 希 望 產 很 多 變 化 的 桿 頭 ， 可 以 在 材 質 、 體 積 、

打 擊 出 去 的 聲 音 做 出 變 化 等 ， 結 合 不 同 材 質 製 造 新 產 品 ， 這

就 屬 技 術 創 新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前 端 開 發 需 要 知 識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製 造

時 需 要 人 力 ) >產 業 競 爭 力 (技 術 創 新 門 檻 高，資 金 門 檻 不 高 ，
淘 汰 上 ， 早 期 從 台 灣 南 部 開 始 發 展 ， 經 淘 汰 後 以 大 型 公 司 為

主，小 公 司 遭 淘 汰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需 求 不 大 (客 戶 希 望 可 以 縮
短 交 期 ， 交 通 近 ， 交 貨 快 最 好 。 就 供 應 鏈 而 言 ， 上 游 供 應 材

料 廠 商 有 集 中 性 ， 能 就 近 交 貨 最 好 ， 如 果 距 離 近 則 可 縮 短 交

期 ， 滿 足 客 戶 的 需 求 ， 因 此 希 望 找 交 通 時 間 2 - 3 小 內 能 交 貨
的 廠 商 為 目 標 )  
 
7 .  就 您 認 為 ， 中 國 有 何 特 性 使 得 貴 公 司 選 擇 進 入 該 國 ？  
答 ： 同 文 同 種 、 初 期 有 政 策 優 惠 吸 引 、 勞 工 充 沛 且 員 工 學 習

力 強 。  
 
8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地 主 國 特 性 中 【 政 治 風 險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政 策 限 制 、 文 化 差 距 】 貴 公 司 曾 考 量 何 者 ？ 此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成 本 面 利 潤 面 )  >政 治 風 險 (因 政 治 風 險 ，
所 以 多 選 擇 一 個 考 量 -越 南 )  >政 策 限 制 >文 化 差 距。投 資 金 額
受 政 府 機 關 限 制，另 一 方 面 會 擔 憂 政 治 風 險 造 成 的 連 帶 影 響， 

 
9 .就 您 的 個 人 經 驗 ， 請 談 談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後 所 面 臨 之 最
大 挑 戰 ？ 困 難 處 為 何 ？  
答 ： 進 入 中 國 對 當 地 而 言 ， 可 促 進 本 身 就 業 條 件 及 增 加 學 習

外 資 經 驗。最 需 注 意 中 國 的 稅 制 越 來 越 嚴 苛 (早 期 來 料 加 工 ，
進 口 不 課 稅 ， 出 口 時 有 優 惠 ， 外 銷 時 可 記 帳 扣 抵 ， 轉 為 近 期

進 料 加 工 )。 此 外 ， 人 治 管 理 情 況 嚴 重 ， 重 視 「 關 係 」； 環 保
議 題 、 勞 工 福 利 、 政 策 法 令 變 更 需 要 注 意 、 薪 資 影 響 利 潤 ，

但 與 台 灣 相 較 還 是 可 以 產 生 獲 利，目 前 越 南 薪 資 比 大 陸 更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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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廠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答 ： 要 注 意 進 入 時 間 點 ， 因 為 早 期 和 近 期 不 同 ， 考 量 設 廠 優

勢、經 營 風 險、資 金 投 入、人 力 需 求。思 考 台 灣 的 價 值 存 在 ，

否 則 會 遭 自 然 淘 汰 ， 最 後 製 造 端 將 移 往 國 外 。 對 於 兩 岸 競 合

關 係 及 大 陸 廠 的 成 長 ， 母 公 司 有 何 因 應 方 式 ： 在 大 陸 職 位 最

高 以 台 籍 幹 部 為 副 總 經 理 ， 大 陸 籍 任 用 最 高 管 理 層 級 為 副

理 、 關 鍵 技 術 會 保 留 台 灣 、 不 賦 予 價 格 談 判 的 權 限 ， 業 務 往

來 與 技 術 研 發 以 台 灣 為 主 、 公 司 實 際 經 營 狀 況 重 要 財 務 報 表

保 留 台 灣 。  
 
◎ 基 本 資 料  
1 .  貴 公 司 在 本 次 中 國 投 資 的 進 入 時 間 為 約 1 9 9 0 年 時 。  
2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投 資 的 地 點 為 廣 東 省 中 山 。  
3 .  貴 公 司 進 入 中 國 的 投 資 型 態 為 何 ？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來 料
加 工 變 進 料 加 工 方 式 )、 大 陸 ←→香 港 (設 控 股 公 司 投 資 中
國 ， 負 責 交 易 透 過 第 三 地 -香 港 買 賣 材 物 料 或 產 品 進 入 中
國，台 灣 派 駐 人 員 跟 香 港 簽 約，跟 香 港 收 佣 金 )←→台 灣 (台
灣 付 薪 水 給 派 駐 人 員 )  

4 .  貴 公 司 選 擇 之 投 資 型 態 在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的 程 度 為 何 ？ 以
母 公 司 淨 值 的 4 0 %為 基 準 的 話 ， 屬 中 度 投 入 。  

5 .  貴 公 司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的 程 度 為 高 度 參 與 。  
6 .  貴 公 司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程 度 為 高 度 自 主 權 。  
7 .  請 問 您 本 次 投 資 大 陸 後 的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為 高 度 滿 意，不
到 最 滿 意 是 因 為 限 制 越 來 越 多 ， 例 如 查 稅 等 。  

8 .  貴 公 司 臺 灣 母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新 台 幣 ） 1 億 0 1 元 以 上 。  
9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金 額 （ 新 台 幣 ） 1 億 0 1 元 以 上 。  
1 0 .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 為 2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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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健 身 器 材 業 -北 京 C 企 業 總 經 理  

一 、 企 業 重 點 介 紹 ：  

 企 業 資 本 額 為 5 0 0 萬 人 民 幣 ， 所 在 地 北 京 。  

 

二 、 訪 談 內 容 ：  

◎ 請 您 以 身 為 當 地 業 者 的 角 度 與 對 台 灣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者（ 下 列 問 題 以

台 商 簡 稱 ） 的 認 識 回 答  

1 .  就 您 了 解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最 常 考 量 的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答：考 量 優 惠 政 策 (土 地、稅 收 )、成 本 (勞 動 力、原 物 料 )。台 商

設 廠 沿 海 地 區 為 主 ， 以 廣 東 、 上 海 、 江 蘇 等 較 多 ， 西 部 廠 商 較

少 。  

 

2 .  就 您 認 為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大 多 採 取 何 種 投 資 型 態 ？  

答 ： 視 投 資 型 態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重 視 土 地 資 源 或 重 視 管 理 資

源 ， 大 體 上 工 廠 採 獨 資 ， 貿 易 商 採 合 資 較 多 。  

 

3 .  就 您 所 知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投 資 時 ， 一 般 會 占 有 何 種 優 勢 ？  

答：技 術 優 勢 (帶 入 台 灣 原 有 經 驗，技 術、市 場 運 作 模 式 較 中

國 成 熟 ， 可 讓 中 國 學 習 )  

 

4 .就 您 認 為 台 商 與 其 他 外 國 廠 商 相 較 下 ， 有 何 異 同 ？  

答 ： 相 同 處 在 於 都 被 中 國 的 投 資 環 境 、 產 業 環 境 吸 引 ， 相 異

處 在 於 歐 美 廠 商 較 重 視 出 口 ， 台 商 較 重 視 內 需 市 場 。  

 

5 .就 您 經 驗 請 談 談 當 地 業 者 在 面 對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時 ， 雙 方 之

間 有 何 合 作 與 競 爭 ？  

答 ： 在 大 陸 會 進 行 局 部 加 工 、 也 產 生 配 套 措 施 ， 台 資 廠 進 入

中 國 ， 有 大 的 帶 動 作 用 ， 對 於 管 理 、 技 術 方 面 促 使 大 陸 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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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 ， 初 期 合 作 大 於 競 爭 ， 後 期 則 競 爭 大 於 合 作  

 

6 .就 您 認 為 中 國 有 何 優 勢 或 特 色 吸 引 外 國 製 造 業 廠 商 進 入 投

資 ？  

答 ： 投 資 環 境 、 內 需 市 場  

 

7 .就 您 的 觀 察 中 國 運 動 產 業 (體 育 產 業 )發 展 ， 在 鄧 小 平 時 代

加 入 W T O 及 獲 得 北 京 奧 運 主 辦 權 之 後 有 何 明 顯 的 不 同 ？ 未

來 趨 勢 為 何 ？  

答 ： 入 世 對 於 體 育 產 業 影 響 較 大 ， 因 為 大 陸 市 場 開 放 ， 歐 美

國 家 業 者 進 入 較 易 ， 使 中 國 得 以 銜 接 國 際 市 場 。  

 

8 .就 您 認 為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發 展 有 何 變 化 ？ 現 在 或 未

來 所 可 能 面 臨 的 挑 戰 威 脅 為 何 ？  

答 ： 發 展 迅 速 ， 工 廠 擴 大 規 模 生 產 ， 歐 美 買 家 增 多 ， 產 業 化

規 模 越 來 越 大 ， 產 業 環 境 成 熟 ； 外 國 廠 商 帶 動 ， 在 當 地 用 心

經 營 態 勢 與 國 際 競 爭 ， 受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普 及 、 生 活 型 態 逐 漸

重 視 休 閒 影 響 ， 運 動 用 品 市 場 主 要 與 生 活 方 式 的 改 變 有 關 ，

同 時 在 需 求 面 增 加 ， 經 濟 提 昇 情 況 下 ， 有 爆 發 式 的 增 長 。  

 

9 .就 您 認 為 中 體 產 業 對 中 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發 展 有 何 影

響 ？  

答 ： 中 體 產 業 對 體 育 用 品 製 造 沒 有 太 大 的 影 響 ， 其 主 要 影 響

在 於 房 地 產 、 賽 會 等 其 他 方 面 的 帶 動  

 

1 0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台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答 ： 因 為 現 在 市 場 已 發 展 成 熟 ， 所 以 沒 有 其 他 建 議 ， 但 尚 未

進 入 的 廠 商 已 錯 失 先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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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製 造 業 - D 企 業 楊 董 事 長  

一 、 企 業 重 點 介 紹 ：  

  資 本 額 約 2 , 5 0 0 萬 元 ， 營 收 約 3 3 億 元 ， 成 立 時 間 約 3 0

年 。  

二 、 訪 談 內 容 ：  

1 .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所 考 量 之 投 資 動 機 為 何 ？  

答 ： 原 物 料 成 本 (針 對 外 銷 ， 受 早 期 來 料 加 工 <打 本 子 >吸 引 )、

台 灣 勞 力 工 資 高 漲 且 勞 工 短 缺 、 土 地 成 本 增 加 、 有 訂 單 而 無 勞

工 ， 因 而 迫 使 台 商 西 進 。 設 廠 區 位 以 廣 東 為 主 、 福 建 少 、 長 江

三 角 洲 少 、 西 部 幾 乎 沒 有 。  

 

2 .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個 考 量 因 素 中 【 降 低 成 本 、 大 陸 內 銷 市

場 、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原

因 為 何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主 要 考 量 降 低 成 本 、 在 突 破 貿 易 障 礙 部 分 有 一 些 ， 兩 岸

進 口 稅 制 不 同 ， 大 陸 稍 低 ； 受 群 聚 產 業 效 應 影 響 ， 也 有 跟 隨

往 來 廠 商 的 考 量 。  

 

3 .就 您 所 知 ，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 擁 有 何 種 專 屬 優 勢 得 以

進 入 ？ 此 優 勢 對 於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發 展 之 助 益 及 成 效 如 何 ？  

答 ： 一 開 始 以 訂 單 為 優 勢 導 入 ， 因 為 自 有 品 牌 ， 所 以 在 通 路

上 占 有 優 勢 。   

 

4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五 項 優 勢 中 【 技 術 、 管 理 知 識 、 外 銷 通

路 、 營 運 資 金 、 關 係 網 絡 】 貴 公 司 是 偏 向 何 者 ？ 何 者 在 業 界

較 為 常 見 ？  

答 ： 以 管 理 知 識 為 主 ， 其 次 為 外 銷 優 勢 及 營 運 資 金 優 勢 。  

 

5 .就 您 認 為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其 特 性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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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擁 有 品 牌 及 通 路 ， 但 各 廠 商 的 特 性 各 有 不 同 之 處 。  

 

6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產 業 特 性 中 【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 產 業 集

中 程 度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貴 公 司 所 屬 之 產 業 是

偏 向 何 者 ？ 此 產 業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產 業 特 性 為 技 術 創 新 程 度 、 產 業 競 爭 程 度 、 勞 力 密 集 程

度 。  

 

7 .就 您 認 為 ， 中 國 有 何 特 性 使 得 貴 公 司 選 擇 進 入 該 國 ？  

答：中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成 為 拉 力，使 中 國 有 眾 多 誘 因 吸 引 外 資，

優 惠 、 勞 工 、 土 地 等 ； 另 一 方 面 利 用 其 廉 價 勞 工 創 造 台 資 企

業 市 場 的 競 爭 力 ， 同 時 也 替 中 國 解 決 勞 工 問 題 。  

 

8 .就 您 認 為 ， 在 下 列 四 項 地 主 國 特 性 中 【 政 治 風 險 、 投 資 優 惠

條 件 、 政 策 限 制 、 文 化 差 距 】 貴 公 司 曾 考 量 何 者 ？ 此 特 性 對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時 有 何 影 響 ？  

答 ： 考 量 政 治 風 險 及 優 惠 條 件 (如 ， 三 減 兩 免 的 風 險 )。  

 

9 .就 您 的 個 人 經 驗 ， 請 談 談 貴 公 司 在 進 入 中 國 後 所 面 臨 之 最

大 挑 戰 ？ 困 難 處 為 何 ？  

答 ： 在 中 國 進 行 產 品 開 發 的 同 時 ， 也 相 對 造 成 競 爭 者 ， 因 為

大 陸 廠 商 起 而 效 之 學 習 台 商 的 技 術 及 管 理 知 識 。  

 

1 0 .請 您 分 享 對 於 廠 商 在 進 入 中 國 時，該 注 意 之 處 為 何 ？ 或 是

您 有 任 何 建 議 之 處 ？  

答 ： 進 入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條 件 是 資 金 、 技 術 及 人 才 。 在 對 岸 投

資 失 利 原 因 可 能 是 由 於 中 國 提 供 的 誘 因 有 合 法 性 或 非 法 性 ，

赴 大 陸 投 資 廠 商 條 件 參 差 不 齊 (條 件 優 劣 )， 條 件 越 高 成 功 率

越 高 及 經 營 者 心 態 也 會 影 響 成 敗 與 否 。 需 注 意 三 方 面 ：  

1 .需 求 面 ： 供 需 問 題 ， 製 造 業 在 體 育 用 品 市 場 中 扮 演 供 給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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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因 此 需 注 意 市 場 與 製 造 間 供 需 的 問 題 。  

2 .市 場 面 ： 為 了 囊 括 更 廣 大 的 市 場 、 更 有 競 爭 力 的 產 品 、 更

好 的 市 佔 率 （ 目 前 產 品 的 情 況 為 供 給 >需 求 ）， 市 場 供 過 於 求

造 成 更 大 的 競 爭 。 但 在 中 國 製 造 比 在 台 灣 製 造 獲 利 更 高 ， 在

台 灣 獲 利 4 0 0 0 萬 到 5 0 0 0 萬 美 金 到 大 陸 後 可 達 一 億 多 美 元 ，

代 表 進 入 中 國 後 是 呈 現 成 長 的 結 果 。  

3 .管 理 面 ： 台 灣 屬 三 資 企 業 ， 稅 法 的 落 差 始 外 資 競 爭 不 過 當

地 企 業 ， 落 差 達 1 0 %， 因 此 需 靠 管 理 層 面 解 決 。 1 .包 二 奶 的

情 形 嚴 重 ， 台 幹 到 中 國 薪 資 待 遇 偏 高 ， 也 較 受 重 視 ， 面 對 到

大 陸 工 作 的 台 商，其 個 人 操 守 與 品 德 也 是 重 要 的 考 量 (負 面 因

素 )、 2 .資 金 來 自 台 灣、 3 .人 才 信 任 度、 4 .知 識 介 面（ 如 工 人 、

認 知 兩 岸 不 同 ）、 5 .台 資 進 入 中 國 造 成 的 影 響 程 度，到 大 陸 逐

漸 本 土 化 與 深 耕，產 生 兩 岸 工 廠 形 成 矛 盾，突 顯 出 供 需 問 題、

價 格 問 題 等 ， 因 此 最 後 變 成 關 台 灣 廠 ， 開 大 陸 廠 的 結 果 ， 或

是 落 地 生 根 的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 如 通 婚 、 內 銷 影 響 。  

 

◎ 基 本 資 料  

1 .  貴 公 司 是 屬 於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的 何 種 類 別 ？ 健 身 器 材 及 用

品 、 溜 冰 鞋 、 冰 刀 、 護 具  

2 .  貴 公 司 在 本 次 中 國 投 資 的 進 入 時 間 為 1 9 9 0 年  

3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投 資 的 地 點 為 何 ？ 福 建 省 (廈 門 )  

4 .  貴 公 司 進 入 中 國 的 投 資 型 態 為 何 ？ 獨 資 ： 創 新 公 司  

5 .  貴 公 司 在 資 金 直 接 投 入 的 程 度 為 中 度 投 入  

6 .  貴 公 司 在 經 營 權 參 與 的 程 度 為 高 度 參 與  

7 .  貴 公 司 在 決 策 自 主 權 的 程 度 為 高 度 自 主 權   

8 .  請 問 您 本 次 投 資 大 陸 後 的 整 體 營 運 滿 意 度 為 中 度 滿 意   

9 .  貴 公 司 臺 灣 母 公 司 的 資 本 額 （ 新 台 幣 ） 5 , 0 0 1 - 1 億 元   

1 0 .  貴 公 司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金 額 （ 新 台 幣 ） 1 億 0 1 元 以 上  

1 1 .  在 貴 公 司 的 服 務 年 資 為 2 9 年  

 


